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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公開說明書 

一、 基金名稱：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包含之二檔子基金分

別為： 

➢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

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本子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收益平準金） 

➢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

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本子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

準金） 

（以下「本基金」係指「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子基

金」係指特定單一基金之簡稱） 

二、基金種類：本傘型基金之二檔子基金均為指數股票型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國內外 

六、計價幣別：新臺幣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本子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玖拾伍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元。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本子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玖拾伍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元。 

八、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本基金各子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參億個單位。 

九、保證機構名稱：本基金非保本型基金，無保證機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一、 本基金各子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機構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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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各子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

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各子基

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二、 本基金各子基金自成立日起，運用本基金各子基金資產進行投資組合佈局，

本基金各子基金投資組合成分價格波動會影響本基金各子基金淨值表現。投

資人於本基金各子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參與申購所買入本基金各子基金

的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二檔子基金均為新臺幣壹拾伍元），不等同於本

基金各子基金掛牌上櫃之價格，參與申購投資人需自行承擔本基金各子基金

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止期間之本基金各子基金淨資產價格波動所生折/溢價

的風險。本基金各子基金受益憑證上櫃後之買賣成交價格無升降幅度限制，

並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所有有關規定辦理。本基金各子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前(不含當日)，經

理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各子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申購或買回。 

三、 本基金各子基金自上櫃日（含當日）起之申購，經理公司將依本公開說明書

規定依本基金「現金申購／買回日清單」所載之「每申購/買回基數約當淨值」

加計 106%~120%，向申購人預收申購價金。惟如遇臺灣證券市場連續休假

日之情事者，前述一定比例之比重得由經理公司於公告後機動調整，並應於

調整後三個營業日內恢復本基金規定之比例。請參考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壹、

七、(三)、2 本基金上櫃日(含當日)起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之說明。 

四、 本基金各子基金於上櫃日後將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於臺灣證券交易時

間內提供盤中估計淨值供投資人參考。本基金各子基金淨值以新臺幣計價而

基金主要投資標的為債券或期貨，因此匯率波動會影響本基金各子基金淨值

之計算，而計算盤中估計淨值所使用盤中即時匯率，因評價時點及資訊來源

不同，與實際基金淨值計算之匯率或有差異，因此計算盤中估計淨值與實際

基金淨值計算之基金投資組合或有差異，投資人應注意盤中估計淨值與實際

淨值可能有誤差之風險，經理公司於臺灣證券交易時間內提供的盤中估計淨

值僅供投資人參考，實際淨值應以本公司最終公告之每日淨值為準。 

五、 本基金各子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

公司債券 ETF 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數為「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

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表現為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之目標，指數表彰美

國發行且距到期日 15 年期以上之 A 級公司債券之表現；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數為「ICE 優化票息 20 年

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表現為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之目標，指數表彰發行且具

到期日 20 年期以上之美國政府債券。基金投資國家之政治、經濟或法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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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投資規定若改變時，亦存在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雖投資 ETF 相當於投

資一籃子股票/債券，具有分散各標的風險效果，惟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風險。

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制定之基金風險報酬等

級分類標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均為 RR2* 

*風險報酬等級為本公司依照投信投顧公會發布的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編製，計算過去 5 年績效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分

類為 RR1 至 RR5 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

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

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

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六、 本基金各子基金之主要投資風險包括產業景氣循環風險、利率變動之風險、

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風險之

風險、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等： 

(一) 由於債券市場可能發生流動性不足之情形，故而在需求之急迫性及買方

接手之意願不足等可能因素之下，可能影響債券取得成本或出售價格，

致使基金淨值下跌，且本基金各子基金主要投資債券，故而存在債券發

行人之信用違約風險。本基金各子基金亦可能因投資國家而有外匯管制

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二) 本基金之子基金「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投資於金融機構發行之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當金融機構出現資本適足率低於一定水平、重大

營運或破產危機時，得以契約形式或透過法定機制將債券減記面額或轉

換股權，可能導致客戶部分或全部債權減記、利息取消、債權轉換股權、

修改債券條件如到期日、票息、付息日、或暫停配息等變動。 

(三) 由於本基金各子基金須負擔相關費用（如經理費、保管費、上櫃費、指

數授權費等）及交易成本、可能之稅負等相關費用，且基金投資內容之

價格表現可能與標的指數之走勢變化存在差異，加上匯率波動、流動性

等因素影響，可能造成基金與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不完全一致。 

(四) 為達所追踨標的指數績效表現之效果，本基金各子基金需以標的指數成

分以及證券相關商品建構基金整體曝險部位，故基金整體曝險比重、證

券相關商品相對於標的指數或成分之單日正逆價差、持有之證券相關商

品與現貨之相關性、投資組合成分之價格波動等因素，將影響基金整體

投資組合與標的指數報酬之偏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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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基金各子基金以最佳化法之指數化策略追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因

此本基金各子基金會每日計算與標的指數之追蹤差距、個別證券證券內

容達一定程度時，基金便會重新調整投資組合，以貼近指數表現。 

(六) 本基金各子基金均以新臺幣計價，而本基金各子基金所投資的有價證券

或期貨標的可能為新臺幣以外之計價貨幣，因此本基金各子基金承受相

關匯率波動風險可能使本基金各子基金報酬與投資目標產生偏離。 

(七) 本基金各子基金為投資於標的指數之成分證券或因應標的指數複製策

略所需，得投資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

較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

性較大之風險。 

(八) 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使用之標的指數「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

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及「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

債指數」，均為客製化指數，與傳統指數間之差異可能會導致指數型商

品在持債配置上偏重於例如特定主題、性質、大小規模等之債券，使該

指數型商品績效表現未必適宜與傳統指數之表現比較等相關風險，經理

公司不保證該指數績效在任何時候的表現均優於市場行情，在某些市場

環境下，指數績效亦可能落後市值加權指數或其他績效指標，且持續時

間未知。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均為追蹤客製化指數之基金，相較於追蹤

市值加權指數之基金，可能有相當比例投資於市值較小之公司。客製化

指數與傳統指數之差異及差異導致之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第

41 頁至第 42 頁。 

(九)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26 頁至第 27 頁及第

38 頁至第 45 頁。 

七、本基金各子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平準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收益平

準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基金配息」不代表基金實際

報酬，且過去配息不代表未來配息，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本基金各子基金配息組成項目表已揭露於大華銀投信網站，投資人可至

https://www.uobam.com.tw 查詢。 

八、本基金各子基金配息將優先參考基金投資組合或指數之平均票面利率、收益

率（Yield-to-Maturity）或股息率為目標，盡可能貼近合理之息率範圍，但

若發生非經理公司可控之因素，如配息前基金出現大額買回，導致受益權單

位數大幅變動，則經理公司將配合調整基金收益分配之配發率(實際分配之收

益/經會計師查核後之可分配收益)，以期達到合理貼近前述息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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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投資人應注意，基金單位之價格及收益可能有所波動，未必能夠取回最初的

投資，本基金各子基金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

保障，最大損失可能為全部本金。 

十、 免責聲明： 

經許可使用來源 ICE Data Indices, LLC(以下稱「ICE Data」)。ICE 優化收

益15年期以上A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ICE Enhanced Yield 15+ 

Year A-Rated US Developed Markets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及 

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 (以下稱「各指數」)授權供大華銀投信針對大華銀優化

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大華銀優化票

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稱「本基金各子基

金」)使用之。大華銀投信及本基金各子基金均非由 ICE Data Indices, LLC、

其關係企業或第三方供應商(以下稱「ICE Data 及其供應商」)贊助、背書、

銷售或推廣。ICE Data 及其供應商對於證券投資、本基金各子基金投資或各

指數追蹤一般市場績效之能力，不作任何相關聲明或保證。ICE Data 對大華

銀投信之唯一關係，僅止於授權特定商標和商號以及各指數或各指數成分。

各指數係由 ICE Data 決定、組成和計算，與大華銀投信、本基金各子基金

或其持有人無關。ICE Data 無義務於決定、組成或計算各指數時，將大華銀

投信或基金持有人之需求納入考量。ICE Data 不負責亦未參與決定基金發

行之時機、價格或數量，或基金之訂價、銷售、認購或贖回依據之決定或公

式計算。除特定的客製化指數計算服務以外，ICE Data 提供之所有資料均為

一般性質資料，非為大華銀投信或其他任何人、法人或團體量身訂作之資料。

ICE Data 無義務且不負責基金之管理、行銷或交易。ICE Data 非投資顧問。

將證券納入指數，並非 ICE Data 對於買進、賣出或持有該證券之推薦，亦不

得被視為投資建議。 

ICE Data 及其供應商不作任何保證、聲明、明示和/或暗示，包含針對各指

數、各指數數據或其包含之資訊、與之相關或衍生之資訊，就特定目的或用

途之適銷性與適合性不作任何保證。各指數和各指數數據均按現狀提供，ICE 

Data 及其供應商不就其充分性、準確性、時效性或完整性承擔任何損害或

責任，使用者應自行承擔風險。 

十一、 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及負責人與其他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十二、 查 詢 本 公 司 公 開 說 明 書 之 網 址 ： 大 華 銀 投 信

(https://www.uobam.com.tw) 或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https://www.uob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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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ps.twse.com.tw)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刊印 

https://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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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裏  

壹、基金相關機構及人員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名稱：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19-7005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15 樓  

網址：https://www.uobam.com.tw  

發言人：張耿豪資深副總經理  電話：(02)2719-7005 

電子郵件信箱：UOBAMTW@UOBgroup.com   

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173-6699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3 段 157 號 1 至 2 樓及 5 至 20 樓 

網址：http://www.yuantabank.com.tw/   

受託管理機構：無  

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無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稱：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電話：+1- 617-786-3000 

地址：One Lincoln Street,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網址：https://www.statestreet.com.tw/  

台北連絡地：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19 樓  

台北連絡電話：02-2735-1200  

基金保證機構：無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無  

基金後台股務、帳務處理作業委託機構： 

名稱：美商道富銀行台北分行 

 

電話：(02)2735-1200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19 樓  

網址： www.statestreet.com  

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梁盛泰 電話：(02)2725-9988 

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網址：www.deloitte.com.tw  

信用評等機構：無  

貳、公開說明書之陳列處所、分送方式及索取之方法：  

http://www.schroders.com.tw/
http://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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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處所：基金經理公司及銷售機構。 

分送方式：向經理公司索取者，經理公司將以郵寄或電子郵件傳輸方式分送投資人。 

索取方式：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前往陳列處所索取或至下列網址查詢下載：大華銀投信

(https://www.uobam.com.tw)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參、金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理及申訴管道： 

投資人就金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本公司客服專線：02-2719-7005，若投資

人不接受處理結果者，得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金融消費爭議處理機

構申請評議。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電話：(02)2581-7288，財團法人金

融消費評議中心電話： 0800-789-885。 

https://www.uobam.com.tw/
https://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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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基金簡介【除有特別註明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並以本子基金表示】 

(一)發行總面額 

本子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玖拾伍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元。 

(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本子基金首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參億個單位。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本子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伍元。 

(四)得否追加發行 

經理公司募集本子基金，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符合法令所規定之

條件時，得辦理追加募集。但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五)成立條件 

1、 本子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

天內募足最低募集金額新臺幣參億元整。當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中任一基金未達

成立條件時，本基金即不成立，本子基金亦為不成立。 

2、 本子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其核准後

始得成立。 

3、 本基金成立日期為 114 年 x 月 x 日。 

(六)預定發行日期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

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子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子基

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子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且應於本子基金上櫃

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成。 

(七)存續期間 

本子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子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子基金存續

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1、 投資國家或地區：本子基金投資區域範圍涵蓋全球，主要投資國家或地區：美國

及其他已納入與即將納入標的指數成分債之國家或地區。 

2、 投資標的： 

(1) 本子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及無擔保

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2)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債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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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等等級以上，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發行、

承銷或註冊掛牌之中央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及無擔保公司債)、

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由金融機構發行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及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前述之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

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及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

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等等級以上，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發行、

承銷或註冊掛牌之中央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及無擔保公司債)、

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及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前述之

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及未經

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

型債券。 

(3) 前述所稱「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等等級」如下，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A.M. Best Company, 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另前述「由金融機構發行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等級如下，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S&P Global Ratings  BB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  B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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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ch Ratings Ltd.  BB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twn) 

本基金之子基金「大華銀優化收益15年期以上A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基金」

所追蹤標的指數之成分債券評等須符合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

給予的平均信用評須等為 A+、A 或 A-。 

(4) 本基金之子基金「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預計投資「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

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不超過 30%。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1、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追蹤標的指數之報酬表現為本子基

金投資組合管理之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子基金投資於前述(八)

所列標的，並依下列規範進行投資： 

(1) 經理公司係採指數化策略追蹤標的指數績效表現，於扣除各項必要費用後，儘

可能達到追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並兼顧控制追蹤誤差值為投資管理目標。

為達成前述操作目標，本子基金自上櫃日起追蹤標的指數，投資於標的指數成

分債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九十（含），另為貼近

本子基金之追蹤目標及資金調度需要，本子基金得從事衍生自於其他與標的指

數相關之國內外政府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等，

以使本子基金投資組合整體曝險盡可能貼近本子基金淨資產規模之百分之一

百。 

(2) 如因發生申購失敗或買回失敗，或有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三項所訂之情事，導

致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債券的比重，不符前述第(1)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時，應於

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三個營業日內調整符合至該比例。 

(3) 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金安全之目的，

得不受前述第(1)款規定之投資比例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A. 本子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B. 本子基金淨資產公告之前一營業日之資產比重達本子基金淨資產百分之二

十（含）以上之任一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場有下列情形之

一： 

(A)發生政治性或經濟性且非預期之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政變、戰爭、能源危

機、恐怖攻擊、天災等)、金融市場(股市、債市及匯市)暫停交易、法令政

策變更(包括但不限於如縮小單日漲跌停幅度、實施外匯管制致資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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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等)、不可抗力之情事，致影響該國或區域經濟發展及金融市場安定

之虞者。 

(B)該國貨幣單日兌換美元或新臺幣單日兌換美元匯率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

五(含本數)，或連續三個交易日匯率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八(含本數)

以上。 

(C)該國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單日變動達三十個基點(Basis)以上，或連續三

個交易日累計變動達五十個基點以上。 

(4)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前述第

(1)款規定之比例限制。 

2、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金融機構、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

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子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

產存放之金融機構、債券附買回交易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

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3、經理公司運用本子基金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

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

現貨交易，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4、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一般證券經紀商。 

5、經理公司運用本子基金為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

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6、經理公司為貼近本子基金之追蹤目標與資金調度需要，得運用本子基金從事衍生

自債券之期貨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並應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

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7、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

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兩種或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

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及匯率選擇權等)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

關商品。如基於匯率風險管理及保障受益人權益需要而處理本子基金資產之匯入

及匯出時，本子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當

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金

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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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策略： 

經理公司擬採用最佳化複製策略，將本子基金扣除各項必要費用後儘可能追蹤標

的指數之績效表現為操作目標。為達成前述操作目標，本子基金自上櫃日起，投

資於標的指數成份證券總金額不低於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90%(含)，另為符合

本子基金追蹤標的指數績效表現之目標及資金調度之需要，本子基金得投資於其

他與標的指數相關之有價證券及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以使基金投資組合整體曝險

盡可能貼近基金淨資產規模之 100%。 

2、 基金特色：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1) 直接參與美國債券市場 

本子基金至少 90%以上資產直接投資於美元計價之債券，並以標的指數之成

分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同時考量貼近基金追蹤目標需要，輔以交易證券相關

商品，期使整體曝險部位能貼近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0%。 

(2) 本子基金之標的指數為「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

債券指數(ICE Enhanced Yield 15+ Year A-Rated US Developed Markets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該指數旨在追蹤美國市場發行之美元公司

債，投資債券信評介於 A+~A-級公司債，且限定債券之剩餘年限超過 15 年、

流通在外發行量達 5 億美元以上之公司債，指數成份債券在外流通數量大，

且對單一債券設定上限 5%、對單一發行人設定上限 10%、單一產業設定上限

20%，可使整體投資組合產業與發行人更分散。 

(3) 投資標的透明 

本子基金採用最佳化法之指數化策略複製追蹤標的指數績效表現，本子基金投

資組合與標的指數成分債券相近，標的指數公開資訊取得容易、透明度高且易

了解，更能掌握投資效益。 

(4) 交易便利 

本子基金屬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投資人可於國內股

市交易時間以即時市場價格交易本子基金，交易方式便利且即時。指數股票型

基金之經理費率通常低於一般共同基金，整體交易成本低廉。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1) 安全性高 

美國政府公債是美國財政部通過轄下美國公債局(Bureau of the Public Debt)

發行的政府債券，屬全球安全性高的國家債券，一般被市場視為違約率風險較

低之債券，因此美國公債的利率也被稱為「無風險利率」。本子基金以追蹤ICE

優化票息20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績效表現為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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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動性高 

美國政府公債市場為世界上最有深度、流動性強和效率高的資本市場。本子基

金追蹤之ICE優化票息20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篩選標準為流通在外餘額達10億美元以上之標的。 

(3) 投資標的透明 

本子基金採用最佳化法之指數化策略複製追蹤標的指數績效表現，本子基金投

資組合與標的指數成分債券相近，標的指數公開資訊取得容易、透明度高且易

了解，更能掌握投資效益。 

(4) 交易便利 

本子基金屬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投資人可於國內股

市交易時間以即時市場價格交易本子基金，交易方式便利且即時。指數股票型

基金之經理費率通常低於一般共同基金，整體交易成本低廉。 

3、 有關本基金之子基金「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

金」投資於由金融機構發行之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之特別說明事項 

(1)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    

TLAC債券之精神是當發行人在發生營運困難時，得依據主管機關指示將該類

債券減記全部或部份本金，來降低負債比率、提高資本適足率。 

釋例：假設投資者擁有面值為100美元的TLAC債券，該債券每年支付7.50%

的利息，意即債券持有人每年收到7.5美元；投資人持有3年後，發行人的資

本適足率低於主管機關最低要求水準時或發生營運困難時，觸發損失吸引機

制，TLAC債券被迫減損50%本金；投資人債息收入3年為22.5美元，本金被

迫減損50%後本金剩下50美元，合計收入為72.5美元，故投資人約損失約

27.5%，代表未來投資人所承擔之損失將取決於減損本金之比率。 

(2) 主要投資風險：詳壹、【基金概況】、五、投資風險揭露。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本子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數為「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表現為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之目標，指數表彰美國

發行且距到期日 15 年期以上之 A+~A-級公司債券之表現，基金投資國家之政治、

經濟或法令等相關投資規定若改變時，亦存在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雖投資 ETF 相

當於投資一籃子股票/債券，具有分散各標的風險效果，惟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風險，

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有投資本子基金之風險，本子基金適合追求中低風險及長期穩健

績效之穩健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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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本子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數為「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公債指數」篩選標準為流通在外餘額達 10 億美元以上之標的，基金投資國家之

政治、經濟或法令等相關投資規定若改變時，亦存在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雖投資

ETF 相當於投資一籃子股票/債券，具有分散各標的風險效果，惟仍具有相當程度的

風險，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有投資本子基金之風險，本子基金適合追求中低風險及長

期穩健績效之穩健型投資人。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子基金經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台買賣中心申報生效後，自中華民國 114 年

04 月 21 日起開始募集。 

(十三)銷售方式 

1、 本子基金成立日前 

本子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受益權單位由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託基金銷

售機構共同銷售之。 

2、 本子基金成立日以後 

(1) 本子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不含當日)前，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子基金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或買回。 

(2) 自上櫃日起，申購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信託契約規定之程

序，向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得自行申購。 

(十四)銷售價格 

1、 本子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透過經理公司或銷售機構之申購： 

(1) 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2) 本子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伍

元。 

(3) 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子基金資產。 

(4) 本子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子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 

(5) 本子基金自成立日起，即運用本子基金資產進行投資組合佈局，本子基金

投資組合成分價格波動會影響本子基金淨值表現。投資人於本子基金成立

日(不含當日)前參與申購所買入的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不等同於本子

基金上櫃之價格，參與申購投資人需自行承擔本子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

日止期間之淨資產價格波動所生折/溢價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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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子基金上櫃日起透過參與證券商之申購：  

(1) 經理公司應自本子基金上櫃日之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子基金淨

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定並公告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並應

於經理公司之網站公告之。 

(2) 自上櫃日起，申購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

之程序，向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得自行申購。經理公司

有權決定是否接受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申購，應依據作業準則相關

規定辦理。  

(3) 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購手續費。本子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

列入本子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合計最高不得超過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 

(4)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實際申購總價金為依實際申購價金加計經理公司訂定之

申購交易費用及申購手續費後，由經理公司於申購日次一營業日計算申購

人實際應給付之總金額。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1、 本子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

伍仟元整或其整倍數。 

2、 本子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不含當日)前，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子基金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 

3、 本子基金自上櫃日起，申購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信託契約規定

之程序，向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得自行為申購。惟每一申購

之受益權單位數應為伍拾萬個受益權單位數或其整倍數。 

(十六)上櫃交易方式 

1、 經理公司於本子基金募足最低募集金額，並報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成立

後，應依法令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本子基金於

證券交易市場上櫃。本子基金受益憑證初次上櫃競價買賣之參考價格，以上櫃

前一營業日本子基金可計算所得之最新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為參考基準，

並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本子基金受益憑證上櫃後，經理公司得委託

事務代理機構處理受益憑證事務相關事宜。 

2、 本子基金受益憑證於上櫃日前，申購受益憑證或申購受益憑證之繳納申購價金

憑證，除因繼承或其他法定原因移轉外，不得轉讓。自本子基金上櫃日起，除

依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終止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清算及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受益憑證僅得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其有關規定公開買賣，但有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五十條但書規定之情事者，其轉讓方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有關受益憑證之轉讓，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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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子基金受益憑證之上櫃買賣成交價格無升降幅度限制，並應依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有關規定辦理。 

(十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1、申購人第一次申購基金及本公司職員辦理本款業務時，依洗錢防制法規定，如申購

人係以臨櫃交付現金方式辦理申購或現金申購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含等值外幣)

以上時，應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及對所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

其餘文件應留存影本備查，並請申購人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自然人，其為本國人者，除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但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

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替代外，並應徵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文件，如健保

卡、護照、駕照、學生證、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等；其為境內華

僑及外國人者，除要求其提供護照外，並應徵取如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

文件。但申購人為未成年人、禁治產人(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前適用)或受輔

助宣告之人時，應增加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以及徵取

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若未符合經理公司受益權單

位申購之相關規定，為防制洗錢之目的，經理公司得拒絕其申購。如透過銷售機

構辦理申購者，應依各銷售機構之防制洗錢相關規定為準。 

(2)申購人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除要求被授權人提供申購人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

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申購人之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

證明文件外，並應徵取董事會議紀錄、公司章程或財務報表等，始可受理其申購。

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除前述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及登記證明文件外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應具辨識力。

機關學校團體之清冊，如可確認申購人身分，亦可當作第二身分證明文件。若申

購人拒絕提供者，應予婉拒受理或經確實查證其身分屬實後始予辦理。 

2、申購人有下列情形者，經理公司得婉拒受理其現金申購： 

(1)於檢視客戶資料時，有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設行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理申購

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份證明文件；或所提供資料可疑、模糊不清，不

願提供其它資料進行查證者；或客戶不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份證明文件者；或於

受理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異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理說明者之情形時。本公司

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申購基金。 

(2)對於委託或授權等形式申購或委託者，應查驗應提供之委託或授權文件、客戶、

本人及其代理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必要時以電話、書面或實地查訪等其他方式向

本人確認之。另，對於採委託、授權等形式申購或委託者，開戶後始發現有存疑

之客戶者，應以電話、書面或實地查訪等其他適當方式再次確認之。 

(3)已告知其現金交易依法須提供相關資料以確認身份時，客戶仍不提供為填具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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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所需之相關資料。 

(4)強迫或意圖強迫本公司職員不得將交易紀錄或申報表格留存建檔。 

(5)客戶提供資金轉出之帳戶是在國外。 

(6)對於單筆申購價款為新臺幣五十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並以現金給付之申購，或

有其他疑似洗錢之虞，應確實查驗投資人身份並要求提供證件，將其姓名、出生

年月日、住址、電話、交易帳戶號碼、交易金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加以紀錄，

並留存確認紀錄及交易紀錄憑證。 

3、當客戶為法人或信託之受託人時，經理公司應瞭解下列資訊以確認客戶之實際受益

人： 

(1)客戶為法人時： 

A.具控制權之最終自然人身分。所稱具控制權係指持有該法人股份或資本超過

百分之二十五者。 

B.如未發現具控制權之自然人，或對具控制權自然人是否為實際受益人有所懷疑

時，應徵詢有無透過其他方式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自然人。 

C.如依前二小目規定均未發現具控制權之自然人時，本公司應採取合理措施，確

認擔任高階管理職位之自然人身分。 

(2)客戶為信託之受託人時：應確認委託人、受託人、信託監察人、受益人及其他

可有效控制該信託帳戶之人。 

(3)客戶或具控制權者為下列身分之ㄧ者，除有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但書情形或已發行無記名股票情形者外，得不適用上開應辨識及確認

公司股東或實際受益人身分之規定： 

A.我國政府機關。 

B.我國公營事業機構。 

C.外國政府機關。 

D.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及其子公司。 

E.於國外掛牌並依掛牌所在地規定，應揭露其主要股東之股票上市、上櫃公司及

其子公司。 

F.受我國監理之金融機構及其管理之投資工具。 

G.設立於我國境外，且所受監理規範與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與金融行動

工作組織(FATF)所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標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標準一致之金融機構，及該金融機構管理之投資工具。 

H.我國政府機關管理之基金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勞工保險基金、勞工



 

15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退休基金、郵政儲金、 政府基金或校務基金。 

I.員工持股信託、員工福利儲蓄信託。 

(十八)買回開始日 

本子基金自上櫃日（含當日）起，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於任一營業

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信託契約及參與契約規定之程序，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

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提出買回之請求，並以本子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換取之買回總價金

給付予受益人，參與證券商亦得自行為買回申請。 

(十九)買回費用 

不適用，本子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 

(二十)買回價格 

1、 有關基金買回總價金之計算，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八、(二)所列之說明。  

2、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委託申請買回本子基金受益憑證之

買回總價金，由經理公司於買回日次一營業日依「申購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作業準則)計算之。 

3、 受益人得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經理公司同意參與證券

商並得就每一買回申請酌收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

費用。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不併入本子基金資產，但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之上限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4、 經理公司得自行或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本子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經理公司

並得就每筆買回申請酌收買回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本子基

金買回手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手續費

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廿一)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不適用，本子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 

(廿二)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指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美國證券交易市場均開盤之日。但本子基金投資比

重達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三十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遇例假

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在此限。經理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公佈前開各該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之國定例假日。 

(廿三)經理費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

本子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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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壹佰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三（0.30

％）之比率計算。 

2、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壹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含）時，

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八（0.28％）之比率計算。 

3、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參佰億元（含）時，

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五（0.25％）之比率計算。 

4、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佰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0.20

％）之比率計算。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自本子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1、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一二

（0.12％）之比率計算。 

2、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一（0.10

％）之比率計算。 

(廿四)保管費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並自本子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包括

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1、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拾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一（0.10

％）之比率計算。 

2、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含）時，

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比率計算。 

3、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參佰億元（含）時，

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0.06％）之比率計算。 

4、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五（0.05％）

之比率計算。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並自本子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包括

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1、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拾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一（0.10

％）之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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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含）時，

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柒（0.07％）之比率計算。 

3、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伍佰億元（含）時，

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0.06％）之比率計算。 

4、 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伍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四（0.04％）

之比率計算。 

(廿五)基金保證機構相關資訊 

本子基金非保本型，故無保證機構。 

(廿六)分配收益 

1、 本子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九十日(含)後，經理公司得依收益評價日（即每月第 15

個日曆日）之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進行收益分配之評價。經理公司得裁量決定

是否分配收益。 

2、 本子基金可分配收益，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收益，係指以本子基金除息交易日前（不

含當日）投資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不含港澳地區)以外所得之利息收入

及收益平準金扣除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後，為本子基金之可分配收益。 

(2) 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其他投資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不含港澳地區)

以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

失)及本子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時，則本子基金於收益評價日(即每月第 15 個

日曆日)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高於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列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且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減去當月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額，不得低於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列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3) 經理公司得依前述可分配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每月分配之金額或不分配，

故每月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相同。本子基金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於經

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若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次期之可分配收

益。 

3、 經理公司應依法令規定公告每受益權單位之配發金額、收益分配發放日、收益

分配基準日、分配方式及其他收益分配相關事項，並於收益分配決定作成日後

第四十五個營業日內(含)分配收益予受益人。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

分配基準日應由經理公司事先公告。 

4、 本子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分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複核報告後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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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

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子

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子基金。【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

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子基

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子基金。【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

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6、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

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

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7、 本子基金配息政策主要為追求穩定之配息，經理公司將透過分配前述可分配

收益中之收益平準金，提供長期投資人穩定之配息來源，並合理反映各投資

人依照持有期間之實際投資報酬。 

8、 收益平準金運用情形： 

(1) 動用收益平準金進行收益分配之時點 

當實際配息率低於參考配息率，且兩次配息期間內或成立日至第一次配

息期間內淨申購單位數增加而有稀釋配息率之虞時，始得動用收益平準

金。 

(2) 可分配收益之順序 

本子基金為債券型 ETF，主要配息來源將以債息收入為優先，搭配資本利

得，當實際配息率低於參考配息率，且有稀釋配息率之虞時，才會將收益

平準金納入配息來源，故收益平準金並非是主要的配息來源，僅為配息來

源的其中一個項目。 

(3) 收益平準金之使用上限 

依公式比率計算上限。收益平準金動用公式為：本次發放收益平準金金

額=(收益分配權最後交易日帳列之收益平準金/收益分配權最後交易日

帳列之可分配投資收益)＊本次發放收益金額，此公式將可確認每次收益

平準金可分配之上限，使收益平準金之使用具有其合理性，以避免收益

平準金過度使用之情形。 

9、 配息範例： 

(1) 假設收益分配前，評價日受益權單位淨值及單位數如下： 

項目 金額 

淨資產價值 16,290,274,000 

發行在外單位數 1,030,000,000 

每單位淨值(新臺幣元) 15.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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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理公司依投資所得之利息收入及收益平準金扣除基金應負擔之費用，並另增配

已實現資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含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及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後，本期可收益分配之金額為 840,274,000 元，可收益分配表如下(假設

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為 0)： 

可收益分配表-月配 

分配項目 可分配金額 

期初可分配收益 - 

利息收入 810,493,370 

已實現資本損益 100,000,000 

收益平準金 11,232,000 

基金各項費用 - 81,451,370 

本期可分配收益 840,274,000 

經理公司決定本期收益分配之金額為新臺幣 82,400,000 元，每受益權單位之可

分配收益金額為 0.08 元。(計算式為: 82,400,000/1,030,000,000=0.08) 

(3) 分配後受益權單位淨值及單位數如下：  

項目 金額 

淨資產價值 16,207,874,000 

發行在外單位數 1,030,000,000 

每單位淨值(新臺幣元) 15.7358 

分配後每單位淨值變動數 0.08 

二、基金性質 

(一)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金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理規則」、「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管理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設立，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於中華民國 114 年 03 月 13 日以證櫃債字第 1140000257 號函申報生效，

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而投資於國內外有價證券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之經理

及保管，均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有關法令辦理，並受金管會之管理

監督。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理辦法」及

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令之規定，為保障本基金受益憑證所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之

利益所訂，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間之權利義務。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基金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基金信託契約當

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或自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購入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

當事人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 

(三)追加募集基金之成立日及歷次追加發行情形 

本基金為首次募集，尚未追加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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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1、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及參與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

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

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

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

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2、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

盈虧、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3、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

規定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

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

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

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4、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

或受益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履行義務。 

5、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或參與證券商違反信託契約、參與契約或有關法令

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金管會。 

6、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之日起三

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7、經理公司、參與證券商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現金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

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

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

供索閱之處所。前揭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之交付或提供，如申購方式係

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之。公開說明書之內

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

者，依法負責。 

8、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2)款至第(4)款向同業公會

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1) 依規定無須修正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 本基金申購基數及買回基數。 

(3) 申購、買回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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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購交易費用及買回交易費用。 

(5) 行政處理費。 

(6) 配合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7)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9、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金

融機構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機構，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

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10、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11、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應與擬辦理申購及買回之

參與證券商於其尚未開始辦理申購及買回前簽訂參與契約。參與契約之內容應包

含符合各子基金附件之「證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意旨與精神之條款。經理公

司與參與證券商之權利義務關係依參與契約之規定。 

12、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八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或參與證券商之事

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13、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

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14、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15、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

公司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16、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

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17、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

理公司職務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

義務。經理公司不能依前述規定辦理者，得由金管會指定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承受。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

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18、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

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金管會核准後，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

承受原基金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

金管會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2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19、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

告知申購人。 

20、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

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21、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二)基金保管機構之職責 

1、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

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所交付之現金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

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

國或地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及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畸零受益權單位數之款項，除信託契

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

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

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

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

害賠償責任。 

3、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

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

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理，

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

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

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4、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

之基金公司或國外期貨商、證券商、金融機構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機構進行國

外有價證券、證券相關商品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

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

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1)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2) 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金

生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3)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資

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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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

者，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

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6、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易

所、結算機構、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

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

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

為追償。 

7、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

並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8、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人，

執行收益分配之事務。 

9、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分割或反分割畸零受益權單位數數據，擔任畸

零受益權單位數款項之給付人。 

10、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A、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B、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C、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一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D、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E、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總價金。 

F、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二項約定應給付予受益人之畸零受益權單位

數款項。 

(2) 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3) 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1、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

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

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

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

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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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

管會備查。 

12、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

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

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

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13、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其

追償。 

14、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八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

信託契約參與契約重要內容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

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

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15、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

由本基金負擔。 

16、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

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

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17、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

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

負擔。 

18、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

責任。 

(三) 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本基金無保證機構，不適用。 

 

四、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範圍及方針。 

基金投資範圍及方針：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

權限： 

1.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1) 投資分析：研究員或基金經理人依據指數編製公司定期或不定期提供之指數資

料、技術通知及證券交易所公告訊息等，作成投資分析報告。此步驟由報告人或

基金經理人、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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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決策：基金經理人依據投資分析報告擬定投資方案，做成投資決定書，並經

權責主管簽核後，由交易員執行交易。 

(3) 投資執行：交易員依投資決定書執行交易，並作成投資執行表。此步驟由交易

員、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負責。 

(4) 投資檢討：基金經理人會同有關人員每月根據投資決定及實際執行情形，填製

基金投資檢討報告並依核決權限送呈權責主管簽核。 

2.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決策過程： 

經理公司得運用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整個交易作業流程主要分為交易分

析、交易決定、交易執行與交易檢討四個步驟： 

(1) 交易分析：由基金經理人或具備期貨知識或經驗之人員負責交易分析工作，並

製作證券相關商品報告書。此步驟由報告人或基金經理人、複核人員及權責主

管負責。 

(2) 交易決定：基金經理人依據證券相關商品報告書製作交易決定書經複核人員及

權責主管核准後交付交易員執行。 

(3) 交易執行：交易員依據交易決定書執行交易並應於經評選之交易對手執行下單，

作成交易執行紀錄，載明實際成交價格、多（空）方向、契約內容與數量及交易

決定書與交易執行間之差異、差異原因說明等內容。此步驟由交易員、複核人員

及權責主管負責。 

(4) 交易檢討：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檢討報告。此步驟由基金經理人、複核人員及權責

主管負責。 

3、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 

(1)現任經理人 

本傘型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經理人姓名：郭修誠 

學歷：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碩士 

經歷：本公司指數量化投資部門主管暨基金經理人(2024/3~迄今)(大華銀優利

高填息 ETF)  

任職公司 服務部門 投信擔任職務 
到職月

份 

離職月

份 

大華銀投信 指數量化投資部 指數量化投資部主管 2024/3  至今 

凱基投信 債券投資管理部 債券 ETF 經理人 2018/5 2024/03 

富邦投信 量化及指數投資部 股票 ETF 經理人 2015/9 2018/4 

元大期貨 研究部 量化研究員 2011/3 2014/7 

(2)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任期 經理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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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XX 月 XX 日~迄今 郭修誠 

4、基金經理人之權限 

權限：遵照基金投資之上開決策過程操作，並依據信託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運用本基金資產作成投資決定。 

5、基金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金時，應揭露所管理之其他基金名稱及所採取防止利

益衝突之措施： 

(1) 本基金經理人同時兼管本公司『大華銀台灣優選股利高填息 30 ETF 基金』。 

(2) 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應將不同基金間之投資決策及

交易過程分別予以獨立。 

(3)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有價證券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

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

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基金經理人

應遵守不得對同一價證券，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應敘明複委任

業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無。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敘明國

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力：無。 

(五)基金運用之限制【除有特別註明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 

1、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應

遵守下列規定： 

(1)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由金融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不在

此限； 

(2)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不在此限； 

(4)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

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

此限； 

(6)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

含為符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有價證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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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

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該債券符合金管會所訂債券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 

(9)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

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0)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

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1) 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12)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或為符合標的指數組

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 

(13)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

在此限；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

內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

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

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4)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15) 投資於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前開債券應符合經金管會

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

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16)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17) 本基金為投資於標的指數之成分債券或因應標的指數複製策略所需，得投資

非投資等級債券及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 

2、前項第(5)款所稱各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

託基金。 

3、第 1 項各款規定比例、信用評等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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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 1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行

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 1 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

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不適用，本基金未投資股票。 

(七)基金參與所投資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不適用，本基金未投資基金受益憑證。 

(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載明之事項： 

1、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一】 

2、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錄一】 

3、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者，該投資標的或產業最近2年國外市場概況：本

基金不適用。 

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對基金之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易者，其避險方法：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

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兩種或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

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及匯率選擇權等)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

商品。如基於匯率風險管理及保障受益人權益需要而處理本基金資產之匯入及匯

出時，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交易之操作當時，其

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金管會及

中央銀行所訂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5、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經理公司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股票（或基金）

發行公司股東會（受益人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本基金不適用。 

(九)指數股票型基金應敘明之事項 

1、指數計算方式： 

「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及「ICE 優化票

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皆採市值加權方法為基礎，分別對「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的各成份證券之權重進行“殖

利率最適化”和對「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的各成份證券之權

重進行“票面利率最適化”調整，月中還本付息所收到的現金，於指數組成中以

現金形式持有，債券每日評價基礎以 ICE Data Indices, LLC 美東時間下午 4:00 的買

價做計算。 

指數值計算： 

每日收盤指數值是上月底指數值和當月至今總報酬率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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𝐼𝑉𝑛,𝑡 = 𝐼𝑉0,𝑡 × (1 + 𝑇𝑅𝑅𝑛,𝑡) 

其中 

• 𝐼𝑉𝑛,𝑡 為 t 月第 n 日的收盤指數值 

• 𝐼𝑉0,𝑡 為 t 月上個月底的收盤指數值 

• 𝑇𝑅𝑅𝑛,𝑡 為 t 月第 n 日指數的當月至今總報酬率 

計算範例： 

假設 T 日指數值=100，T+1 日指數報酬率=1%，T+2 日指數報酬率=1%，T+3

日指數報酬率=1%，則指數值分別為： 

T+1 日 指數值 = 100 + (100 × 1%) = 101 

T+2 日 指數值 = 101 + (101 × 1%) = 102.01 

T+3 日 指數值 = 102.01 + (102.01 × 1%) = 103.03 

2、標的指數成分採納及替換原則：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年期以上 A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基金】 

(1) 標的指數成份證券的採納 

A. 採樣母體： 

於美國國內市場公開發行與結算且距到期日至少剩餘 1 年之美元計價公司

債券。在此母體範圍內，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

債券指數進一步以下列篩選標準限縮成份證券的選取範圍。(採樣範圍未包

含應急可轉債(CoCo Bond)) 

B. 成份證券篩選標準： 

(A) 發行人曝險國家篩選： 

債券發行人之曝險國家須為成熟市場 G10 國家，僅包含美國、加拿大、

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瑞士、義大利、瑞典、比利時、荷蘭等國家。 

(B) 流動性檢驗： 

流通在外餘額須大於等於 5 億美元。 

(C) 信用評級篩選： 

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給予的平均信用評須等為 A+、A 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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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到期日篩選： 

距到期日須大於等於 15 年。 

(E) 付息方式篩選： 

合格標的之付息方式須為固定利率。 

(F) 票面利率篩選： 

在通過上述篩選的標的中，僅保留票面利率排名在前 20% 之標的。 

(G) 單一券種/單一發行人/單一產業發行人加總權重上限： 

單一債券權重不得超過 5%，單一發行人發行之債券權重加總不得超過

10%，同一產業所有發行人之債券權重加總不得超過 20%，且具總損失

吸收能力債券(TLAC Bond)權重加總不得超過 30%。 

(H) 曝險國家權重下限： 

國家曝險為美國之債券發行人權重加總須為 80%以上。 

C. 權重計算方式與限制： 

於各審核調整期間，以以市值加權法為基礎，再經過殖利率最適化方法*計

算、調整成份證券權重。 

*殖利率最適化方法： 

以提升指數投組之殖利率 70 bps 作為目標，對成份債券進行權重調整。若

該目標無法實現，則遞增周轉率上限 1%或目標遞減 0.05%作計算。指數成

分債的個別權重以市值加權法為基礎，再透過最適化過程進一步調整。最適

化的目標是藉由成份債的權重調整來最大化整體投組的最差殖利率(Yield-

to-worst)，最適化過程須遵守以下條件限制： 

(A) 每檔債券的最大權重不得超過市值加權法下其原先權重的 10 倍。 

(B) 每檔債券的最小權重不得低於市值加權法下其原先權重的 0.1 倍。 

(C) 同一產業發行人的權重加總不得超過 20%。 

(D) 單一發行人發行之債券權重加總不得超過 10%。 

(E) 單一債券權重不得超過 5%。 

(F) 最適化調整之投組的最差殖利率(Yield-to-worst)相較市值加權法下之投

組增加 70 bps 為目標。 

(G) 每次指數成份債券調整的周轉率不得超過 5%。 

若依照以上條件限制，無法找到滿足所有條件的權重分配解決方案，則週轉

率限制向上調整 1%。若仍無法找到權重分配解決方案，則將最差殖利率

(Yield-to-worst)增加的目標下調 5 bps。周轉率限制與最差殖利率目標會逐步

放寬，直到找到滿足條件限制的權重分配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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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數成份證券調整及指數維護作業 

指數公司每個月對指數進行一次成份證券審核，於每月最後一個日曆日生效，

其審核資料截止日為每月最後交易日之前三個交易日收盤，指數公司依據資料

截止日之收盤資料，更新流動性、信用評級、到期日、付息方式與票面利率等

指標之篩選，確保既有成份證券符合篩選標準，並納入符合篩選標準之新成份

證券，再依據審核資料截止日數據更新成份證券的市值，以調整個別成份債之

權重。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基金】 

(1) 標的指數成份證券的採納 

A. 採樣母體： 

美國財政部公開發行且距到期日至少剩餘 1 年之美元計價政府債券。在此

母體範圍內，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進一步以下列篩選標

準限縮成份債的選取範圍。 

B. 成份證券篩選標準： 

(A) 流動性檢驗： 

流通在外餘額須大於等於 10 億美元。 

(B) 到期日篩選： 

距到期日須大於等於 20 年。 

(C) 付息方式篩選： 

合格標的之付息方式須為固定利率，排除抗通膨債券。 

(D) 單一券種權重上限： 

單一債券權重不得超過 10%。 

C. 權重計算方式與限制： 

於各審核調整期間，以市值加權法為基礎，再經過票面利率最適化方法*計

算、調整成份證券權重。 

*票面利率最適化方法： 

指數成分債的個別權重透過最適化過程決定。最適化的目標是藉由成份債

的權重調整來最大化整體投組的票面利率，最適化過程須遵守以下條件限

制： 

(A) 每檔債券的最大權重不得超過市值加權法下其原先權重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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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檔債券的最小權重不得低於市值加權法下其原先權重的 0.1 倍。 

(C) 單一債券權重不得超過 10%。 

(D) 以最適化調整之投組的票面利率相較市值加權法下之投組增加 60 bps

為目標。 

(E) 每次指數成份債券調整的周轉率不得超過 5%。 

若依照以上條件限制，無法找到滿足所有條件的權重分配解決方案，則週

轉率限制向上調整 1%。若仍無法找到權重分配解決方案，則將票面利率增

加的目標下調 5 bps。周轉率限制與票面利率目標會逐步放寬，直到找到滿

足條件限制的權重分配解決方案。 

(2) 指數成份證券調整及指數維護作業 

指數公司每個月對指數進行一次成份證券審核，於每月最後一個日曆日生效，

其審核資料截止日為每月最後交易日之前三個交易日收盤，指數公司依據資

料截止日之收盤資料，更新流動性、到期日、付息方式等指標之篩選，確保

既有成份證券符合篩選標準，並納入符合篩選標準之新成份證券，再依據審

核資料截止日數據更新成份證券的市值，以調整個別成份證券之權重。 

 

3、經理公司追蹤、模擬或指數化策略管理之操作方式[本傘型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相同] 

(1) 操作方式  

本基金係採用指數化策略管理投資組合，使本基金之報酬貼近標的指數之報酬，

以追求貼近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 

(2) 調整投資組合之方式 

每日投資管理 

A. 接收每日指數資料檔案，形成操作依據 

經理公司每日依據指數編製公司提供之每日最新指數資料，包括每日指數收

盤價、成分債券檔數、發行量、到期平均年期、殖利率、存續期間、平均信

評等等。當基金持有債券內容偏離最新指數資料時，經理公司會根據最新之

指數資料計算投資組合內容應調整之清單，作為投資決策之參考。 

B. 蒐集市場資訊，掌握指數內容異動訊息 

除指數編製公司提供之資料外，經理公司為確保資料及時性與正確性，將從

債券交易商，彭博資訊及各新聞媒體或專業網站等來源，了解債券發行市場

是否有重大變革或影響，如：發債金額，發債頻率，債券發行天期等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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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編製公司提供之資料相互搭配，及時掌握標的指數風險及成分債券之未

來可變動之情況。 

C. 掌握風險值，適時調整基金持股內容 

本基金以指數化策略追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因此本基金會每日計算與標

的指數之追蹤差距、權重差異、現金部位比率等風險值，當基金報酬表現偏

離指數或持有債券內容偏離指數成分債內容達一定程度時，基金便會重新調

整持有債券，以貼近指數表現。 

4、基金表現與標的指數表現之差異比較，其比較方式應載明其定義及計算公式[本傘

型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相同] 

本基金運用指數化策略，追蹤標的指數之績效表現，參考該標的指數編製之權值

比例分散投資於各指數成分債。本基金於扣除各項必要費用後，綜合考量成分債

之可投資性與市場代表性，將基金資產投資於標的指數之成分債，以實現基金投

資組合收益率和標的指數收益率之追蹤差距和追蹤誤差的最小化。 

(1) 追蹤差距：當期指數股票型基金含息報酬率－當期追蹤標的指數報酬率。(新

臺幣計價) 

 

t：當期 

t-1：前一期 

𝑁𝐴𝑉𝑡：當期基金淨資產價值 

𝑈𝑛𝑖𝑡𝑡：當期基金流動在外單位數 

𝐼𝑛𝑑𝑒𝑥𝑡：當期追蹤標的收盤指數 

 

(2) 追蹤誤差：追蹤差距的年化標準差 

,   

：日標準差     ：年化標準差 

：每日追蹤差距   ：日平均追蹤差距 

 

※每日控管：追蹤差距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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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控管：追蹤誤差控管 

 

 

(十) 本基金各子基金之投資範圍、主要區隔及異同分析： 

基金異同分析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 

共

同

點 

基金類型 開放式指數股票型 

風險報酬等級 RR2 

保管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計價幣別 新臺幣 

募集額度 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 195 億元 

面額 15 元 

最低發行價額 15,000 元 

存續期間 不定期限 

收益分配 月配息 

差

異

點 

追蹤指數 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

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

(ICE Enhanced Yield 15+ Year 

A-Rated US Developed 

Markets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 

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

指數(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 

投資標的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

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

順位公司債及無擔保公司

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

融債券）。 

(二)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債券

為：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

評等等級以上，由外國國家

或機構所保證、發行、承銷或

註冊掛牌之中央政府公債、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

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

司債及無擔保公司債）、金融債

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二)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債券為：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

等等級以上，由外國國家或機構

所保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牌

之中央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

順位公司債及無擔保公司債)、金

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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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異同分析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 

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及

無擔保公司債)、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由金

融機構發行具總損失吸收能

力債券（TLAC））及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前

述之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

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

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及未經金

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

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

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三) 經理公司係採指數化策略追

蹤標的指數績效表現，於扣

除各項必要費用後，儘可能

達到追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

現，並兼顧控制追蹤誤差值

為投資管理目標。為達成前

述操作目標，本基金自上櫃

日起追蹤標的指數，投資於

標的指數成分債券之總金額

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九十（含），另為貼

近本基金之追蹤目標及資金

調度需要，本基金得從事衍

生自於其他與標的指數相關

之國內外政府公債、普通公

司債、金融債券及債券期貨

交易之契約等，以使本基金

投資組合整體曝險盡可能貼

近本基金淨資產規模之百分

之一百。 

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

券。前述之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

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

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及未經金管

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

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標的之連

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三) 經理公司係採指數化策略追蹤

標的指數績效表現，於扣除各

項必要費用後，儘可能達到追

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並兼

顧控制追蹤誤差值為投資管理

目標。為達成前述操作目標，本

基 金 自 上 櫃 日 起 追 蹤 標 的 指

數，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九十（含），另

為貼近本基金之追蹤目標及資

金調度需要，本基金得從事衍

生自於其他與標的指數相關之

國內外政府公債、普通公司債、

金融債券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

約等，以使本基金投資組合整

體曝險盡可能貼近本基金淨資

產規模之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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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異同分析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 

經理費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壹佰億元（含）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三（0.30％）之比

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

幣壹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

幣貳佰億元（含）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二八（0.28％）之

比率計算。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

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

幣參佰億元（含）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二五（0.25％）之

比率計算。 

4、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

幣參佰億元以上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二（0.20％）之比

率計算。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貳佰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

之零點一二（0.12％）之比率計

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

貳佰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

零點一（0.10％）之比率計算。 

保管費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拾億元（含）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一（0.10％）之比

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

幣參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

幣貳佰億元（含）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

比率計算。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

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

幣參佰億元（含）時，按每年

百分之零點零陸（0.06％）之

比率計算。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參拾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

之零點一（0.10％）之比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

參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

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零柒（0.07％）之比率計算。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

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伍佰

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零陸（0.06％）之比率計算。 

4、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

伍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

零四（0.04％）之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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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異同分析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 

4、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

幣參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

之零點零五（0.05％）之比率

計算。 

投資特色 1、 直接參與美國債券市場 

本基金至少 90%以上資產直

接投資於美元計價之債券，並

以標的指數之成分債券為主

要投資標的，同時考量貼近基

金追蹤目標需要，輔以交易證

券相關商品，期使整體曝險部

位能貼近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0%。 

2、 本基金之標的指數為「ICE 優

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

已 開 發 市 場 公 司 債 券 指 數

(ICE Enhanced Yield 15+ 

Year A-Rated US 

Developed Markets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該指數旨在追蹤美

國市場發行之美元公司債，投

資債券信評介於 A+~A-級公

司債，且限定債券之剩餘年限

超過 15 年、流通在外發行量

達 5 億美元以上之公司債，指

數成份債券在外流通數量大，

且對單一債券設定上限 5%、

對 單 一 發 行 人 設 定 上 限

10% 、 單 一 產 業 設 定 上 限

20%，可使整體投資組合產業

與發行人更分散。 

1、 安全性高 

美國政府公債是美國財政部通

過轄下美國公債局(Bureau of 

the Public Debt)發行的政府債

券，屬全球安全性高的國家債

券，一般被市場視為違約率風險

較低之債券，因此美國公債的利

率也被稱為「無風險利率」。本

基金以追蹤 ICE 優化票息 20 年

期 以 上 美 國 公 債 指 數 (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績效表現為

管理目標。 

2、 流動性高 

美國政府公債為世界上最有深

度、流動性強和效率高的資本市

場。本基金追蹤之 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篩選標準為

流通在外餘額達 10 億美元以上

之標的。 

3、 投資標的透明 

本基金採用最佳化法之指數化

策略複製追蹤標的指數績效表

現，本基金投資組合與標的指數

成分債券相近，標的指數公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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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異同分析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 

3、 投資標的透明 

本基金採用最佳化法之指數

化策略複製追蹤標的指數績

效表現，本基金投資組合與標

的指數成分債券相近，標的指

數公開資訊取得容易、透明度

高且易了解，更能掌握投資效

益。 

4、 交易便利 

本基金屬於指數股票型基金，

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投

資人可於國內股市交易時間

以即時市場價格交易本基金，

交易方式便利且即時。指數股

票型基金之經理費率通常低

於一般共同基金，整體交易成

本低廉。 

訊取得容易、透明度高且易了

解，更能掌握投資效益。 

4、 交易便利 

本基金屬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於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投資人

可於國內股市交易時間以即時

市場價格交易本基金，交易方式

便利且即時。指數股票型基金之

經理費率通常低於一般共同基

金，整體交易成本低廉。 

 

五、投資風險揭露【除有特別註明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 

 

子基金名稱 
大華銀優化收益15年期以上A級美國

公司債券ETF基金 

大華銀優化票息20年期以上美國政府

債券ETF基金 

風 險 報 酬

等級說明 

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所追蹤之

標的指數為「ICE優化收益15年期以上

A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司債券指數」表

現為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之目標，指數

表彰美國發行且距到期日15年期以上

之A+~A-級公司債券之表現，基金投

資國家之政治、經濟或法令等相關投

資規定若改變時，亦存在一定程度之

投資風險，雖投資ETF相當於投資一籃

子股票/債券，具有分散各標的風險效

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所追蹤之標

的指數為「ICE優化票息20年期以上美

國公債指數」篩選標準為流通在外餘額

達10億美元以上之標的，基金投資國家

之政治、經濟或法令等相關投資規定若

改變時，亦存在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

雖投資ETF相當於投資一籃子股票/債

券，具有分散各標的風險效果，惟仍具

有相當程度的風險，投資人仍應注意所

有投資本基金之風險，本基金適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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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報酬等級為本公司依照投信投顧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編製，該分類

標準係計算過去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分類為RR1-

RR5五級，數字越大代表風險越高。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

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

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

險。 

請投資人注意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充分評估基金投資特性與風險，更多基金

評估之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Sharpe值等)可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之「基

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一)類股過度集中風險：無，本基金不投資於股票。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本基金之投資標的，所涵蓋產業相當廣泛然因某些可能供需結

構而有明顯之產業循環週期，致使其償債能力經常隨著公司營收獲利變化較大幅度之

波動。經理公司將致力掌握景氣循環變化，並採適時分散投資策略來應對產業景氣循

環之風險，惟此亦無法完全排除。 

(三)流動性風險：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所追蹤標的指數相關之債券及證券相關商品，惟若特

殊政經情勢之突發或交易量不足，恐導致本基金面臨投資標的流動性不足之風險，造

成基金投資標的無法即時交易、期貨保證金大量追繳，並可能發生期貨合約流動性不

足致使無法交易或沖銷之風險。經理公司將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以降低可能之

流動性風險，惟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四)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以新臺幣計算，但得以其他貨幣取得

投資組合資產。本基金以其他貨幣計價的投資，其基礎貨幣價值可能因相關貨幣匯率

波動而上漲或下跌。不利的貨幣匯率波動將導致收益減少及資本損失。貨幣避險交易

雖然可能降低投資組合資產原本可能遭受的貨幣風險，但仍有其他風險，包括交易對

手方違約風險。本基金雖得從事換匯、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幣

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兩種或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

交易、換匯換利交易及匯率選擇權等)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之操

作，以降低匯兌風險，但不表示該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果，惟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風險，投資人

仍應注意所有投資本基金之風險，本

基金適合追求中低風險及長期穩健績

效之穩健型投資人。參酌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制

定之基金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RR2*。 

中低風險及長期穩健績效之穩健型投

資人。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制定之基金風險報

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RR2*。 



 

40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五)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若投資地區發生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的風

險，勞動力不足、罷工、暴動、戰爭等，均可能使本基金所投資之債券價格造成影響，

進而影響本基金淨值之漲跌，經理公司將盡量分散投資風險，惟風險亦無法因此完全

消除。 

(六)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本基金在承作交易前，已慎選交易對手，同時

對交易對手的信用風險進行評估與管理，並採取相對應的風險控管措施，藉此降低交

易對手之信用風險，惟不排除有信用風險之可能性。本基金可能投資於附有保證機構

擔保之債券，惟不排除保證機構可能因機構信用評等調降、倒閉或破產將可能無法全

數償還投資之本金及收益之風險。 

(七)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無，本基金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易。 

(八)利率相關風險：由於債券價格與利率呈反向關係，當利率變動向上而使債券價格下跌

時，基金資產可能有損失之風險。當債券發行人之信用狀況惡化時，將使債券價格下

跌，甚至無法依發行條件還本付息，使投資人承受損失。 

(九)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追蹤標的指數之風險：本基金的投資績效將受所追蹤之標的指數之走勢所牽動，

當標的指數波動劇烈或下跌時，基金的淨值亦將隨之波動。 

2、基金未能完全緊貼標的指數表現之風險 

(1)由於本基金須負擔相關費用（如經理費、保管費、上櫃費、指數授權費等）及交

易成本、可能之稅負等相關費用，且基金投資內容之價格表現可能與標的指數

之走勢變化存在差異，加上匯率波動、流動性等因素影響，可能造成基金與標

的指數之績效表現不完全一致。 

(2)為達所追踨標的指數績效表現之效果，本基金需以標的指數成分以及證券相關

商品建構基金整體曝險部位，故基金整體曝險比重、證券相關商品相對於標的

指數或成分之單日正逆價差、持有之證券相關商品與現貨之相關性、投資組合

成分之價格波動等因素，將影響基金整體投資組合與標的指數報酬之偏離程度。 

(3)本基金以最佳化法之指數化策略追蹤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因此本基金會每日

計算與標的指數之追蹤差距、個別證券證券內容達一定程度時，基金便會重新

調整投資組合，以貼近指數表現，有關本基金投資債券之「覆蓋率」詳本公開說

明書壹、十、基金之資訊揭露之 2、(11)之說明。 

3、標的指數編製方式變動或計算準確性之風險： 

指數提供者可能變更指數編製方式，或發生指數數值計算錯誤以致指數失真之情

形，即使本基金之各項投資組合作業流程已嚴加管控，仍有產生偏離之風險。 

4、標的指數內容變動之風險 

由於指數內容可能產生變化，例如剔除或加入成分標的、改變權重配置等，本基

金將評估其對於基金的影響性，並調整投資組合，中間有時間落差，故最新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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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成分組合內容不一定與本基金投資組合完全相同。 

5、標的指數之授權終止或更換風險 

本基金標的指數由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簽訂指數授權契約，其內容包含終止指

數授權或更換指數之條款，經理公司與指數提供者若有終止指數授權之情事，本

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數則有終止授權之風險，本基金將可能面臨被迫終止信託契

約之風險。 

6、客製化指數與傳統指數之差異所導致之風險 

因本客製化指數之特性及傳統指數間之差異可能會導致指數型商品在持債配置

上偏重於例如特定主題、性質、大小規模等之債券，使指數型商品績效表現未必

適宜與傳統指數之表現比較等相關風險，經理公司不保證該指數績效在任何時候

的表現均優於市場行情，在某些市場環境下，指數績效可能落後市值加權指數或

其他績效指標，且持續時間未知。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本指數的成分債券為到期日剩餘年限 15 年期以上，且信用評等為 A+~A-級的美

元公司債券，相較於屬傳統市值型指數的 ICE 美銀美林投資等級公司債指數(ICE 

BofA US Corporate Index Index)，其差異及風險如下:  

與代表性指數

主要差異 

差異說明 可能導致之風險 

信用評等 本指數僅納入三大信評(穆迪、標

普、惠譽)公司平均信用評等為

A+~A-的債券，與代表型指數納

入全市場的投資級債券不同。 

當不同信用評級債券報酬出現

差異，本指數與代表性指數的報

酬兩者亦會出現差異。 

年期差異 本指數僅納入到期年限剩餘 15

年以上之債券，與代表性指數納

入所有到期日一年以上的債券

不同。 

當不同年期債券報酬出現差異，

本指數與代表性指數的報酬兩

者亦會出現差異。 

票息率差異 本指數僅納入票息率排名在篩

選合格債券前 20%之債券，與代

表性指數納入全市場的債券不

同。 

相較於代表性指數，本指數聚焦

於票息較高之債券，對利率變動

的敏感性可能較低。當利率變動

時，本指數與代表性指數的報酬

兩者亦會出現差異。 

優化殖利率差

異 

本指數成分債券的權重透過殖

利率優化，相較於代表性指數，

本指數將配置較多的權重在殖

相較於代表性指數，本指數聚焦

於殖利率較高之債券，對利率變

動的敏感性可能較低。當利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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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較高的成分債券。 動時，本指數與代表性指數的報

酬兩者亦會出現差異。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基金】 

本指數的成分債券為到期日剩餘年限 20 年期以上的固定利率美國政府債券，相

較於屬傳統市值型指數的 ICE 美國公債指數(ICE US Treasury Core Bond Index)，

其差異及風險如下: 

與代表性指數

主要差異 

差異說明 可能導致之風險 

年期差異 本指數僅納入到期日剩餘年限

20 年以上之美國政府債券，與代

表性指數納入所有到期日一年

以上的美國政府債券不同。 

當不同年期債券報酬出現差異，

本指數與代表性指數的報酬兩

者亦會出現差異。 

優化票息差異 本指數成分債券的權重透過票

息率優化，相較於代表性指數，

本指數將配置較多的權重在票

息率較高的成分債券 

相較於代表性指數，本指數聚焦

於票息較高之債券，對利率變動

的敏感性可能較低。當利率變動

時，本指數與代表性指數的報酬

兩者亦會出現差異。 

（十）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1、經理公司為貼近本基金之追蹤目標與資金調度需要，經理公司得運用本基金從事

衍生自債券之期貨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惟縱為避險操作，

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 

2、從事期貨交易之風險，除前述1之風險外，尚有其他特殊風險：轉倉風險、實物交

割風險、追蹤誤差風險及保證金追繳風險。 

(十一)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無，本基金不擬從事有價證券之出借或借入。 

(十二)其他投資風險： 

1、無擔保公司債 

無擔保公司債雖有較高之利息收入，但可能面臨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

險。 

2、次順位公司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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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得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投資部分，因發行人與債權人約定其債權於其他先

順位債權人獲得清償後始得受償，相對獲得清償的保障較低，潛在獲利較佳。本

基金將以審慎態度評估發行人債信，以避免可能的風險。 

3、次順位金融債券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債權順位優於普通股及特別股，但低於普通金融債券，故其價

格與流動性於市場利率變動時，對基金淨值相對於普通金融債券可能造成較大之

影響。 

4、上櫃日(不含當日)前申購本基金之風險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即得運用本基金進行投資組合佈局，本基金投資組合成分價

格波動會影響本基金淨值表現。投資人於成立日（不含當日）前參與申購所買入

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可能不等同於基金上櫃後之價格，參與申購之投資人需自

行承擔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止期間之本基金淨值波動所產生的風險。 

5、經由初級市場投資本基金之風險 

(1)最低基數限制之風險:本基金自上櫃日起，委託參與證券商向經理公司提出申

購買回申請，每一申購買回之最低單位數應為一個基數或其整倍數，投資人如

持有未達最低基數，僅能透過次級市場進行交易。 

(2)須透過參與證券商之風險:投資人於初級市場申請申購/買回時只能透過參與證

券商進行，而非所有證券經紀商，且當遇到經理公司不接受或暫停申購/買回

交易之特殊情事時，參與證券商將無法提供申購/買回的服務。 

(3)經理公司婉拒或暫停受理基金申購買回申請之風險 

本基金因金管會之命令或發生信託契約所列之特殊情事時，經理公司對於本基

金申購或買回申請有婉拒或暫停受理之權利。惟投資人／受益人仍可透過次級

市場交易，委託證券經紀商於證券交易市場買進或賣出基金受益憑證。 

(4)交易價格之價差風險 

基金之實際申購總價金/買回總價金計算方式係以基金於受理申購/買回申請

當日基金每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該價格不一定等同於基金於次級市場之交

易價格，投資人需承擔價差風險。 

(5)申購失敗/買回失敗之風險 

若申購人已支付之預收申購總價金不足以支付該筆交易的實際申購總價金且

申購人未能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給付申購總價金差額時，則面臨申購失敗之風

險；受益人申請買回時，受益人若未能依基金信託契約規定交付基金之受益憑

證，則面臨買回失敗之風險。為保障基金暨有受益人權益，如遇上述交易失敗

之情況，申請申購/買回者應給付行政處理費，以補貼基金因交易而產生的交

易成本及損失。 

6、經次級市場投資本基金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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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交易價格可能不同於基金淨資產價值之風險 

本基金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的交易價格可能不同於淨值，而產生折價或溢價的

情形，雖然基金淨值反應其投資組合之市值總和，但次級市場交易價格受到諸

多因素影響，如投資地區的政經情況、投資人對市場的信心、供需狀況、流動

性不足等，使基金在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淨值。 

(2)證券交易市場暫停交易之風險 

本基金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交易，可能因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宣佈暫停交

易而有無法交易基金之風險。 

7、產品相關之風險 

(1)基金終止上櫃之風險 

如本基金發生信託契約所列契約終止情事時，經金管會核准後，可能會終止信

託契約，進而造成本基金終止上櫃。 

(2)清算期間之風險 

本基金發生清算事宜時，將不得繼續從事投資，於清算期間無法從事收益報酬

產生之交易，可能錯失具前瞻性的投資機會。於清算期間投資組合價值因市場

變動而減少，可能造成本基金之淨值下跌；另若契約已約定出售本基金持有之

債券以因應投資人贖回需求，則可能因本基金無法交易，而對投資人產生部份

負債。 

8、可贖回債券之風險  

 可贖回債券係指發行人有權在債券到期日前依約定價格從投資人手中將其贖回，

發行人通常在利率下降時行使該項權力。因此，投資可贖回債券在利率下降時可

能無法受益於債券升值的好處，且面臨資金重新規劃的再投資風險。 

9、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之風險【大華銀優

化收益15年期以上A級美國公司債券ETF基金】 

TLAC 債券是為因應新的資本要求而產生的債券品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TLAC 

債券所發行的層級並非只有次順位債券，甚至是主順位債券都有可能是TLAC債券；

TLAC 聚焦在銀行進行清算時可轉換成股權的債權，但銀行未面臨清算前其投資

風險與一般債券無異，並非全新風險領域範疇，茲就TLAC債券投資風險說明如下： 

(1) 利率風險：利率與債券價格呈反向關係，當市場利率上升時，債券價格下跌，

使債券持有者的資本遭受損失，越長期的債券，利率風險越高。 

(2) 金融領域集中度風險：因主要是由全球系統性重要性銀行發行，這些全球金融

機構可能受到市場事件的不利影響，並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與其他金融機

構合併及全部或部分國營化，並受到政府幹預或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造成支

付投資人的款項遭阻或完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3) 波動風險：若TLAC債券隸屬次順位債券，所面臨的價格波動風險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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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動性風險：若TLAC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時，可能發生在短期間內無法依合理

價格出售之風險。 

(5) 信用風險：由於各種原因，發行公司營運成績、財務狀況不佳導致信用評等被

調降，有可能反應在債券的市場價格下跌。 

(6) 強制贖回風險：債券發行者在到期日之前，依條件贖回債券。 

(7) 再投資風險：債券利息再投資，因市場利率走低，可能出現比債券收益率低的

情況，越接近到期日，再投資風險越高。 

(8) 突發事件風險：TLAC債券為銀行擴充資本的工具，雖然並非為新的固定收益商

品，而僅在現行的債券發行條件上加上「資本緩衝」條件，但由於為新的運作

機制，尚未歷經許多實證，因此未來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需要解決。 

10、投資美國 Rule 144A 債券之風險 

美國Rule144A 債券屬私募性質，並無向美國證管會註冊登記及資訊揭露之特別

要求，同時僅限合格機構投資者可以參與該市場，較可能因為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

參與者較少或交易對手出價意願較低等因素，而面臨流動性風險、利率風險、較大

的買賣價差及波動較大之風險與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等相關風險，尤其在

市場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可能因尋找不到交易對手願意承接，而面臨無法將所有

或部份債券變現之風險。 

六、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廿六)分配收益。 

七、申購受益憑證【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 

(一)本基金申購分為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之申購及基金上櫃日起之申購。本基金自成

立日起至上櫃日(不含當日)前，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二)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之申購 

1、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之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欲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者，應於申購當日攜帶基金申購書件包含申購書、

印鑑卡及檢具國民身分證影本及印鑑(如申購人為法人機構，應檢具法人登記

證影本或相關文件影本、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及公司章及負責人印章)辦理申購

相關手續，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並由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專戶。但申購人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基金銷售機構名義為其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有權決定

是否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2) 申購時間：親自至經理公司或傳真交易為每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其

他由經理公司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之受理申購申請截止時間，依其自訂規定

為準。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外，逾時提出申請

者，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特殊事件，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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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得綜合考量調整受理申購申請截止時間，同時公告於經理公司網站上開

調整之事由及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3) 申購人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為申購人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

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則應以金融機構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日作為申購日。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

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當日作為申購日，且應於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已轉入基金專戶者為限。 

2、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申購價金之計算 

A.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B.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伍元。 

C.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D.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

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 

E.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或其整倍數。 

(2) 申購價金給付方式： 

A. 匯款、轉帳。 

B. 票據：應以基金銷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或本票支付，

經理公司將以投資人申購價金兌現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 

3、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受益憑證之交付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

集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

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算三十日，且應於本基金上櫃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成。 

(2)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4、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時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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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 本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A.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

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

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

利息。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B.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

酬外，為本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及基金保管

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

擔。 

(三)基金上櫃日(含當日)起之申購 

1、 本基金上櫃日(含當日)起之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自上櫃日起，申購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信託契約規定之程序，

向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得自行申購。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

否接受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申購，應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2) 申購人自行(如申購人即為參與證券商)或委託參與證券商向經理公司提出申

購申請，並依作業準則規定之方式將「現金申購申請書」所載資料(或連同申

購人匯款明細)傳送經理公司。  

(3) 申購基數  

A. 本基金申購基數為伍拾萬個受益權單位數。每一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應為

申購基數或其整倍數。  

B. 每一申購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數於任一營業日之淨資產總值應相等

於依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規定計算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每申

購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數。  

C. 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向同業公會申報後，調整本基金申購基數所代

表之受益權單位數。  

(4) 經理公司受理受益憑證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下午二時。參與證券

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於前述申購截止時間前至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台鍵

入申購明細，並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資料予經理公司提出申請。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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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外，逾時提出申請者，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特殊事件，經理公司得

綜合考量調整受理申購申請截止時間，同時公告於經理公司網站上開調整之

事由及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2、 本基金上櫃日(含當日)起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上櫃日之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結算完成後，訂定並公告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並應於經理公

司之網站公告之。 

(2)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實際申購總價金為依實際申購價金加計經理公司訂定之申

購交易費用及申購手續費後，由經理公司於申購日次一營業日計算申購人實

際應給付之總金額。 

(3) 申購人應按經理公司每一營業日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內揭示之每基數

預收申購總價金，依申購基數或其整倍數計算後，於申購日交付預收申購總

價金至本基金指定專戶辦理申購。經理公司並應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減計預

收申購總價金之申購總價金差額，如為正數，申購人應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

定，於期限之內繳付差額予本基金，始完成申購程序；如為負數，經理公司

應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定，給付該筆差額予申購人。 

前述「預收申購總價金」之計算公式如下： 

預收申購總價金=預收申購價金+申購手續費 

A.預收申購價金=每申購日(T 日)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內所揭示「每現金

申購/買回基數約當淨值」×一定比例(106%)*。 

*前述所稱一定比例目前為 106%，且比例上限最高以 120%為限，日後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B.申購手續費=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實際適用費率得由經理公司依基金銷售策略適當調整之，但

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百分之一。 

每一營業日公告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內「每申購基數之預收申購總價金」

將依上列公式，四捨五入計算至新臺幣萬元。 

(4) 申購之實際申購總價金計算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次一營業日，計算出申購人應給付實際申購總價金減計

預收申購總價金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若為正數者，申購人應依作業準則相關規定，於期限之內繳付差額予本基金，

始完成申購程序；若為負數者，經理公司應扣除匯費後無息返還差額。參與

證券商如為受託時，應轉知申購人應繳付或應收取之該筆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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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實際申購總價金」之計算公式如下： 

實際申購總價金=實際申購價金+申購手續費+實際申購交易費用  

A.實際申購價金=每申購基數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申購日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  

B.申購手續費=經理公司得就每一申購申請收取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不列

入本基金資產。實際適用費率得由經理公司依基金銷售策略適當調整之，

但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 1%。(經理公司目前就每一申購申請收取申購手續費，扣除「申購

買回作業平台服務費」後之餘額為事務處理費，由參與證券商收取。其中，

申購買回作業平台服務費為經理公司及申購買回作業平台處理基金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買回資訊作業所收取之相關費用，實際收費得由經理公司考量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收費標準而進行調整。) 

C.實際申購交易費用=實際申購價金×申購交易費率 

申購交易費率目前收取標準為申購日本基金交易對手之最佳報價減去彭博

資訊債券評價中價後除以彭博資訊債券評價中價之加權平均價差，為貼近

實支實付交易費率之精神，該費率得依市場現況及投資組合交易部位，並

綜合考量申贖情形、ETF 追蹤效果、匯率波動與現金管理等因素調整之。 

(5) 前述申購總價金差額之計算為正數時，參與證券商應協助經理公司確認申購

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給付該筆現金予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若申

購總價金差額之計算為負數時，經理公司應於申購人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

給付該筆現申購總價金差額扣除匯費之款項，無息返還申購人指定之匯款帳

號或參與證券商指定之匯款帳戶，參與證券商應負責匯回申購人指定之匯款

帳號。 

(6) 申購人得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事務，經理公司同意參與

證券商並得就每一申購申請酌收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用以支付處理現金

申購事務之費用。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但參與證券商

事務處理費之上限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7) 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購手續費。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

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 

(8) 申購人提出申購後，應於作業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依申請書所載之申購基數或

其整倍數給付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申購人依信託契約應

給付之款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自申購失敗

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及其他

依信託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項予本基金後，指示基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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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構於申購失敗次一營業日起九個營業日無息退回申購人之約定匯款帳戶。

前述行政處理費之給付標準應按作業準則規定計算。 

(9)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外，於作業準則規定之期限後，不得撤銷該筆申購

之申請。 

3、 本基金上櫃日(含當日)起受益憑證之交付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實際申購總價金之

日及其他依基金信託契約應給付款項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

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且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撥(交)付作業應配合以本基金註冊

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但若申購人未能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

內交付或補足完整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

本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給付款項，應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即不發行受益

憑證予申購人。  

4、 申購失敗、申購撤銷或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之處理  

(1) 申購失敗之處理  

A. 為降低或避免發生申購失敗之風險，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本基金受

益憑證時，應確保申購人就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申購

人依信託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項，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交付

本基金及存入相關帳戶；如該等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

申購人依信託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付之款項未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

交付足額予本基金或存入相關帳戶，應視為該申購失敗，經理公司即不發

行交付受益憑證。若申購人未繳付前述應繳款項尚有剩餘或不足，參與證

券商應協助經理公司通知申購人多退少補之情事。若發生申購失敗之情事，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將申購失敗訊息回覆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台及轉知參與證券商，由參與券商協助通知受益人。 

B. 依作業準則之規定，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

處理費給付本基金，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增加之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

按下列計算：  

(A)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大於申購日本基

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

價金百分之二計算之。 

(B)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小於(或等於)申

購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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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

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C. 經理公司將從失敗申購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

前述行政處理費、匯費及其他依信託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款項予本基金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失敗次一營業日起九個營業

日內無息退回申購人之約定匯款帳號或參與證券商指定之匯款帳戶，參與

證券商應負責匯回申購人指定之匯款帳號。  

(2) 申購撤銷之處理 

申購人欲撤銷申購申請者，應於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現金申購撤

銷申請書」，參與證券商應於下午二時前至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台鍵入撤銷

申請，並傳真現金申購撤銷申請書向經理公司申請。 

(3)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之處理  

A. 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B. 經理公司於接獲申購申請時，應依作業準則規定檢核該筆申請之內容，若

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購申請，並於當日下午

五時前至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及通知參與證券商轉知申購

人。  

C.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之預收申購總價金，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

次一營業日前無息匯回申購人指定之匯款帳號或參與證券商指定之匯款

帳戶，參與證券商應負責匯回申購人指定之匯款帳號。 

 

八、買回受益憑證【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1、 本基金自上櫃日(含當日)起，受益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基金信託

契約及參與契約規定之程序，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提出

買回之請求，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換取之買回總價金給付予受益人，參與證

券商亦得自行為買回申請。受益人僅得以買回基數或其整倍數之受益權單位數委

託參與證券商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不及買回基數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  

2、 受益人自行(如受益人即為參與證券商)或委託參與證券商向經理公司提出買回申

請，應按作業準則規定，將買回申請文件所載資料傳送經理公司。  

3、 買回基數  

(1) 本基金買回基數為伍拾萬個受益權單位數。每一買回之受益權單位數應為買

回基數或其整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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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數於任一營業日之淨資產總值應相等於依

信託契約第二十二條規定計算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每買回基數所

代表之受益權單位數。  

(3) 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向同業公會申報後，調整本基金買回基數所代表

之受益權單位數。  

4、 受益人申請買回本基金受益憑證，其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憑證得包括受益人於買回

日已持有之受益憑證、買回日之前一日普通交易之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及(或)借

券受益憑證單位數等部位之受益憑證，但該等受益憑證應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

交付本基金，且受益人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

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5、 買回申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收件截止時間：每一營業日下午二時。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於

前述截止時間前至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台鍵入買回明細，並傳送「現金買回申請

書」資料予經理公司。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申請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1、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業日，根據受益人提出買回基數或其整倍數，計算

買回總價金，並依相關規定通知該受益人所委託之參與證券商。   

2、 每買回基數之買回總價金計算公式如下： 

買回總價金＝買回價金-買回手續費-買回交易費用  

(1) 買回價金＝每買回基數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買回日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本基金之基金受益憑證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  

(2) 買回手續費=經理公司得就每一買回申請收取買回手續費，買回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實際適用費率得由經理公司依基金銷售策略適當調整之，但每

受益權單位之買回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1%。(經理公司目前就每一買回申請收取買回手續費，扣除「申購買回作業平

台服務費」後之餘額為事務處理費，由參與證券商收取。其中，申購買回作業

平台服務費為經理公司及申購買回作業平台處理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買回

資訊作業所收取之相關費用，實際收費得由經理公司考量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收費標準而進行調整。) 

(3) 買回交易費用=買回價金×買回交易費率 

買回交易費率目前收取標準為買回日本基金交易對手之最佳報價減去彭博資

訊債券評價中價後除以彭博資訊債券評價中價之加權平均價差，為貼近實支

實付交易費率之精神，該費率得依市場現況及投資組合交易部位，並綜合考

量申贖情形、ETF 追蹤效果、匯率波動與現金管理等因素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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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買回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無息給付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指定帳戶中，並得於給

付買回總價金中扣除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2、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總價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公司依金管會規

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並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款金融機構

簽訂借款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1)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理放款業務之國內外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括本基金

之基金保管機構。 

(2)為給付買回總價金之借款期限以三十個營業日為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割之借

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限。 

(3)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本基金資產負擔。 

(4)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5)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管機構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者，其借款交易條件不

得劣於其他金融機構。 

(6)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清償責任以基金資產為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以其投資

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為限。 

3、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如有必要時，金融機構得於本基金財產上設定

權利。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金發行受益憑證不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

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理。 

(五)基金申購或買回申請之婉拒或暫停受理、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總

價金之暫停計算、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及買回總價金之延緩給付 

1、經理公司有權得決定是否接受本基金申購或買回申請。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

或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婉拒或暫停受理本基金申購或買回申請： 

(1) 有第3項所列情事之一； 

(2)經理公司經專業評估後認為有無法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買入或賣出滿足申購人

或受益人於申購及買回所對應之有價證券部分或數量之虞； 

(3)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等因發生非可預期之不

可抗力事件（如天然災害、政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等）而未開

市，致申購人或受益人提出申購或買回之申請日有不符信託契約第一條第一

項第十四款營業日定義，經理公司應婉拒已受理之申購或買回申請； 

(4)有其他特殊情事發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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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理公司接受本基金申購或買回申請以後，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第 3 項

所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得為下列行為： 

(1)暫停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及申購總價金差額，且延緩給付全部或部分受益憑

證； 

(2)不暫停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及申購總價金差額，僅延緩給付全部或部分受益

憑證； 

(3)暫停計算買回總價金，且延緩給付全部或部分買回總價金； 

(4)不暫停計算買回總價金，僅延緩給付全部或部分買回總價金。 

3、經理公司為前項所載之行為除係因金管會之命令者外，應基於下列任一情事： 

(1)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因故無法進行受益憑證劃撥轉帳交付或註

銷作業； 

(5)任ㄧ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標的指數成分債券權重占標的指數總權重達百分之二

十(含)以上； 

(6)任一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期貨契約總市值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十(含)以

上； 

(7)指數提供者突然無法提供標的指數或終止指數授權契約； 

(8)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買回請求、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或申購總價金差額或買回總

價金、給付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或買回總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4、前述所定暫停受理本基金申購或買回申請、暫停計算或延緩給付之情事消滅後之

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申請、恢復計算或給付程序，並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5、依第 2 項規定暫停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與申購總價金差額之申購與買回總價金之

買回者，應以恢復計算日之次一營業日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為準，計算其實際

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買回總價金與應交付之本基金受益憑證，經理公

司、申購人及受益人並應比照恢復計算日所提出之申購或買回申請，依公開說明

書規定期限交付實際申購總價金、買回總價金或本基金受益憑證。 

6、依第 2 項規定延緩給付全部或部分買回總價金者，如未經暫停計算實際申購總價

金與買回總價金者，自恢復給付買回總價金日起，應按經理公司原計算日已計算

出之買回總價金，經理公司就實際延緩天數順延給付之。若因前述經理公司延緩

給付買回總價金者，受益人亦得按經理公司所公告之實際延緩天數順延本基金受

益憑證之交付，並應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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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申請、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與

買回總價金之計算、延緩及恢復給付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金，應依信託契約第三

十三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六)買回失敗及買回撤銷之處理 

1、 買回失敗之處理  

(1) 為降低或避免發生買回失敗之風險，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本基金受益憑

證時，應確保受益人就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本基

金。如該等受益憑證未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交付足額予本基金，應視為該買

回失敗，經理公司即不交付買回總價金。若發生買回失敗之情事，經理公司應

於買回日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將買回失敗訊息回覆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

台及轉知參與證券商，由參與券商協助通知受益人。 

(2)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買回向受益人收取行政處理費給付本基金，以補

償本基金因而所需增加之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按下列計算：  

A. 買回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小於買回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算之： 

（該筆買回對價之實際買回總價金＋買回交易費用＋買回手續費）× 2%。 

B. 買回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大於(或等於)買回日

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算之： 

(該筆買回對價之實際買回總價金+買回交易費用＋買回手續費)× 〔2% + 

(買回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買回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買回日本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營業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前，代受益人繳付前述行

政處理費予本基金，並應與受益人約定代繳付之行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2、 買回撤銷之處理  

(1)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向經理公司為買回受益憑證之申請，除經經理公司同意

者外，於作業準則規定之期限後，不得撤銷該買回之申請。  

(2) 受益人欲撤銷買回申請者，應於申請當日填寫「現金買回撤銷申請書」傳送參

與證券商，參與證券商應於當日下午二時前至 ETF 交易作業傳輸平台鍵入撤銷

買回申請，並傳真現金買回撤銷申請書向經理公司申請。如有信託契約之暫停

計算買回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同意者，受益人得撤銷買回之申請。 

 

九、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除有特別註明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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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收益分配權。 

(3)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

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得收取工

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3、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本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逐日累計計

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大華銀優化收益15年期以上A級美國公司債券ETF基金】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壹佰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三（0.30％）之比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壹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八（0.28％）之比率計算。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參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五（0.25％）之比率計算。 

4、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佰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

二（0.20％）之比率計算。 

【大華銀優化票息20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ETF基金】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一二（0.12％）之比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

一（0.10％）之比率計算。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

管機構之報酬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之費

用及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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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大華銀優化收益15年期以上A級美國公司債券ETF基金】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拾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一（0.10％）之比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

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0.08％）之比率計算。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參佰億

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0.06％）之比率計算。 

4、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

五（0.05％）之比率計算。 

【大華銀優化票息20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ETF基金】 

1、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拾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一（0.10％）之比率計算。 

2、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

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柒（0.07％）之比率計算。 

3、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伍佰億

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0.06％）之比率計算。 

4、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伍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

四（0.04％）之比率計算。 

指數授權費(註一) 指數使用授權費用：自開始日或增列新指數授權日後，按本基金之總費

用率乘以每季季底按當季日平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計算。季度

指數授權費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季季底計算並支付。授權費用應以美

元給付之。 

上櫃費及年費 基金資產規模之0.021%~0.03％，最高金額為新臺幣30萬元。 

透過初

級市場

申購及

買回作

業之費

用 

申購手續費 

（成立日前）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1%。 

申購手續費 

（上櫃日起） 

本基金採用現金申購買回作業；每一申購基數為50萬個受益權單位數： 

1、 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不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1%。 

2、 經理公司目前就每一申購收取申購手續費，扣除「申購買回作業平

台服務費」(註二)後之餘額為事務處理費，由參與證券商收取。 

3、 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 

申購交易費用 申購交易費用=實際申購價金×申購交易費率 

申購交易費率目前收取標準為申購日本基金交易對手之最佳報價減去

彭博資訊債券評價中價後除以彭博資訊債券評價中價之加權平均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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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算方式或金額 

為貼近實支實付交易費率之精神，該費率得依市場現況及投資組合交易

部位，並綜合考量申贖情形、ETF追蹤效果、匯率波動與現金管理等因

素調整之。 

買回手續費 本基金採用現金申購買回作業；每一買回基數為50萬個受益權單位數： 

1、 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手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不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1%。 

2、 經理公司目前就每一買回收取買回手續費，扣除「申購買回作業平

台服務費」(註二)後之餘額為事務處理費，由參與證券商收取。 

3、 買回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 

買回交易費用 

買回交易費用=買回價金×買回交易費率 

買回交易費率目前收取標準為買回日本基金交易對手之最佳報價減去

彭博資訊債券評價中價後除以彭博資訊債券評價中價之加權平均價差，

為貼近實支實付交易費率之精神，該費率得依市場現況及投資組合交易

部位，並綜合考量申贖情形、 ETF 追蹤效果、匯率波動與現金管理等

因素調整之。 

短線交易買回

費用 

不適用，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基金。 

 
行政處理費 

申購人若發生申購失敗、受益人若發生買回失敗時，應支付行政處理

費。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三） 
每次預估新臺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包括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

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印花稅、證券交易稅、本基金財務報告簽證

或核閱費用、訴訟及非訟費用及清算費用）。 

詳見本基金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八、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 

(註一)客製化指數若遇有變更指數授權費用之因應處理程序及可能對投資人產生之影響：指數授權

公司如有調整指數授權費用，須經雙方同意，調整後之費用將反應於本基金應負擔之指數授權相關

費用。如經理公司評估認為該調整有重大影響投資人權益時，經理公司有權利不同意接受，本基金

所追蹤之標的指數則可能終止授權而導致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但經理公司於指數授權契約終止

前，得召開受益人會議通過並洽商提供替代標的指數之其他指數提供者完成簽署其他替代之指數

授權契約。此處指數授權費用計算中所提及之總費用率為基金經理費與保管費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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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申購買回作業平台服務費為經理公司及申購買回作業平台處理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買回

資訊作業所收取之相關費用，實際收費得由經理公司考量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

收費標準而進行調整。 

(註三)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2、費用給付方式： 

(1)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

撥付之。 

(2) 其他費用於發生時給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之賦稅事項依財政部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財稅字第0910455815

號令、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81)台財稅字第811663751號函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以下各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明書製作

日當時仍有效之臺灣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性說明，未必涵蓋本基金

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投

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 

1.所得稅： 

(1)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其中有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證券交

易所得者，得適用停徵規定。 

(2)受益人轉讓或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在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間內，免納所得

稅。 

(3)受益人於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間，因申請買回或轉讓受益憑證，其買回或轉讓

價款減除成本後所發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營利事業若基本稅額大

於一般所得稅額時，則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辦理。) 

2.證券交易稅 

(1)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依法繳納證券交易稅。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本基金清算時，非屬證券交易範圍，均無須繳納證券交易稅。 

3.印花稅 

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4.依財政部96年4月26日台財稅字第09604514330 號令、107年3月6日台財際字第

10600686840號令及所得稅法第3 條之4 第6 項之規定，本基金信託契約已有載

明經理公司得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相關之稅務事宜，故得由經理公司向登記所在地

之轄區國稅局申請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占該基金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俾保本基金投資人權益。 

(四)受益人會議有關事項 

1、召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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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

契約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

權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指數提供者停止提供標的指數，而改提供其他替代指數者。 

(8) 指數提供者停止編製標的指數或指數授權契約被終止時，經經理公司洽請其

他指數提供者提供替代標的指數。 

(9) 指數提供者因有突發債信情事，恐致停止提供標的指數、終止指數授權契約

或其他顯有損及受益人權益之虞時，經經理公司洽請其他指數提供者提供替

代標的指數。 

(10)執行分割或反分割作業。 

(11)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2、召集程序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

公司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

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

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

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2)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受益人。 

3、決議方式 

(1)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得將電子方式

列為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受益

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

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

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2)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除金管會另有規定者外，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

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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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B、 終止信託契約； 

C、 變更本基金種類。 

4、第 1 項第(7)款至第(9)款任一款情形，當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係因遭聲請破產、解

散、停業、歇業或合併等事由而停止提供標的指數，經金管會核准免召開受益人

會議時，經理公司得逕洽其他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提供替代標的指數。 

5、如發生第 1 項第(7)款至第(9)款任一款所列情形時，本基金將依標的指數實際停止

使用日之投資組合持有或維持至替代指數授權開始使用日。 

6、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十、基金之資訊揭露【除有特別註明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皆同】 

(一)依法令及信託契約規定應揭露之資訊內容 

1、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

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2)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3)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4)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櫃或下櫃。 

(5)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6)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7)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8) 指數授權契約終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 

(9) 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益人有重大影響。(註) 

(10)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之有關事項。 

(11)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或參與契約規定、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 

(註)：所稱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係指： 

A、 指數提供者停止提供標的指數或指數授權契約被終止； 

B、 指數提供者停止編製標的指數； 

C、 標的指數編製規則調整致重大影響或改變本基金投資方針；  

D、 其它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或經理公司認為應通知事項。 

2、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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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日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 

(4)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內容及比例。 

(5)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

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6)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作業、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延緩及恢復給付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與買

回總價金事項。 

(7)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8) 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9) 發生信託契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

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10)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11)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

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本基金成分證券檔數或期貨交易

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有重大差異

者(註 1)；本基金成分證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導致基金績效與標的指

數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者(註 2))。 

(註 1)「本基金成分證券檔數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

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比率有重大差異者」，其中重大差異係指： 

本基金採最佳化法追蹤指數，考量追蹤標的指數成份證券之可交易面

額、次級市場流動性及基金規模等因素，基金持有指數成份證券未達

以下標準：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A、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超過新臺幣 500 億元(不含)

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證券檔數之 85%。 

B、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超過新臺幣 300 億元(不含)，

且於新臺幣 500 億元（含）以下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

證券檔數之 75%。 

C、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超過新臺幣 100 億元(不含)，

且於新臺幣 300 億元（含）以下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

證券檔數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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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超過新臺幣 10 億元 (不含)，

且於新臺幣 100 億元（含）以下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

證券檔數之 30%。 

E、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低於新臺幣 10 億元（含），基

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證券檔數之 15%。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A、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超過新臺幣 200 億元(不含)

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證券檔數之 90%。 

B、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超過新臺幣 100 億元(不含)，

且於新臺幣 200 億元（含）以下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

證券檔數之 85%。 

C、 連續 5 個基金營業日之月平均規模低於新臺幣 100 億元（含）

以下時，基金持有追蹤標的指數成份證券檔數之 80%。 

(註 2)「本基金持有成分股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導致本基金績效與標的

指數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者」，其中

重大差異係指因部位調整導致本基金近 5 個營業日合計追蹤差距達

本基金所訂之每日負追蹤差距控點(本基金每日追蹤差距控點為

1.0%)三倍以上時(即近 5 個營業日合計追蹤差距達負 3%以上，視為

重大差異。 

 

(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列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受益人

通訊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

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

通訊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其他電子傳輸方式視為已依法送達。 

(2) 公告：除現金申購買回清單於經理公司網站公告外，其他所有事項均得以刊

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

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所選定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式揭露： 

A、 本基金應於同業公會網站（網址：https://www.sitca.org.tw）上予以公

告下列相關資訊： 

a.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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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c.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d.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櫃或下櫃。 

e.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f.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g.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h. 指數授權契約終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 

i. 標的指數發生重大事項，對受益人有重大影響者。 

j.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之有關事項。 

k.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l. 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組合內容及比例。 

m.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

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

之標的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n.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回作業、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

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延緩及恢復給付申購應交付之

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金事。 

o. 發生信託契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

第(三)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p.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q. 經理公司名稱之變更。 

r. 本基金名稱之變更。 

s. 變更本基金之簽證會計師（但會計師事務所為內部職務調整者除外）。 

t. 經理公司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合併。 

u. 本基金與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合併。 

v. 本基金首次募集及其開始受理申購相關事宜。 

w.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x.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

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本基金成分證券檔數

或期貨交易部位曝險比率與所追蹤標的指數編製成分證券檔數或曝險

比率有重大差異者；本基金成分證券及期貨交易部位之調整，導致基

金績效與標的指數表現之追蹤差距(Tracking Difference)有重大差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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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基金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s://mops.twse.com.tw）公告下

列相關資訊： 

a.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 

◎ 經理公司更新或修正公開說明書者，應於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更

新或修正後公開說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b.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告。 

c.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2、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列規定： 

(1) 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

日為送達日。 

(2) 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3、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寄方

式為之。 

4、前述所列(一)2、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5、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

契約最新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得收取

工本費。 

(2) 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投資人取得指數組成調整、基金與指數表現差異比較等最新基金資訊及其他重要資訊

之途徑 

目前 ICE Data Indices 所編製之 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場公

司債券指數、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於每日收盤後公布每日收盤指

數資訊，指數資訊包含當日收盤點數、漲跌與跌幅、成分債券檔數、發行量、到期平

均年期、殖利率、存續期間、平均信評等，我國投資人取得該指數相關資訊之管道，

包括： 

● 可向 ICE 申請瀏覽其所授權彭博財經資訊的指數並在彭博財經資訊系統上取得

指數資料。 

● 透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繫取得，郵件地址：iceindices@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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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簡介、編製方案、成分債券列表、計算及維護細則、指數歷史資料等內容可

透過 ICE Data Indices 官方網站發布的資訊獲得，連結如下： 

https://indices.ice.com 

投資人未來亦可透過下列網站免費查詢包括當日收盤點數、漲跌與漲跌幅、成分債券

檔數、發行量、到期平均年期、殖利率、存續期間、平均信評等相關資訊，其他如 ETF

盤中即時估計淨值等資訊及重要投資風險需知，將可於下列網站中免費查詢： 

● 大華銀投信官方網站：https://www.uobam.com.tw/ 

● 大華銀投信官方網站-ETF 專區：https://www.uobam.com.tw/fund/etf 

(四)計算基金資產價值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委託專業機構辦理 

1、委外業務情形(包括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 

經理公司自民國 105 年 3 月起委託專業機構美商道富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

公司辦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帳務事宜。 

2、受託機構名稱及背景資料 

(1)受託機構名稱：美商道富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 

地址：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19 樓 

電話：(02)2735-1200 

(2)受託機構背景資料 

美商道富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簡稱 SSBT )

之國外母集團為 State Street Corp.( 簡稱 State Street )，係於 1792 年成立於美

國麻州波士頓，依麻州政府法律所設立之金融控股公司，專注於提供全球企業投

資者金融資產投資管理與保管服務，為全球最大保管銀行之一。道富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於 1995 年設立。 

十一、基金運用狀況 

本基金尚未開始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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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除有特別註明外，本基金之二檔子基金之信託契約內容相

同】 

一、基金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金保管機構名稱及基金存續期間 

(一)本基金定名為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包含之二檔子基金分別為： 

➢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

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子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

平準金)。 

➢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子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基金存續期間：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

為屆滿。 

二、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詳參公開說明書壹、一、(一)及(二)之說明。 

三、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

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且應於本基金

上櫃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成。 

2、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

計算至個位數。 

3、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4、 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5、 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6、 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實際申購總價金之日

及其他依信託契約應給付款項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

憑證予申購人，且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撥(交)付作業應配合以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但若申購人未能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或補

足完整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信託契約或作

業準則規定應給付款項，應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即不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8、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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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應依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

規定辦理。 

(2)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 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 經理公司與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

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上櫃前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登錄。 

(6) 於本基金成立前，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

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

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

若受益人委託以基金銷售機構名義或以基金銷售機構之特定金錢信託專戶或

財富管理專戶名義開立之專戶所為之申購，則其受益憑證得登載於該專戶開

設於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 

(7)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本基金上櫃後之受益憑證買賣，悉

依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9、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金不印製實體受益憑證，免辦理簽證。 

四、受益憑證之申購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七、申購受益憑證應記載事項 

五、本基金成立前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及成立後上櫃前之限制 

(一)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之申購，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

公司訂定。 

2、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伍元。 

3、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

額歸本基金資產。 

4、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5、 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 

6、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

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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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

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經

理公司，並由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申購人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

基金銷售機構名義為其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基金

銷售機構。 

7、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但申購人透過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為申購人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設立

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應以金融機構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日作為申購日並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8、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

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作為申購日，且應於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已轉入基金專

戶者為限，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9、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

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

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10、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或其整倍數。 

11、 大華銀優利ETF傘型基金之二檔子基金間不得有自動轉換機制，如有轉換應由受

益人申請方得辦理，子基金間之轉換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二)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不含當日)前，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或買回。 

六、本基金之成立、不成立與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櫃、終止上櫃 

(一)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

足最低募集金額新臺幣參億元整。當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二檔

子基金中任一基金未達成立條件時，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即不成

立，本基金亦為不成立。 

(二)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函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經其核准後始得成

立。 

(三)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

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

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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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

四捨五入。 

(四)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

基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

申購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五)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募足最低募集金額，並報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成立後，應依

法令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本基金於證券交易市場上

櫃。本基金受益憑證初次上櫃競價買賣之參考價格，以上櫃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可計算

所得之最新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為參考基準，並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本基金受益憑證上櫃後，經理公司得委託事務代理機構處理受益憑證事務相關事宜。 

(六)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櫃買賣，應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關規定辦理。 

(七) 本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止上櫃： 

1、 依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規定終止信託契約；或 

2、 本基金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終止上櫃事由，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向金管

會申請核准或申報備查終止上櫃。 

 

七、本基金之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

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

金資產應以「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大華銀優化收

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

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

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

金資產應以「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

義，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

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大華銀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71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

管機構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受益人因申購受益權單位所給付之資產(申購手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除外)。 

2.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3.自前二款資產所生之孳息、所衍生之證券權益及資本利得。 

4.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5.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6.申購交易費用及買回交易費用。 

7.行政處理費。 

8.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因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六)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

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

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結算機構、金融機構間匯款及

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3、依信託契約第十八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總價金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及

信託契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之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基金保管機

構為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或其他相關費用； 

5、指數授權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指數授權費及指數資料使用授權費)、其衍生之稅

捐； 

6、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金管會核准或指定之其他機構提供本基金現金申購、買回

等交易電腦連線作業系統平台之委託處理服務費； 

7、受益憑證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所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應繳納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之上櫃費及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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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任何就本基

金或信託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

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9、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經理公司為

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資

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

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六項、第十三項及第十四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10、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11、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

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1.款至第 7.款所列支出

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三)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就

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自行負擔。 

 

九、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收益分配權。 

3.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4.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

最新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基金銷售機構或參與證券商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三、（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十一、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三、（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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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十三、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一、(廿六)分配收益。 

十四、受益憑證之買回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八、買回受益憑證。 

十五、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將

於次一營業日完成。 

(二)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如有因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 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資產：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

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

公開說明書揭露。 

2、 本基金投資於國外資產，其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遵守下列規定： 

(1) 債 券 ： 以 計 算 日 經 理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時 間 上 午 十 點 前 由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取得之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無法取得前

開報價，將以最近中價替代之。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

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將以經理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業機構所提供

之價格為準。 

(2) 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經理公司營業時間上午十

時前所取得集中交易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

以計算日經理公司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前以彭博資訊（Bloomberg）或交易

對手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

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經理公司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前彭博資訊（Bloomberg）

所提供之最近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3)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經理公司於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點前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

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4) 匯率兌換：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四)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作業

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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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1、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受

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但本基金

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七項為清算分配者，不在此限。 

2、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3、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定之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 經理公司有破產、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

基金經理公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

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

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

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

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

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承受或移轉，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管

機構得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4、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

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5、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

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 

6、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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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由金

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

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

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

務由新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承受、移轉或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信託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受益憑證終止上櫃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本基金受益憑證終止上櫃

後，信託契約終止︰ 

1、 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

約者； 

2、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

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

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3、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

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

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 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 本基金成立滿一年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6、 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

金無法繼續經營者，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7、 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

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9、 指數授權契約被終止或重大變更已致使本基金之投資目標無法繼續，或者指數提

供者停止提供標的指數而未提供其他替代指數，但經經理公司於指數授權契約終

止前洽商提供替代標的指數之其他指數提供者完成簽署其他替代之指數授權契

約者，不在此限； 

10、 受益人會議不同意本基金使用其他替代標的指數者； 



 

7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11、 本基金有上櫃契約規定之終止事由，經經理公司依上櫃契約之規定，申請終止

上櫃，或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法令、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或依上櫃契約規

定終止該上櫃契約，並經金管會核准者。 

(二)如發生前項第 9 款至第 10 款所列之任一情事時，本基金將依標的指數實際停止授權

許可日之投資組合，持有或維持至信託契約終止之日，但符合信託契約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五）款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三)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金管會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四)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

起失效。 

(五)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基金之清算 

(一)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

約於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

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

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

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

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了結現務。 

2、處分資產。 

3、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分派剩餘財產。 

5、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

個月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剩餘財

產，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後剩餘財產分配

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

包括清算後剩餘財產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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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後剩餘財產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

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三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件或其

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 

(十)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受益人名簿 

(一)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

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廿一、受益人會議 

(一)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

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基金保管機

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

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

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

約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

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更換經理公司者。 

3、 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指數提供者停止提供標的指數，而改提供其他替代指數者。 

8、 指數提供者停止編製標的指數或指數授權契約被終止時，經經理公司洽請其他

指數提供者提供替代標的指數。 

9、 指數提供者因有突發債信情事，恐致停止提供標的指數、終止指數授權契約或

其他顯有損及受益人權益之虞時，經經理公司洽請其他指數提供者提供替代標

的指數。 



 

78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10、 執行分割或反分割作業。 

11、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四)前項第7款至第9款任一款情形，當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遭聲請破產、解散、停業、

歇業或合併等事由而停止提供標的指數者，經金管會核准免召開受益人會議時，經

理公司得逕洽其他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提供替代標的指數。 

(五)於發生第(三)項第7款至第9款任一款所列情形時，本基金將依標的指數實際停止使

用日之投資組合持有或維持至替代標的指數授權開始使用日。 

(六)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得將電子方式列為表

決權行使方式之一，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受益人會議以書面

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

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

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六)受益人會議之決議，除金管會另有規定者外，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終止信託契約； 

3.變更本基金種類。 

(七)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廿二、通知及公告 

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十、基金之資訊揭露。 

 

廿三、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 

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

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

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注意事項：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其它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求，

提供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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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事業簡介 

• 設立日期 

中華民國104年9月24日。 

•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114 年 02 月 28 日  

年月 
每股 

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股) 金額(新臺幣元) 股數(股) 金額(新臺幣元) 

104/9 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公司成立資本額 

105/7 10 37,467,576 374,675,760 37,467,576 374,675,760 

公司以發行新股

之對價方式合併

大華銀證券投資

顧問公司 

• 營業項目 

1、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3、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業務。 

• 沿革 

1、 最近五年度募集之基金產品： 

● 民國109年4月本公司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

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核備

成立。 

● 民國109年7月本公司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金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核備成立。 

● 民國109年10月本公司大華銀目標到期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金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核備成立。 

● 民國110年3月本公司大華銀亞洲ESG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金有一定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核備成立。 

● 民國111年11月本公司大華銀台灣優選股利高填息30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核備成立。 

● 民國112年1月本公司大華銀六年期美元保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為保

護型保本基金，保本比率為本金之100%，但投資人於基金到期日前提出買回

申請，到期前之買回淨值不保證會高於基金保本率或發行價格)核備成立。 

● 民國112年10月本公司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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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有一定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核

備成立。 

● 民國113年8月本公司大華銀15年期以上BBB投資等級美國公司債券ETF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核備成立。 

2、 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無 

3、 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股權之移轉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民國107年10月10日，依法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指派新任董事及監察人，

指派名單如下： 

董事：張文傑、王政修、王植華、劉正寰、周麗珊 

監察人：鄭質榮 

同年10月18日，選舉董事長：由張文傑當選董事長。 

(2) 民國109年3月9日，監察人鄭質榮辭任，依法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指派新任

監察人王凱世。 

(3) 民國109年12月31日，董事劉正寰辭任，缺額待補。 

(4) 民國110年5月10日，依法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指派新任董事簡宗正。 

(5) 民國110年10月10日，依法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指派新任董事及監察人，

指派名單如下： 

董事：張文傑、王政修、王植華、郭建雄、簡宗正 

監察人：王凱世 

同年10月12日，選舉董事長：由張文傑當選董事長。 

(6) 民國113年10月10日，依法董監改選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指派董事及監察

人，新任董監由前任全體續任。 

 

二、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1) 股東結構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結構 

114 年 02 月 28 日  

股東結構 

數量 

本國法人 本 國 

自然人 

外國 

機構 

外國 

個人 
合  計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人  數 0 0 0 1 0 1 

持有股數 0 0 0 37,467,576 0 37,467,576 

持股比率(%) 0 0 0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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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股東名單(持股5%以上之股東)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名單 

114 年 02 月 28 日  

主 要 股 東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新加坡商大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UOB Asset Management Ltd. 
37,467,576 100% 

（二） 組織系統 

(1)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組織結構 

 114年02月28日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圖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截至114年02月28日經理公司員工總人數為33人，各部門業務職掌如下： 

114年02月28日  

部門名稱 部門職掌 

投資研究部(4 人) 1、 對國內外總體、個體經濟、金融投資環境、產業進行分析。 

2、 對上市櫃公司進行拜訪，評估相關投資標的。 

3、 根據公司投資方針制定投資規範及建立投資管理系統。 

4、 根據相關法令規範、投資目標需求，架構投資模組並進行投資組合管

理及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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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券研究分析與諮詢服務。 

指數量化投資部(2 人) 證券投資信託 ETF 之投資研究與管理 

交易室(2 人) 負責執行基金投資之指令，下單給交易對手及核對成交回報資料；定期對

交易對手進行評鑑。 

財務部(1 人) 1、公司出納、資金調度、稅務事務、會計事務之處理等公司會計事宜。 

2、公司之會計制度章則之擬定與修訂。 

基金事務部(6 人) 1、 基金會計處理、淨值計算與公告、基金月報、年報之編製及申報作業。 

2、 辦理基金受益憑證申購贖回等業務。 

人事暨行政管理部(1 人) 1、 處理公司辦公室行政事務。 

2、 掌管公司人力資源事務。 

3、 統籌公司各項營運事務。 

電腦資訊部(2 人) 掌理公司資訊作業系統及服務。 

行銷業務處(7 人) 1、 基金銷售通路之開發、教育訓練、活動企劃及關係維繫。 

2、 法人客戶及個人 VIP 客戶之開發、維繫、帳戶管理及諮詢服務。 

3、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招攬、推廣。 

產品企劃部(2 人) 基金產品開發之規劃。 

稽核部(1 人) 綜理稽核業務，定期向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並列席董事會報告。 

風險管理部(1 人) 負責公司內部作業風險控管。 

法務部(1 人) 1、辦理董事會事務。 

2、基金送件相關業務。 

法令遵循部(1 人) 公司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 

作業審查監理部 (1 人) 1、 執行客戶開戶審查作業。 

2、 洗錢相關制度之擬定與修訂。 

 

（三）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

股份數額及比率、主要經(學)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114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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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持股 

比率 

總 經 理 王 政 修 104.7.30 0 0% 

聖路易斯大學 MBA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總經理 

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總經理 

曾任富達證券(股)公司董事 

曾任摩根富林明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經

理 

無 

營 運 管 理

處 部 門 主

管 

李 文 瀾 104.10.20 0 0%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財務暨

行政管理部門主管 

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財務暨

行政管理部門主管 

無 

行 銷 業 務

處 部 門 主

管 

張 耿 豪 105.12.15 0 0%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行銷業

務處部門主管 

曾任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零售

部門主管 

曾任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銷售部門

主管 

 

無 

行 銷 企 劃

部 門 主 管 
洪 傳 偉 111.01.21 0 0%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BA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行銷企

劃部門主管 

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法人業

務部門主管 

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產品暨

業務部門開發主管 

曾任富達證券法人業務部門主管 

無 

投 資 研 究

處 部 門 主

管 

楊 斯 淵 104.10.20 0 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MBA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投資研

究部門主管 

曾任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固定

收益投資部門副總裁 

曾任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固定收益

部門助理副總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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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持股 

比率 

稽 核 部 門 

主 管 
麥 岱 瑋 113.10.25 0 0% 

東吳大學會計系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稽核部

門主管 

曾任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稽核人員 

曾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經理 

無 

產 品 企 劃

部 門 主 管 
張 元 豐 108.12.16 0 0% 

銘傳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 持有人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產品部

門主管 

曾任第一金證券(股)財富管理部產品主管 

曾任寶來證券(股)國際金融部交易室主管 

無 

交 易 部 門 

主 管 
楊 振 慶 111.05.23 0 0% 

國立東華大學企研所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交易部

門主管 

曾任凱基投信交易員 

曾任柏瑞投信交易員 

無 

法 務 部 門

主      管    
魯 玉 珊 113.03.14 0 0%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e of Law, 

Master of Laws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法務部

門主管 

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法務暨

法令遵循部門主管 

曾任泰國盤谷銀行法遵部門主任 

無 

法 令 遵 循

部 門 主 管 
邱 裕 心 113.12.16 0 0% 

東吳大學法律專業研究所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ster of Marketing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法令遵

循部門主管 

曾任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法令遵

循部門副理 

曾任國泰世華銀行法令遵循部門襄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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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持股 

比率 

電 腦 資 訊

部 門 主 管 
李 中 天 110.07.01 0 0%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電腦資

訊部門主管 

曾任野村投信電腦資訊部門資深協理 

無 

指 數 量 化

投 資 部 門

主 管 

郭 修 誠 113.03.11 0 0%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研究所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指數量

化投資部門主管 

曾任凱基投信債券投資管理部資深經理 

無 

 



 

8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四) 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股份

數額及比率、主要經(學)歷。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114 年 02 月 28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在持有股份 

主 要 經(學)歷 備註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董事長 張文傑 

113 年 10

月 10 日  
3 年 37,467,576 100.00 37,467,576 100.00 

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學士 

現任新加坡大華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營運長 

本公司

董事及

監察人

係由單

一法人

股東新

加坡商

大華資

產管理

有限公

司指派 

董事 王政修 

聖路易斯大學 MBA 

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公

司總經理 

曾任大華銀證券投資顧問(股)公

司總經理 

曾任富達證券(股)公司董事 

曾任摩根富林明投資信託(股)公

司經理 

董事 王植華 

Boston University, MBA 

現任新加坡商大華銀行台北分行

總經理 

曾任澳盛銀行台北分行總經理暨

金融同業處處長 

董事 郭建雄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碩士 

現任大華銀行香港分行風險管理

部門主管 

董事 簡宗正 

台灣大學商學碩士 

現任大華銀行大中華市場金融機

構信貸審批主管 

曾任大華銀行中國及香港金融機

構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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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在持有股份 

主 要 經(學)歷 備註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監察人 王凱世 
113 年 10

月 10 日 

台北大學企管系 

現任新加坡商大華銀行台北分行

財務暨企業服務部門主管 

曾任渣打銀行會計主管及企業金

融財務部門主管 

曾任 ING 安泰人壽保險會計主

管 

曾任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部經理 

台灣及美國會計師考試及格 

 

註：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 

 

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下列情事之公司： 

一、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三、 前目人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

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與其利害關係公司資料 

114 年 02 月 28 日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與本投信公司之關係說明 

新加坡商大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UOB Asset Management Ltd. 

本公司綜合持股達百分之百之股東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UOB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td.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百分之百持

股之股東 

UOB Asset Management (B) Sdn Bhd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持有已發行

股份半數以上之股東 

新加坡商大華銀行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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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與本投信公司之關係說明 

Ping An UOB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UOB Asset Management (Thailand) Co., 

Ltd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持有已發行

股份半數以上之股東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UOB Asset Management (Malaysia) 

Berhad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持有已發行

股份半數以上之股東 

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Generations Corp. 
本公司董事之配偶亦為該公司董事長 

PT UOB Asset Management Indonesia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持有已發行

股份半數以上之股東 

UOB Asset Management (Vietnam) Fund 

Manag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持有已發行

股份半數以上之股東 

UOB Islamic Asset Management Sdn. 

Bhd. 

本公司之百分之百持股之股東亦為該公司持有已發行

股份半數以上之股東 

United Overseas Bank Nominees (HK) Ltd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UOB Asia (Hong Kong) Limited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UOB NOMINEES (2006) H.K. LIMITED 本公司董事亦為該公司董事 

奕朋車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理人為該公司董事 

註：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與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應詳實明確敘明。 

 

四、營運情形 

（一） 經理公司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

淨資產價值： 

114 年 02 月 28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淨資產金額 
每單位凈

資產價值 
基準幣別 

大華銀三至六年機動到期先進新興

伊斯蘭國家債券基金-A 類型美元 
2019/07/03 2,279,700.00 22,828,438.24 10.0138 美元 

大華銀三至六年機動到期先進新興

伊斯蘭國家債券基金-B 類型美元 
2019/07/03 1,440,500.00 10,939,681.79 7.594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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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銀三至六年機動到期先進新興

伊斯蘭國家債券基金-A 類型人民

幣避險 

2019/07/03 5,412,600.00 7,688,027.66 1.4204 美元 

大華銀三至六年機動到期先進新興

伊斯蘭國家債券基金-B 類型人民

幣避險 

2019/07/03 3,190,500.00 3,441,938.07 1.0788 美元 

大華銀三至六年機動到期伊斯蘭國

家債券基金-A 類型南非幣避險 
2019/07/03 13,140,000.00 9,037,046.59 0.6878 美元 

大華銀三至六年機動到期伊斯蘭國

家債券基金-B 類型南非幣避險 
2019/07/03 16,521,500.00 6,836,400.02 0.4138 美元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TWD A 
2020/04/09 2,897,250.00 30,824,723 10.6393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TWD B 
2020/04/09 6,750,169.60 57,226,966 8.4779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CNH A 
2020/04/09 975,643.80 44,677,052 45.7924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CNH B 
2020/04/09 931,772.71 34,829,108 37.3794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ZAR A 
2020/04/09 1,153,676.55 27,364,207 23.7191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ZAR B 
2020/04/09 1,392,479.88 22,956,712 16.4862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USD A 
2020/04/09 284,166.93 92,476,232 325.4293 新臺幣 

大華銀七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USD B 
2020/04/09 600,674.52 155,863,145 259.4802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TWD A 
2020/07/27 19,418,542.96 178,387,981 9.19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TWD B 
2020/07/27 38,855,531.18 271,029,195 6.98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TWD NA 
2020/07/27 5,537,877.62 50,875,445 9.19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TWD NB 
2020/07/27 35,774,978.75 249,493,787 6.97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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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USD A 
2020/07/27 212,171.12 57,053,477 268.9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USD B 
2020/07/27 709,558.23 143,318,206 201.98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USD NA 
2020/07/27 637,551.48 171,459,502 268.93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USD NB 
2020/07/27 4,546,984.85 918,286,353 201.96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CNH NB 
2020/07/27 7,128,168.77 199,363,321 27.97 新臺幣 

大華銀新加坡房地產收益基金-

ZAR NB 
2020/07/27 14,299,600.69 147,653,926 10.33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全球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TWD B 
2020/10/29 8,765,997.20 90,129,269 10.2817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全球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USD A 
2020/10/29 451,966.00 148,564,341 328.7069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全球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USD B 
2020/10/29 505,594.80 146,988,280 290.7235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全球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CNH B 
2020/10/29 1,958,418.54 80,133,432 40.9174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全球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ZAR B 
2020/10/29 2,159,619.97 33,832,565 15.666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TWD A 
2020/10/29 14,402,000.00 162,679,241 11.2956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USD A 
2020/10/29 4,318,850.00 1,370,676,715 317.3708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USD B 
2020/10/29 1,572,400.00 430,046,103 273.4966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CNH A 
2020/10/29 2,823,900.00 126,048,739 44.6364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CNH B 
2020/10/29 1,097,000.00 42,409,822 38.6598 新臺幣 

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ZAR A 
2020/10/29 2,295,500.00 46,025,725 20.0504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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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銀四至六年機動到期新興市場

優質主權債券基金-ZAR B 
2020/10/29 1,308,000.00 19,202,068 14.6805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TWD 

NB 
2021/03/22 5,072,004.61 43,683,047 8.6126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USD A 2021/03/22 391,560.69 109,707,375 280.1797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USD B 2021/03/22 185,343.24 45,411,634 245.0137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USD 

NA 
2021/03/22 208,878.97 58,526,939 280.1955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USD 

NB 
2021/03/22 286,610.16 70,234,119 245.051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CNH B 2021/03/22 608,341.34 20,946,776 34.4326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CNH 

NB 
2021/03/22 716,196.37 24,662,821 34.4358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ZAR B 2021/03/22 1,268,066.18 16,802,888 13.2508 新臺幣 

大華銀亞洲 ESG 債券基金-ZAR 

NB 
2021/03/22 1,970,549.65 26,113,042 13.2517 新臺幣 

大華銀台灣優選股利高填息 30 

ETF 基金 
2022/11/15 3,105,764,000.00 71,820,621,781 23.12 新臺幣 

大華銀六年期美元保本基金 2023/01/19 764,498.98 8,292,205.25 10.8466 美元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TWD A 
2023/10/12 6,224,470.35 68,223,231 10.9605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TWD B 
2023/10/12 2,014,536.66 20,921,224 10.3851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TWD NA 
2023/10/12 4,135,254.98 45,333,876 10.9628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TWD NB 
2023/10/12 20,422,842.83 212,116,883 10.3863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USD A 
2023/10/12 35,279.68 12,446,497 352.7951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USD B 
2023/10/12 35,530.14 11,883,624 334.466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USD NA 
2023/10/12 61,910.73 21,841,913 352.7969 新臺幣 



 

9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USD NB 
2023/10/12 412,730.94 137,992,710 334.3406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CNH NB 
2023/10/12 1,825,425.79 83,432,224 45.7056 新臺幣 

大華銀全球短年期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ZAR NB 
2023/10/12 2,216,840.55 39,210,636 17.6876 新臺幣 

大華銀 15 年期以上 BBB 投資等級

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2024/08/19 734,336,000.00 7,378,656,475 10.0481 新臺幣 

(二)列示最近二年度經理公司之會計之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錄六】說明。 

 

五、受處罰之情形 

日期 函號 違規情形 處分 

20241127 金管證投字第

1130364775 號函 

基金經理人之配偶於買賣股票期間，公司所管

理之基金亦有相同股票之庫存餘額，該經理人

有未依規定向公司申報其配偶從事股票交易情

事。 

糾正 

 

六、訴訟或非訟事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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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與參與證券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參與券商 地  址 電  話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2 樓 02-5576-8614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1 樓 

02-2718-5886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106)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3、4 樓 

02-2515-7527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115)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

號 3 樓 

02-6639-2345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105)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56 號 14 樓之 3 

02-8780-8888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 

(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號

7、18、20 樓 

02-6630-889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成功里明水路

698 號 3 樓、700 號 3 樓 

02-2389-0088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1 段

209 號 1 至 3 樓 

02-2708-3972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105)臺北市松山區新聚里東興路

8 號 1~7 樓、11 樓、12 樓及地

下 1 樓 

02-8172-4668 

參與券商 地  址 電  話 參與券商 地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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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特別記載事項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聲明

書 

 

聲明書 

 
茲聲明本公司願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自律公約。 

 
 

 

 
 

聲明書人：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張文傑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0 2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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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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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載明下列事項： 

（一）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組織董事會，分別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新加坡商大華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UOB Asset Management Ltd.)指派。董事之選任係依相關法令及本公

司章程執行，各董事間職權之行使均具有其獨立性。 

（二）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1. 董事會之職責： 

(1) 業務方針之決定。 

(2) 各項章則及重要契約之審訂。 

(3) 預算及財報之審查及核准。 

(4) 盈餘分配及虧損撥補之擬定。 

(5) 資本增減之擬定。 

(6) 重大投資計畫與處分公司重要資產之審定。 

(7) 子公司與分公司之設立與裁撤。 

(8) 經理人之選任及解任。 

(9) 其他依法令及股東會合法賦予之職權。 

2. 經理人之職責： 

總經理綜理本公司之業務，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應輔任總經理執行本公司之業

務。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執行本公司之業務，應遵照本公司章程、本

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 

（三）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本公司設置監察人一人，由本公司單一法人股東新加坡商大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UOB Asset Management Ltd.)指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四） 監察人之職責： 

1. 本公司業務和財務狀況之調查。 

2. 本公司簿冊文件、報表與紀錄之查核。 

3. 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之查核。 

4. 其他依照中華民國法令賦予之職權。 

（五）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三、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六）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訊，並

設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

露。並已運用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資訊，以

利股東、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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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

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前言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

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

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

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

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

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

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或自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購

入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起，成為本契約

當事人。 

前言 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

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與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

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

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

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

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

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

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

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

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或自證

券交易市場購入本基金受益憑

證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明 訂 經 理

公 司 名

稱 、 本 基

金 名 稱 與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名 稱

及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文字。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

本契約所設立之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 訂 本 基

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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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__________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

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 訂 經 理

公 司 名

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

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

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

之銀行。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本

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

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

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

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 訂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名稱。 

第八款 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最低募集金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八

條第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經

向金管會核准之日。 

第八款 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

第一項最低募集金額募足，並符

合本契約第九條第一項本基金

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或

其指定機構核准之日。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 文 字 。

又 本 基 金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報

請 成 立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十四款 營業日：指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及美國證券交易市場均開盤之日。但本

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

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

券交易市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

不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及達

第 十 四

款 

營業日：指本國證券市場交易

日。但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

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

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

及達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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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及其例假日，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在國或地區及其例假日，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辦理。 

第二十六

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依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法令規定得從事證券交易之證

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得辦理類似業務

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證券商

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場。 

第 二 十

六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依本基金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從事

證券交易之證券交易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或得辦理類似業務

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

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

市場。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文字。 

第三十款 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指經理公司

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

完成後，所傳輸及公告訂有本基金次一

營業日申購(買回)相關參考數據或資料

之內容者，惟首次公告日係為本基金上

櫃日之前一營業日，若遇不可抗力之特

殊情事，前述公告時間均順延至次一營

業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開盤前完成傳

輸及公告更新事宜。 

第 三 十

款 

申購買回清單公告：指經理公司

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結算完成後，所傳輸及公告訂

有本基金次一營業日申購買回

相關參考數據或資料之內容者，

惟首次公告日係為本基金上市

（櫃）日之前一營業日，若遇不

可抗力之特殊情事，前述公告時

間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臺灣證

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開盤

前完成傳輸及公告更新事宜。 

酌 修 文

字。 

第三十三

款 

作業準則：指本契約附件一「大華銀優

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

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第 三 十

三款 

作業準則：指本契約附件（編號）

「受益憑證申購暨買回作業處

理準則」。 

明 訂 附 件

編 號 及 作

業 準 則 名

稱。 

第三十四

款 

預收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當

日)後，於申購日申購人所應預繳之金

額。其計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辦理。 

第 三 十

四款 

預收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於申購

日申購人所應預繳之金額。其計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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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辦理。 

第三十五

款 

預收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當

日)後，依本基金申購日之預收申購價金

加計經理公司訂定之交易費用（如有）

及申購手續費之總額，再乘以申購人所

申請之申購基數，計算出申購人於申購

日應預付之總金額。前述申購交易費用

及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準，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 三 十

五款 

預收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依本基

金申購日之預收申購價金加計

經理公司訂定之交易費用（如

有）及申購手續費之總額，再乘

以申購人所申請之申購基數，計

算出申購人於申購日應預付之

總金額。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

準，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

理。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實 務 作

業 ， 爰 修

訂文字。 

第三十六

款 

實際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當

日)後，經理公司於申購日計算出申購人

申購日之實際應給付金額。其計算方式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第 三 十

六款 

實際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經理公

司於申購日計算出申購人申購

日之實際應給付金額。其計算方

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十七

款 

實際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當

日)後，實際申購價金加計申購交易費用

及申購手續費之總額後，由經理公司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計算出申購人實際

應給付之總金額。前述申購交易費用及

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準，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規定辦理。 

第 三 十

七款 

實際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實際申

購價金加計申購交易費用及申

購手續費之總額。申購交易費用

及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準，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配 合 實 務

作業。 

第四十一

款 

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

數，即「ICE 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

美 國 已 開 發 市 場 公 司 債 券 指 數 (ICE 

Enhanced Yield 15+ Year A-Rated 

US Developed Markets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 

第 四 十

一款 

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標

的指數，即________。 

明 訂 標 的

指 數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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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四十二

款 

指數提供者：指負責編製及提供標的指

數並授權經理公司為本基金使用該指

數者，即 ICE 指數服務有限公司(ICE 

DATA INDICES, LLC)。 

第 四 十

二款 

指數提供者：指負責編製及提供

標的指數並授權經理公司為本

基金使用該指數者，即________。 

明 訂 指 數

提 供 者 名

稱。 

第四十四

款 

上櫃契約：指經理公司與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為本基金受益憑證上櫃所簽訂之

契約。 

第 四 十

四款 

上市（櫃）契約：指經理公司與

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為本基金受益憑證上市（櫃）

所簽訂之契約。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四十七

款 

除息交易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而

停止辦理過戶首日之前第二個營業日；

在除息交易日及該日以後所買入或申

購之受益權單位，不具當期分配收益之

權利。 

第 四 十

七款 

收益分配權最後交易日：本基金

為收益分配，訂定收益分配權最

後交易日，在該日之後於交易市

場買入或申購之受益權單位，不

具當期收益分配之權利。 

配 合 本 基

金 收 益 分

配 實 務 作

業修訂。 

第四十八

款 

問題公司債：指本基金持有每一問題公

司債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 

 (新增) 倘 基 金 持

有 之 公 司

債 發 行 公

司 具 有

「 問 題 公

司 債 處 理

規 則 」 所

定 事 由

時 ， 其 價

值 計 算 應

依 該 規 則

辦 理 ， 為

明 確 計 ，

爰 於 本 條

明 訂 「 問

題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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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債 」 之 定

義。 

第四十九

款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有之公司債

發行公司具有「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所定事由者。 

 (新增) 倘 基 金 持

有 之 公 司

債 發 行 公

司 具 有

「 問 題 公

司 債 處 理

規 則 」 所

定 事 由

時 ， 其 價

值 計 算 應

依 該 規 則

辦 理 ， 為

明 確 計 ，

爰 於 本 條

明 訂 「 問

題 發 行 公

司 」 之 定

義。 

第五十款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指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及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新增) 明 訂 大 華

銀 優 利

ETF 傘 型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之定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之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

第一項 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之開放式

基金，定名為（經理公司簡稱）

明 訂 本 基

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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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

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

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

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存續期間

為____；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

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

即為終止。 

本 基 金 之

存 續 期 間

為 不 定 期

限 ， 爰 刪

除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部

分文字。 

第三條 本基金募集額度 第三條 本基金募集額度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壹

佰玖拾伍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元。

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

伍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

拾參億個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

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

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得辦理追加

募集。但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

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

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

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為新臺幣

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

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募

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外，於申請日或申報日前五個營

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申

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

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得辦

理追加募集。 

明 訂 本 基

金 首 次 募

集 金 額 、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發 行

價 格 及 受

益 權 單 位

總 數 。 又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 ， 本 基

金 募 集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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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生 效 制 ，

爰 修 訂 文

字。 

另 酌 修 有

關 追 加 募

集 條 件 部

分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

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

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

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

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上開期間內

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已達最低募

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

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

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

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

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

加發行時亦同。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

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

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

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

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

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

集額度已達最低募集金額而未

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於上

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

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

集金額及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

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

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

追加發行時亦同。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 ， 本 基

金 募 集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申 報

生 效 制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向金管會

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

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

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

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

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

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

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

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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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且應

於本基金上櫃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成。 

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算三十日，且應於本基金

上市（櫃）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

成。 

12 條第 1

項 ， 本 基

金 募 集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申 報

生 效 制 ，

爰 修 訂 文

字 。 又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

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

實體發行。 

本 基 金 受

益 憑 證 採

無 實 體 發

行 ， 爰 明

訂 不 印 製

實 體 受 益

憑證。 

第七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

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實際申購總價金

之日及其他依本契約應給付款項之日

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

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且本基金受益憑

證之撥(交)付作業應配合以本基金註冊

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

理。但若申購人未能於作業準則規定期

限內交付或補足完整申購申請文件、預

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

依本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給付款項，

第七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

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實

際申購總價金之日及其他依本

契約應給付款項之日起，於七個

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

受益憑證予申購人，且本基金受

益憑證之撥（交）付作業應配合

以本基金註冊地之銀行營業日

為準。但若申購人未能於作業準

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或補足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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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應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即不交付受

益憑證予申購人。 

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

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給付款

項，應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

即不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第八項 

第一款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

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應依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本

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八項 

第一款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

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

付，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

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第八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與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

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憑證款

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第八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

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憑

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同上。 

第八項 

第五款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上櫃前應將受益人

資料送交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登錄。 

第八項 

第五款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上市（櫃）前

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登錄。 

同上。 

第八項 

第六款 

於本基金成立前，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

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

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本基金註冊

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

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

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

若受益人委託以基金銷售機構名義或

以基金銷售機構之特定金錢信託專戶

或財富管理專戶名義開立之專戶所為

之申購，則其受益憑證得登載於該專戶

開設於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 

第八項 

第六款 

於本基金成立前，受益人向經理

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

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

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

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

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

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若受

益人委託以基金銷售機構名義

或以基金銷售機構之特定金錢

信託專戶或財富管理專戶名義

開立之專戶所為之申購，則其受

益憑證得登載於該專戶開設於

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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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

專戶。 

第八項 

第七款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

回、本基金上櫃後之受益憑證買賣，悉

依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所訂相關辦法之

規定辦理。 

第八項 

第七款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

購或買回、本基金上市（櫃）後

之受益憑證買賣，悉依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臺灣證交所及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實 務 作

業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五條 本基金成立前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及成

立後上櫃前之限制 

第五條 本基金成立前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及成立後上市（櫃）前之限

制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受益權

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伍元。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

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

幣___元。 

明 訂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之 發 行 價

格。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

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本

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第一項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

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

行價格之百分之____。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明 訂 申 購

手 續 費 之

上限。 

第一項 

第十款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臺幣壹萬伍仟元整或其整倍數。 

第一項 

第十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或其整

倍數。 

明 訂 本 基

金 每 次 申

購 之 最 低

發 行 價

額。 

第一項 

第十一款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基金之二檔子基金

間不得有自動轉換機制，如有轉換應由

 (新增) 配 合 基 金

管 理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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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受益人申請方得辦理，子基金間之轉換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 24 條規

定 ， 明 訂

基 金 轉 換

之限制。 

第二項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不含當日)

前，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或買回。 

第二項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市（櫃）

日（不含當日）前，經理公司不

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或買回。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六條 申購基數與買回基數 第六條 申購基數與買回基數 

 

第二項 每一申購基數或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

益權單位數於任一營業日之淨資產總

值應相等於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計算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每申購

基數或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

數。 

第二項 每一申購基數或買回基數所代

表之受益權單位數於任一營業

日之淨資產總值應相等於依第

二十三條規定計算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每申購基

數或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

單位數。 

配 合 本 基

金 引 用 條

號 調 整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項 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向同業公會

申報後，調整本基金申購基數及買回基

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數。 

 

(新增) 配 合 中 信

顧 字 第

1130051

500 號 函

令 ， 爰 增

訂本項。 

第七條 本基金上櫃日起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七條 本基金上市（櫃）日起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上櫃日之前一營

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結算完成後，訂定並公告次一營業日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自上市（櫃）日之前

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參考指數

提供者所通知之標的指數資料，

訂定並公告次一營業日之申購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採 現 金 申

購 買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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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並應於經理公

司之網站公告之。 

買回清單，並應於經理公司之網

站公告之。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項 自上櫃日起，申購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

託參與證券商依本契約規定之程序，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

得自行申購。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

受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申購，應

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項 自上市（櫃）日起，申購人得於

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

本契約規定之程序，向經理公司

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得

自行申購。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

否接受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

受申購，應依作業準則相關規定

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四項 申購人應按經理公司每一營業日之現

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內揭示之每基數

預收申購總價金，依申購基數或其整倍

數計算後，於申購日交付預收申購總價

金至本基金指定專戶辦理申購。經理公

司並應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減計預收

申購總價金之申購總價金差額，如為正

數，申購人應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定，

於期限內繳付差額予本基金，始完成申

購程序；如為負數，經理公司應依據作

業準則相關規定，給付該筆差額予申購

人。 

第四項 申購人應按經理公司每一營業

日之申購買回清單內揭示之每

基數預收申購總價金，依申購基

數或其整倍數計算後，於申購日

交付預收申購總價金至本基金

指定專戶辦理申購。經理公司並

應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減計預

收申購總價金之申購總價金差

額，如為正數，申購人應依據作

業準則相關規定，於期限內繳付

差額予本基金，始完成申購程

序；如為負數，經理公司應依據

作業準則相關規定，給付該筆差

額予申購人。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 購 買

回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五項 申購人得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本基金

受益憑證申購事務，經理公司同意參與

證券商得就每一申購申請酌收參與證

券商事務處理費，用以支付處理現金申

購事務之費用。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第五項 申購人得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事務，經理

公司同意參與證券商得就每一

申購申請酌收事務處理費，用以

支付處理申購事務之費用。事務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 購 買 回

及 實 務 作

業 ， 爰 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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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不併入本基金資產，其上限應依作業準

則規定辦理。 

處理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其上

限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第六項 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購手續

費。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

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一。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

購手續費。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及參與

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不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明 訂 申 購

手 續 費 及

參 與 證 券

商 事 務 處

理 費 合 計

上限。 

第七項 申購人提出申購後，應於作業準則規定

之期限內依申請書所載之申購基數或

其整倍數給付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

價金差額及其他申購人依本契約應給

付之款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自申購失敗之申

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價金

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及其他依本

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款項予本基金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於申購失敗次一營業日起九個營業日

內無息退回申購人之約定匯款帳戶。行

政處理費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第七項 申購人提出申購後，應於作業準

則規定之期限內依申請書所載

之申購基數或其整倍數給付預

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

及其他申購人依本契約應給付

之款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

理公司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自申

購失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

之預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

處理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

作業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款項予本基金後，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於申購失敗次一營業日

起___個營業日內無息退回申購

人之約定匯款帳戶。行政處理費

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辦理。 

明 訂 申 購

失 敗 經 理

公 司 退 款

期限。 

 

(刪除) 第八條 本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出

借 

本基金未

擬從事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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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券，爰刪

除本條，

以下條次

依 序 調

整。 

第八條 本基金之成立、不成立與本基金受益

憑證之上櫃、終止上櫃 

第九條 本基金之成立、不成立與本基

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櫃）、終止

上市（櫃）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

內募足最低募集金額新臺幣參億元整。

當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二檔子基金中任一基金未達成立

條件時，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即不成立，本基金亦為不成

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

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

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募集

金額新臺幣______元整。 

明 訂 本 基

金 成 立 條

件 之 規 定

並 配 合 基

金 管 理 辦

法第 24 條

規 定 ， 明

訂 基 金 成

立條件。。 

第二項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

函報金管會，經金管會核准後始得成

立。 

第二項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

司應即函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

後始得成立。 

本 基 金 係

採 向 金 管

會 報 請 成

立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五項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募足最低募集金額，

並報經金管會核准成立後，應依法令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向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申請本基金於證券交易市場上

櫃。本基金受益憑證初次上櫃競價買賣

之參考價格，以上櫃前一營業日本基金

可計算所得之最新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參考基準，並依證券櫃檯買賣

第五項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募足最低募

集金額，並報經金管會或其指定

機構核准成立後，應依法令及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向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申請本基金於證券交

易市場上市（櫃）。本基金受益憑

證初次上市（櫃）競價買賣之參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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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中心規定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上櫃

後，經理公司得委託事務代理機構處理

受益憑證事務相關事宜。 

考價格，以上市（櫃）前一營業

日本基金可計算所得之最新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為參考

基準，並依臺灣證交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本基金

受益憑證上市（櫃）後，經理公

司得委託事務代理機構處理受

益憑證事務相關事宜。 

 

第六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櫃買賣，應依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櫃）買

賣，應依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有關規定辦理。 

同上。 

第七項 本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止上櫃： 

(一)依本契約第二十五條規定終止本契

約；或 

(二)本基金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

終止上櫃事由，經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向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備查終

止上櫃。 

第七項 本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止

上市（櫃）： 

（一）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

終止本契約；或 

（二）本基金有臺灣證交所（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

終止上市（櫃）事由，經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向金管會申請核准

或 申 報 備 查 終 止 上 市

（櫃）。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及 實

務 作 業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九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十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上櫃日前，申購受益

憑證或申購受益憑證之繳納申購價金

憑證，除因繼承或其他法定原因移轉

外，不得轉讓。本基金自上櫃日起，除

依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終止本契約、第二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上市（櫃）日

前，申購受益憑證或申購受益憑

證之繳納申購價金憑證，除因繼

承或其他法定原因移轉外，不得

轉讓。本基金自上市（櫃）日起，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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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十六條清算及金管會另有規定外，受益

憑證僅得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其有

關規定公開買賣，但有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五十條但書規定之情事者，其轉讓方

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除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終止本

契約、第二十七條清算及金管會

另有規定外，受益憑證僅得於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依其有關規定公開買賣，但有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條但書規

定之情事者，其轉讓方式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修 訂 文

字。 

第十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十一

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元大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

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

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

記之，並得簡稱為「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

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

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

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

之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

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

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

資 產 。 本 基 金 資 產 應 以

「 ______________ 受 託 保 管

________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______基金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

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

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明 訂 本 基

金 專 戶 名

稱 與 簡

稱。 

 (刪除) 第四項 

第八款 

因本基金所持有有價證券貸與

他人，借券人所支付之借券費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 爰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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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用、由借券人繳付之擔保品所生

之孳息。 

除 本 款 ，

以 下 款 次

依 序 條

正。 

第十一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二

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

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

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易

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

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

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結算機構、金

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

事務所生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

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

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

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

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

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

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結算機構、

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

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

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

用；【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

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

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

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

配合實務

作業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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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期

貨交易所、結算機構、金融機構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

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

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第一項 

第三款 

依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

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一項 

第三款 

依本契約第十九條規定應給付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一項 

第六款 

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金管會核准或

指定之其他機構提供本基金現金申購、

買回等交易電腦連線作業系統平台之

委託處理服務費； 

第一項 

第六款 

由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或金管會核准或指定之其他

機構提供本基金現金申購、買回

等交易電腦連線作業系統平台

之委託處理服務費；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一項 

第七款 

受益憑證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所

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應繳納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之上櫃費及年費； 

第一項 

第七款 

受益憑證於臺灣證交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上市（櫃）所生之

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應繳納

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之上市（櫃）費及年費； 

同上。 

 (刪除) 第一項 

第八款 

本基金依本契約第八條出借有

價證券應給付之手續費及其他

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委託專

業機構管理借券擔保品之費用

及如未委託專業機構管理而由

經理公司管理所應支付予經理

公司之管理費用）；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 爰 刪

除 本 款 ，

其 後 款 次

依 序 條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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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一項 

第九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經理公

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

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

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

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

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十二項

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四

條第六項、第十三項及第十四項規定代

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第一項 

第十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

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

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

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

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

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

本契約第十四條第十二項規定，

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

五條第六項、第十三項及第十四

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

負擔者；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一項 

第十一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

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

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

擔。 

第一項 

第 十 二

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

但因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之

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

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

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

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所列支出

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

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 合 引 用

款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十三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四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

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之日

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

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通

知或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

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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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

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

行傳輸。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 ， 本 基

金 募 集 係

採 申 報 生

效 制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七項 經理公司、參與證券商或基金銷售機構

應於申購人交付現金申購申請書且完

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

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

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

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前揭公開說

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之交付或提供，

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

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

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

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

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第七項 經理公司、參與證券商或基金銷

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

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

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

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

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

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

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前揭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

說明書之交付或提供，如申購方

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

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

為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

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

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 購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

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五)款向同業

公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

備：(以下略)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

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

第五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

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以下略)  

酌 修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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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

理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

任基金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應與擬辦理

申購及買回之參與證券商於其尚未開

始辦理申購及買回前簽訂參與契約。參

與契約之內容應包含符合附件二「大華

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

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

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商參

與契約重要內容」意旨與精神之條款。

經理公司與參與證券商之權利義務關

係依參與契約之規定辦理。 

 

 

第 十 一

項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

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

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

售機構。經理公司應與擬辦理申

購及買回之參與證券商於其尚

未開始辦理申購及買回前簽訂

參與契約。參與契約之內容應包

含符合附件（編號）「________指

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意旨與

精神之條款。經理公司與參與證

券商之權利義務關係依參與契

約之規定辦理。 

明 訂 編 號

及 本 基 金

參 與 契 約

名稱。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請

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

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或參與證券

商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

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

償。 

  

第 十 二

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九條

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

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

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

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或參

與 證 券 商 之 事 由 致 本 基 金 及

（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

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二十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

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

執行必要之程序。 

第 二 十

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情事，致本契約

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定

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

要之程序。 

配 合 引 用

條 文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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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十四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五

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

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

及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

所交付之現金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

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第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

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

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

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所交付

之現金、借券人向本基金借貸有

價證券所交付之擔保品及其他

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

保管機構。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

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

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

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及本基金受益

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畸零受益權單位數

之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

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

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

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

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

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

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

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

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

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

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

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

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借券人向本基金借貸有

價證券所交付之擔保品與其孳

息、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及本

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畸

零受益權單位數之款項，除本契

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

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

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

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

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 爰 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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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

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

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

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

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本 基 金 保

管 費 採 固

定 費 率 ，

故 刪 除 部

份 契 約 範

本文字。 

第十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

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一條約定應由本基

金負擔之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

配收益。 

第十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

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

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

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約定應

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 文 字 。

又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交

易 ， 爰 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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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總

價金。 

6.給付依本條第二項約定應給付予受益

人之畸零受益權單位數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

之可分配收益。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

買回總價金。 

6.處分借券人依本契約第八條規

定借用有價證券所給付之擔保

品，以買進因借券人未依限返

還之有價證券及其他證券權

益，或返還該擔保品予借券人

及給付出借有價證券之手續費

與相關費用。 

7.給付依本條第二項約定應給付

予受益人之畸零受益權單位數

款項。 

 

  

第十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八條規

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

及本契約及參與契約重要內容規定行

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

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

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

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

代為追償。 

第 十 四

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

九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

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及參與

契約重要內容規定行使權利及

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

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

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

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

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十五條 關於指數授權事項 第十六

條 

關於指數授權事項 

 

第一項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即「ICE 優

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已開發市

第一項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指

數名稱），係（指數公司名稱）

明 訂 標 的

指 數 及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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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場公司債券指數(ICE Enhanced Yield 

15+ Year A-Rated US Developed 

Markets Corporate Constrained 

Index) 」， 係 由 ICE DATA INDICES, 

LLC(以下簡稱指數提供者)所編製及計

算，指數提供者業與經理公司簽訂指數

產品授權合約，授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

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指數產品授權合

約於授權期間內，所同意之重要內容概

述如下： 

（以下簡稱指數提供者）所編

製及計算，指數提供者業與經

理公司簽訂指數授權契約，授

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

指數之名稱。指數授權契約重

要內容概述如下： 

數 提 供 者

名稱。 

第一項 

第一款 

授權內容：指數提供者授與經理公司有

限制、不可移轉且不可再授權之指數使

用權，且依指數產品授權合約規定，經

理公司得為發行、銷售、推廣及管理本

基金等目的使用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相

關附約中所列之指數名稱及商標。 

第一項 

第一款 

指數提供者授與經理公司（約

定使用目的、方式或限制）。 

明 訂 指 數

產 品 授 權

合 約 重 要

內容。 

第一項 

第二款 

指數使用授權費用：自開始日或增列新

指數授權日後，按本基金之總費用率乘

以每季季底按當季日平均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計算。季度指數授權費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季季底計算並支

付。授權費用應以美元給付之。 

第一項 

第二款 

指數授權費（計費、付費方

式）。 

同上。 

第一項 

第三款 

指數提供者應按指數產品授權合約規

定，授權經理公司使用標的指數、指數

名稱及商標。 

第一項 

第三款 

指數提供者（責任與義務）。 同上。 

第一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應按指數產品授權合約規定，

為發行、銷售、推廣及管理本基金等目

的使用標的指數、指數名稱及商標，並

於每季季底支付指數使用授權費用。 

第一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責任與義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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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一項 

第五款 

指數產品授權合約期間及合約終止相

關事宜： 

1.除經理公司或指數提供者任一方於指

數產品授權合約有效期間屆滿（含續

約期滿）之一百八十天前以書面通知

他方不再續約外，經理公司與指數提

供者雙方同意於前述有效期間屆滿

時，依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相同條款自

動續約一年。 

2.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終止時，經理公司

應立即停止使用標的指數。 

3.指數提供者及其關係企業應有權自行

裁量停止計算及公開本標的指數，且

若為此情形，則有權終止相關產品之

授權。 

4.指數產品授權合約之效期一經屆滿，

或基於因任何原因提前終止時，經理

公司應立即停止使用標的指數名稱。 

第一項 

第五款 

指數授權契約（契約效期或契

約終止相關事宜）。 

同上。 

第二項 本基金若有發生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終

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等與標

的指數有關之重大事項並對受益人權

益有重大影響者，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三

條規定之方式公告及通知受益人。 

第二項 本基金追蹤之標的指數（發生

重大情事並對受益人有重大影

響者，其通知及公告方式等）。 

明 訂 標 的

指 數 發 生

重 大 情 事

並 對 受 益

人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通

知 及 公 告

方式。 

第十六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七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124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

全，並追蹤標的指數之報酬表現為本基

金投資組合管理之目標。以誠信原則及

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

國及外國之債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

資：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

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

及無擔保公司債）、金融債券（含次

順位金融債券)。 

(二)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債券為：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

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牌之中央

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

債及無擔保公司債)、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由金融機構發行

具總損失吸收能力債券（TLAC））

及符合美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

券。前述之債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

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

行之有價證券及未經金管會核准或

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

券。 

(三) 經理公司係採指數化策略追蹤標

的指數績效表現，於扣除各項必要

費用後，儘可能達到追蹤標的指數

之績效表現，並兼顧控制追蹤誤差

值為投資管理目標。為達成前述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之安全，並追蹤標的指數之報

酬表現為本基金投資組合管理

之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

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_______。

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經理公司係採用指數化策

略，將本基金儘可能追蹤

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為操

作目標。為達成前述操作

目標，本基金自上市（櫃）

日起追蹤標的指數，投資

於標的指數成分債券之總

金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九十（含）以

上，另為貼近本基金之追

蹤目標及資金調度需要，

本基金得進行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及投資其他有價證

券以使基金投資組合整體

曝險盡可能貼近基金淨資

產規模之百分之一百。 

（二）如因發生申購失敗或買回

失敗，或有本契約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所訂之情事，

導致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

債券的比重，不符第（一）

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時，應

於事實發生之次日起___個

明 訂 本 基

金 投 資 方

針 及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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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作目標，本基金自上櫃日起追蹤標

的指數，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九十（含），另為貼近

本基金之追蹤目標及資金調度需

要，本基金得從事衍生自於其他與

標的指數相關之國內外政府公債、

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債券期貨

交易之契約等，以使本基金投資組

合整體曝險盡可能貼近本基金淨

資產規模之百分之一百。 

(四) 如因發生申購失敗或買回失敗，或

有本契約第二十條第三項所訂之

情事，導致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債

券的比重，不符前述第(三)款投資

比例之限制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三個營業日內調整符合至該

比例。 

(五) 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

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金安

全之目的，得不受前述第(三)款規

定之投資比例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 

1. 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

或 

2. 本基金淨資產公告之前一營業日

之資產比重達本基金淨資產百分

之二十（含）以上之任一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

場有下列情形之一： 

營業日內調整符合至該比

例。 

（三）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

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

的，得不受第（一）款投資

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 

1.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

一個月，或 

2.本基金淨資產公告之前

一營業日之資產比重達本

基金淨資產百分之______

（含）以上之任一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或

店頭市場有下列情形之

一： 

（1）發生政治性或經濟性

且非預期之事件（包括

但不限於如政變、戰

爭、能源危機、恐怖攻

擊等）、金融市場（股

市、債市及匯市）暫停

交易、法令政策變更

（包括但不限於如縮

小單日漲跌停幅度、實

施外匯管制致資金無

法匯出等）、不可抗力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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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1)發生政治性或經濟性且非預期

之事件 (包括但不限於政變、

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擊、

天災等)、金融市場(股市、債市

及匯市)暫停交易、法令政策變

更(包括但不限於如縮小單日

漲跌停幅度、實施外匯管制致

資金無法匯出等)、不可抗力之

情事，致影響該國或區域經濟

發展及金融市場安定之虞者。 

(2)該國貨幣單日兌換美元或新臺

幣單日兌換美元匯率漲幅或

跌幅達百分之五(含本數)，或

連續三個交易日匯率累計漲

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八(含本數)

以上。 

(3)該國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單

日變動達三十個基點 (Basis)

以上，或連續三個交易日累計

變動達五十個基點以上。 

(六)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

前述第(三)款規定之比例限制。 

（2）新臺幣單日兌換____

匯率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之___（含本數），或

連續___個交易日匯率

累積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之___（含本數）以上。 

（四）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

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

應 立 即 調 整 ， 以 符 合 第

（一）款規定之比例限制。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貼近本基金之追蹤目標與

資金調度需要，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

自債券之期貨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

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並應符合「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

及其他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相關規

第六項 經理公司得為貼近本基金之追

蹤目標與資金調度需要，得運用

本基金從事______等證券相關商

品之交易，並應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

明 訂 本 基

金 從 事 之

證 券 相 關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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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及中央

銀行所訂相關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

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

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兩種或一籃

子外幣間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換

匯、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及匯

率選擇權等)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易

之證券相關商品。如基於匯率風險管理

及保障受益人權益需要而處理本基金

資產之匯入及匯出時，本基金於從事本

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險

交易之操作當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

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與

期間，並應符合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

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

正者，從其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以換匯、遠期外匯交

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

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或其他經

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

品，以規避匯率風險。如基於匯

率風險管理及保障受益人權益

需要而處理本基金匯入及匯出

時，並應符合金管會及中央銀行

所訂相關規定。 

明 訂 經 理

公 司 得 為

避 險 目

的 ， 從 事

相 關 匯 率

避 險 交

易。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由金融

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不在

此限；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交換公司債及由金融機構發行

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不在此

限；投資於轉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符合金

融主管機關所定合格資本工具

之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配 合 本 基

金 投 資 標

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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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

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

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

券； 

明 訂 本 基

金 僅 不 得

投 資 於 國

內 未 上 市

或 未 上 櫃

之 次 順 位

公 司 債 及

次 順 位 金

融 債 券 ，

而 投 資 國

外 債 券 則

悉 依 金 管

會 111 年

1 月 28 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

698 號 令

辦理。 

第八項 

第六款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

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

含為符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有

價證券者； 

第八項 

第六款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

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

之證券，但不包含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及為符合標

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有價證

券者； 

配 合 本 基

金 不 投 資

該 相 關 標

的 ， 爰 修

訂文字。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該債券符合金管會所訂債券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

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____等級

以上之信用評等； 

明 訂 投 資

於 任 一 公

司 所 發 行

無 擔 保 公

司 債 ，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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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債 券 符 合

金 管 會 所

訂 債 券 信

用 評 等 等

級以上。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

位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

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投

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

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指數組

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投

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

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

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依 據 基 金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訂

投 資 於 國

內 未 上 市

或 未 上 櫃

之 次 順 位

公 司 債 及

次 順 位 金

融 債 券 方

受 本 款 限

制。 

第八項 

第十三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為符

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

限；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

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內次

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

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

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第八項 

第 十 三

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

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指數

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

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

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

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

依 據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辦法第 17

條 ， 爰 增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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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 

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刪除) 第八項 

第十四

款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

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

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

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

之百分之十； 

配 合 本 基

金 不 投 資

該 相 關 標

的 ， 爰 刪

除 本 款 ，

以 下 款 次

依 序 調

整。 

 (刪除) 第八項 

第 十 五

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

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

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

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

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 十 六

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

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

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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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刪除) 第八項 

第 十 七

款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

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有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

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 十 八

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

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 十 九

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 二 十

款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

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融資

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

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公司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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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刪除) 第八項 

第 二 十

一款 

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 二 十

二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

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

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同上。 

第八項 

第十四款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 

 

(新增) 依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金 管 理 辦

法第 10 條

第 1 項第

19 款增訂

相 關 投 資

限 制 ， 以

下 款 次 依

序調整。 

第八項 

第十五款 

投資於具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TLAC)債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三十；前開債券應符合經金管會核

 (新增) 明 訂 投 資

於 具 總 損

失 吸 收 能

力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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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

等級以上； 

Loss-

Absorbin

g 

Capacity, 

TLAC) 債

券 投 資 比

例 上 限 ，

以 及 應 符

合 經 金 管

會 核 准 或

認 可 之 信

用 評 等 機

構 評 等 達

一 定 等 級

以 上 ， 以

下 款 次 依

序調整。 

第八項 

第十六款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

制事項； 

第八項 

第 二 十

三款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

止或限制事項。 

酌 修 文

字。 

第八項 

第十七款 

本基金為投資於標的指數之成分債券

或因應標的指數複製策略所需，得投資

非投資等級債券及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 

第八項 

第 二 十

四款 

本基金為投資於標的指數之成

分債券或因應標的指數複製策

略所需，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

及 Rule 144A 債券。 

酌 修 文

字。 

第十項 第八項各款規定比例、信用評等之限

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第十項 第八項第（九）款至第（十）款、

第(十二)款至第(十六)款及第（十

八）款至第（二十）款規定比例

之限制及該項所述之信用評等，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配 合 引 用

項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134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刪除) 第 十 二

項 

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八條規定

出借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所

收受之擔保品，經理公司得將之

存放於銀行、向票券商買入短期

票券、債券附買回交易、運用於

具有固定收益性質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 爰 刪

除本項。 

第十七條 收益分配 第十八

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九十日（含）後，

經理公司得依收益評價日(即每月第 15

個日曆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進行收

益分配之評價。經理公司得裁量決定是

否分配收益。 

 (新增) 明訂本基

金分配方

式，以下

項次依序

調整。 

第二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收

益，係指以本基金除息交易日前（不

含當日）投資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

陸(不含港澳地區)以外所得之利息

收入及收益平準金扣除本基金應負

擔之費用後，為本基金之可分配收

益。 

(二) 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其他投

資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不含港

澳地區)以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利

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

實現之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時，則本基金於收益評價日

第一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可分

配之收益，係指以本基金

收益分配權最後交易日受

益權單位投資所得之利息

收入、子基金收益分配、收

益平準金、本基金因出借

有價證券而由借券人返還

之租賃所得等收入扣除本

基金應負擔之費用後，為

本基金之可分配收益。 

（二）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

其他投資所得之已實現資

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

明訂本基

金收益分

配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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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即每月第 15 個曆日)之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應高於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且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減去當月每受益

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額，不得低

於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 

(三)經理公司得依前述可分配收益之情

況自行決定每月分配之金額或不分

配，故每月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相

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

於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

若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次期之

可分配收益。 

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

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

費用後之餘額為正數時，

則本基金做成收益分配決

定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應高於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且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減去當次每受

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

額，不得低於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 

（三）經理公司得依前述可分配

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當次

分配之金額或不分配，故

每次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

相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可分配收益，於經理公司

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若

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

次期之可分配收益。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

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____日(含)

後，經理公司做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於____個營業日內分配收益予

受益人。 

併入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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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三項 經理公司應依法令規定公告每受益權

單位之配發金額、收益分配發放日、收

益分配基準日、分配方式及其他收益分

配相關事項，並於收益分配決定作成日

後第四十五個營業日內 (含)分配收益

予受益人。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

間及分配基準日應由經理公司事先公

告。 

第三項 經理公司應依法令規定公告每

受益權單位之配發金額、收益

分配發放日、收益分配基準

日、分配方式及其他收益分配

相關事項，並於收益分配決定

做成日後____個營業日內(含)分

配收益予受益人。停止變更受

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

日應由經理公司事先公告。 

明訂本基

金收益分

配時間。 

第四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應

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分

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複核報告後進

行分配。 

第四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

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理公開

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查

核簽證報告後，始得分配。惟如

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經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

後即得進行分配。 

配合實務

作業酌修

文字。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

以「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

美國公司債券 ETF 基金可分配收益專

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

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

併入本基金。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

管機構以「________基金可分配

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

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

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

金。 

明訂本基

金可分配

收益專戶

名稱。 

第十八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十九

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依下列所訂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一)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壹佰

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三

（0.30％）之比率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明 訂 本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之 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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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壹佰

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八

（0.28％）之比率計算。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

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參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五

（0.25％）之比率計算。 

(四)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佰

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二

（0.20％）之比率計算。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一)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拾

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一

（0.10％）之比率計算。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拾

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捌

（0.08％）之比率計算。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

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參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

（0.06％）之比率計算。 

(四)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佰

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五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

（____％）之比率，由經理公司

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

固定費率者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

（____％）之比率，加上每筆交

割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整，由經

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

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明 訂 本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之 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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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0.05％）之比率計算。 

第十九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二十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上櫃日(含當日)起，受益人得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於任一營業

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本契約及參與契

約規定之程序，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

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提出買回之請

求，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換取之買

回總價金給付予受益人，參與證券商亦

得自行為買回申請。經理公司與參與證

券商所簽訂之參與契約，應載明每營業

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

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

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僅得以

買回基數或其整倍數之受益權單位數

委託參與證券商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

全部或一部，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及買回基數者，不得請求部

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

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參與證券商

能證明受益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

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第一項 本基金自上市（櫃）之日（含當

日）起，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於任一營業日委託

參與證券商依本契約及參與契

約規定之程序，以書面、電子資

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

提出買回之請求，並以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數換取之買回總價金

給付予受益人，參與證券商亦得

自行為買回申請。經理公司與參

與證券商所簽訂之參與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僅

得以買回基數或其整倍數之受

益權單位數委託參與證券商請

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買回基數者，不得請求

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

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參與證券商能證明受益人

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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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 

第四項 經理公司得自行或委託參與證券商辦

理受益憑證買回事務，經理公司並得就

每筆買回申請酌收買回手續費，用以支

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本基金買回手

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

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

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手續費不併入

本基金資產。買回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 

第四項 經理公司得自行或委託參與證

券商辦理受益憑證買回事務，經

理公司並得就每筆買回申請酌

收買回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

回事務之費用。本基金買回手續

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

計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

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手

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明 訂 本 基

金 買 回 手

續 費 及 參

與 證 券 商

事 務 處 理

費 合 計 上

限。 

第五項 

第三款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本基金

資產負擔。 

第五項 

第三款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

基金資產負擔。 

酌 修 文

字。 

第七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其所申請買

回之受益憑證得包括受益人於買回申

請日已持有之受益憑證、買回日之前一

日普通交易之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借

券受益憑證單位數等部位之受益憑證，

但該受益憑證應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

內交付本基金，且受益人交付買回對價

之受益憑證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

合以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之相關規定 辦理。 

第七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其所

申請買回之受益憑證得包括受

益人於買回申請日已持有之受

益憑證、買回日之前一日普通交

易之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借券

受益憑證單位數等部位之受益

憑證，但該受益憑證應於作業準

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本基金，且受

益人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

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

本基金註冊地之銀行營業日為

準。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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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九項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受益憑證

時，應確保受益人就買回對價之受益憑

證，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本基

金，且受益人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

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本基金

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

定辦理。如該受益憑證未於作業準則規

定期限內足額交付予本基金，應視為該

買回失敗，經理公司即不交付買回總價

金。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買回

向受益人收取行政處理費給付本基金，

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增加之作業成

本，其給付標準應按作業準則規定計算

之。 

第九項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受

益憑證時，應確保受益人就買回

對價之受益憑證，於作業準則規

定期限內交付本基金，且受益人

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予本

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本基

金註冊地之金融機構營業日為

準。如該受益憑證未於作業準則

規定期限內足額交付予本基金，

應視為該買回失敗，經理公司即

不交付買回總價金。參與證券商

並應就每筆失敗之買回向受益

人收取行政處理費給付本基金，

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增加之

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應按作業

準則規定計算之。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第十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買

回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無息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指定帳戶中，並得

於給付買回總價金中扣除匯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 

第十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買回日起___個營業日內，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

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或匯款方式無息給付買回

總價金予受益人指定帳戶中，並

得於給付買回總價金中扣除手

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

要之費用。 

明 訂 本 基

金 買 回 總

價 金 給 付

時 間 及 扣

除 費 用 。

又 配 合 本

基 金 買 回

價 金 採 匯

款 方 式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二十條第三項

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憑證買回總價

第 十 一

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二十一

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

益憑證買回總價金給付之指示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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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金給付之指示不得遲延，如有遲延之情

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得遲延，如有遲延之情事，應

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正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二十條 申購或買回申請之婉拒或暫停受理、實

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

總價金之暫停計算、申購應交付之受益

憑證及買回總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 二 十

一條 

申購或買回申請之婉拒或暫停

受理、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

價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之暫停

計算、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及

買回總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三項 

第五款 

任ㄧ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標的指數成分

債券權重占標的指數總權重達百分之

二十(含)以上； 

第三項 

第五款 

任一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標的指

數成分債券權重占標的指數總

權重達百分之___（含）以上；  

明 訂 任 一

日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債

券 暫 停 交

易 之 比

例。 

第三項 

第六款 

任一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期貨契約總市

值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十(含)

以上； 

 

(新增)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 增 訂 ，

以 下 款 次

依 序 調

整。 

第五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計算實際申購

總價金與申購總價金差額之申購與買

回總價金之買回者，應以恢復計算日之

次一營業日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為

準，計算其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

金差額、買回總價金與應交付之本基金

受益憑證，經理公司、申購人及受益人

並應比照恢復計算日所提出之申購或

買回申請，依公開說明書規定期限交付

實際申購總價金、買回總價金或本基金

受益憑證。 

第五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計算實

際申購總價金與申購總價金差

額之申購與買回總價金之買回

者，應以恢復計算日之次一營業

日申購買回清單為準，計算其實

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

額、買回總價金與應交付之本基

金受益憑證，經理公司、申購人

及受益人並應比照恢復計算日

所提出之申購或買回申請，依公

開說明書規定期限交付實際申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 購 買

回 ， 爰 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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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購總價金、買回總價金或本基金

受益憑證。 

第六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延緩給付全部或部

分買回總價金者，如未經暫停計算實際

申購總價金與買回總價金者，自恢復給

付買回總價金日起，應按經理公司原計

算日已計算出之買回總價金，經理公司

就實際延緩天數順延給付之。若因前述

經理公司延緩給付買回總價金者，受益

人亦得按經理公司所公告之實際延緩

天數順延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交付，並應

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延緩給付全

部或部分買回總價金者，如未經

暫停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與買

回總價金者，自恢復給付買回總

價金日起，應按經理公司原計算

日已計算出之買回總價金，經理

公司就實際延緩天數順延給付

之。若因前述經理公司延緩給付

買回總價金者，受益人亦得按經

理公司所公告之實際延緩天數

順延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交付，並

應依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

規定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七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

回申請、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

金與買回總價金之計算、延緩及恢復給

付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金，應依本契約

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七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受理申

購或買回申請、暫停及恢復計算

實際申購總價金與買回總價金

之計算、延緩及恢復給付受益憑

證與買回總價金，應依本契約第

三十四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二十一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

二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

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完成。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

金之淨資產價值。 

將第二項

內容移

列。 

第二項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如有因法令

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第二項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

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

之。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

有關本基

金各類淨

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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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

（計算日），並依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____前，經理公司可收到

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值。 

計算時點

已列示於

第三項，

爰修正本

項。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

計算之： 

(一) 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資產：應依

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

準」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

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

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

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說明

書揭露。 

(二) 本基金投資於國外資產，其淨資產

價值之計算應遵守下列規定： 

1. 債券：以計算日經理公司於中華

民國時間上午十點前由彭博資

訊 (Bloomberg)取得之中價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如無法取得前開報價，將以最近

中價替代之。持有暫停交易、久

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

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將以經理

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業機構所

提供之價格為準。 

2. 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交

易者，以計算日經理公司營業時

間上午十時前所取得集中交易

 (新增) 配 合 本 基

金 投 資 國

外 資 產 ，

爰 增 訂 其

淨 值 計 算

方 式 ， 以

下 項 次 依

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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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經

理公司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前以

彭博資訊（Bloomberg）或交易

對手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期

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

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

經理公司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前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

之最近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

約利得或損失。 

3.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經理公

司於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點前

自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

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

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

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

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4. 匯率兌換：依本契約第三十二條

規定辦理。 

第四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

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

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

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

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

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有關本基

金淨資產

價值之計

算及問題

公司債之

資產計算

已併入第

三項第一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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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及上

開處理規則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第二十二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第二十

三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

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但本

基金因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七項為清

算分配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

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

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

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

臺幣元以下小數第___位。 

明 訂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淨 資 產 價

值 之 計 算

位 數 並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之。 

第二十五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受益憑證終止

上櫃 

第二十

六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受益

憑證終止上市（櫃）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及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本基金受益憑證

終止上櫃後，本契約終止︰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

准及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同意本基金受益憑證終止

上市（櫃）後，本契約終止︰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一項 

第十一款 

本基金有上櫃契約規定之終止事由，經

經理公司依上櫃契約之規定，申請終止

上櫃，或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法令、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或依上櫃契約

規定終止該上櫃契約，並經金管會核准

者。 

 

第一項 

第 十 一

款 

本基金有上市（櫃）契約規定之

終止事由，經經理公司依上市

（櫃）契約之規定，申請終止上

市（櫃），或經臺灣證交所（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依法令、臺灣證

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或依上市（櫃）契約規定終止該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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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上市（櫃）契約，並經金管會核

准者。 

第二項 如發生前項第（九）款至第（十）款所

列之任一情事時，本基金將依標的指數

實際停止授權許可日之投資組合，持有

或維持至本契約終止之日，但符合本契

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特殊情形

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 如發生前項第（九）款至第（十）

款所列之任一情事時，本基金將

依標的指數實際停止授權許可

日之投資組合，持有或維持至本

契約終止之日，但符合本契約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特殊情

形者，不在此限。 

配 合 引 用

條 項 款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十六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

七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

理公司有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

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

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

任之，經理公司有本契約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

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

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

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

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

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

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清

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

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

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同上。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

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

之剩餘財產，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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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

後剩餘財產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

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

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後剩餘

財產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

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後

剩餘財產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

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

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

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後剩

餘財產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

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

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後剩餘財

產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

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

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

並通知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

依本契約第三十三條規定，分別通知受

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

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四條規

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九項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

之地址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

件 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 

第九項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

簿所載之地址。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第二十八

條 

時效 第二十

九條 

時效  

第三項 依第二十六條規定清算本基金時，受益

人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分配日

起，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項 依第二十七條規定清算本基金

時，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自分配日起，十五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文字。 

第三十條 受益人會議 第三十

一條 

受益人會議  

第四項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任一款情形，當

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係因遭聲請破產、

第四項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任

一款情形，當指數提供者或授權

酌 修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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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解散、停業、歇業或合併等事由而停止

提供標的指數，經金管會核准免召開受

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得逕洽其他指數

提供者或授權人提供替代標的指數。 

人係因遭聲請破產、解散、停業、

歇業或合併等事由而停止提供

標的指數，經金管會核准免召開

受益人會議時，得逕洽其他指數

提供者或授權人提供替代標的

指數。 

第七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者外，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

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

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七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

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

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

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酌 修 文

字。 

第三十二

條 

幣制 第三十

三條 

幣制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受益權單位數據

之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資產總

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

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

限。 

第一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

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

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新

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不在此限。 

配 合 引 用

條 次 調

整 ， 另 酌

修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率兌換，以計

算日前一營業日中華民國時間下午三

時或最接近且不超過下午三時之彭博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台

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應

以計算日______________提供之

明 訂 本 基

金 匯 率 換

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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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資訊（Bloomberg）所示匯率為準。如

無法取得前述匯率時，則以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提供最近一日中華民

國時間下午三時或最接近且不超過下

午三時之匯率為準。但基金保管機構、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交易銀

行間之匯款，其匯率以實際匯款時之匯

率為準。 

________為計算依據，如當日無

法 取 得 ____________ 所 提 供 之

________，則以當日______所提供

之__________替代之。如均無法

取 得 前 述 匯 率 時 ， 則 以 最 近

__________之收盤匯率為準。 

第三十三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

四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第四款 

受益憑證之上櫃或下櫃。 第一項 

第四款 

受益憑證之上市（櫃）或下市

（櫃）。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一項 

第十一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

約或參與契約規定、或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

事項。 

第一項 

第 十 一

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

示、本契約或參與契約規定、或

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規定

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項 

第三款 

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日現金申購/買

回清單公告。 

第二項 

第三款 

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日申購

買回清單。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 購 買

回 ， 爰 修

訂文字。 

第二項 

第九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

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

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第二項 

第九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

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例

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

後。 

配 合 引 用

條 項 款 次

調 整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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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二項 

第十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

約規定或經理公司、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第二項 

第十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

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

項。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

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電子郵

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受益人通

訊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

子傳輸方式變更時，受益人應即向經理

公司或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

辦理變更登記，否則經理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或清算人依本契約規定為送達

時，以送達至受益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

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其他電子傳

輸方式視為已依法送達。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

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

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

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受益人地址有變更時，受益人應

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

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寄

送時，以寄送至受益人名簿所載

之地址視為已依法寄送。 

配 合 經 理

公 司 實 務

作 業 程

序。 

第三項 

第二款 

公告：除現金申購買回清單於經理公司

網站公告外，其他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

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

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

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

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

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

著方式揭露。 

第三項 

第二款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

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

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

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

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

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

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

顯著方式揭露。 

配 合 經 理

公 司 實 務

作 業 程

序。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規定應公告之內容及比例，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規定應公告之內容，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第三十四

條 

準據法 第三十

五條 

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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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二項 

 

本契約簽訂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交易法、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辦法、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相關辦法或其他有關法規修

正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就修正部

分，本契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依修正後之規定。 

第二項 

 

本契約簽訂後，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

則、證券交易法、臺灣證交所（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辦法、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辦法或其

他有關法規修正者，除本契約另

有規定外，就修正部分，本契約

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修

正後之規定。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項 

 

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

交易法、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辦法、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辦法或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法令未規定時，由本契

約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 

第三項 

 

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管理規則、證券交易法、臺灣

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

關辦法、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

辦法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法

令未規定時，由本契約當事人本

誠信原則協議之。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十六

條 

本契約之修正 第三十

七條 

本契約之修正  

 本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

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

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

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

之核准。 

 本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

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

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

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

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

之核准。 

配 合 本 基

金 訂 有 附

件 ， 爰 增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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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三十七

條 

附件 第三十

八條 

附件  

 本契約之附件一「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暨買回

作業處理準則」及附件二「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

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商參與契約

重要內容」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

約之規定有同一之效力。但若附件與本

契約之規定不一致者，則以本契約之規

定為準。 

 本契約之附件為本契約之一部

分，與本契約之規定有同一之效

力。 

配 合 本 契

約 訂 有 附

件 ， 明 訂

附 件 名

稱。 

第三十八

條 

生效日 第三十

九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自向金管會申報生效之日起生

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之日起生效。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 ， 本 基

金 募 集 係

採 申 報 生

效 制 ，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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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二項 本契約及附件之修正事項，除法律或金

管會之命令另有規定或受益人會議另

有決議外，自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 

第二項 本契約之修正事項，除法律或金

管會之命令另有規定或受益人

會議另有決議外，自公告日之翌

日起生效。 

配 合 本 契

約 訂 有 附

件 ， 爰 增

訂文字。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

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前言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

發行受益憑證，募集大華銀優利 ETF 傘

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

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元

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

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

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

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

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

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

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

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

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或自財

前言 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

華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

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與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

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

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

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

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

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

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

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

明 訂 經 理

公司名稱、

本 基 金 名

稱 與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名 稱 及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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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購

入本基金受益憑證之日起，成為本契約

當事人。 

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或自證

券交易市場購入本基金受益憑

證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

本契約所設立之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 訂 本 基

金名稱。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__________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

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

理本基金之公司。 

明 訂 經 理

公司名稱。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

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

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

之銀行。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本

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

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

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

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

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 訂 基 金

保 管 機 構

名稱。 

第八款 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第一項

最低募集金額募足，並符合本契約第八

條第一項本基金成立條件，經理公司經

向金管會核准之日。 

第八款 本基金成立日：指本契約第三條

第一項最低募集金額募足，並符

合本契約第九條第一項本基金

成立條件，經理公司向金管會或

其指定機構核准之日。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又本基

金 係 採 向

金 管 會 報

請成立，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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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十四款 營業日：指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及美國證券交易市場均開盤之日。但本

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

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

券交易市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

不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及達

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及其例假日，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第十四款 營業日：指本國證券市場交易

日。但本基金投資比重達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

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

在此限。前述所稱「一定比例」

及達該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及其例假日，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第二十六

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依本基金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法令規定得從事證券交易之證

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得辦理類似業務

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證券商

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場。 

第二十六

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依本基金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從事

證券交易之證券交易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或得辦理類似業務

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

證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

市場。 

 

配 合 實 務

作 業 修 訂

文字。 

第三十款 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指經理公司

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

完成後，所傳輸及公告訂有本基金次一

營業日申購(買回)相關參考數據或資料

之內容者，惟首次公告日係為本基金上

櫃日之前一營業日，若遇不可抗力之特

殊情事，前述公告時間均順延至次一營

業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開盤前完成傳

輸及公告更新事宜。 

第三十款 申購買回清單公告：指經理公司

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結算完成後，所傳輸及公告訂

有本基金次一營業日申購買回

相關參考數據或資料之內容者，

惟首次公告日係為本基金上市

（櫃）日之前一營業日，若遇不

可抗力之特殊情事，前述公告時

間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臺灣證

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開盤

前完成傳輸及公告更新事宜。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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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三十三

款 

作業準則：指本契約附件一「大華銀優

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

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第三十三

款 

作業準則：指本契約附件（編號）

「受益憑證申購暨買回作業處

理準則」。 

明 訂 附 件

編 號 及 作

業 準 則 名

稱。 

第三十四

款 

預收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當

日)後，於申購日申購人所應預繳之金

額。其計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辦理。 

第三十四

款 

預收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於申購

日申購人所應預繳之金額。其計

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三十五

款 

預收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

當日)後，依本基金申購日之預收申購

價金加計經理公司訂定之交易費用（如

有）及申購手續費之總額，再乘以申購

人所申請之申購基數，計算出申購人於

申購日應預付之總金額。前述申購交易

費用及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準，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

款 

預收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依本基

金申購日之預收申購價金加計

經理公司訂定之交易費用（如

有）及申購手續費之總額，再乘

以申購人所申請之申購基數，計

算出申購人於申購日應預付之

總金額。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

準，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

理。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三十六

款 

實際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當

日)後，經理公司於申購日計算出申購

人申購日之實際應給付金額。其計算方

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第三十六

款 

實際申購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經理公

司於申購日計算出申購人申購

日之實際應給付金額。其計算方

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三十七

款 

實際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櫃日(含

當日)後，實際申購價金加計申購交易

費用及申購手續費之總額後，由經理公

司於申購日次一營業日計算出申購人

實際應給付之總金額。前述申購交易費

第三十七

款 

實際申購總價金：指本基金上市

（櫃）日（含當日）後，實際申

購價金加計申購交易費用及申

購手續費之總額。申購交易費用

配 合 實 務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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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用及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準，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及申購手續費之計算標準，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

款 

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標的指

數，即「ICE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公債指數 (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 

第四十一

款 

標的指數：指本基金所追蹤之標

的指數，即________。 

明 訂 標 的

指數名稱。 

第四十二

款 

指數提供者：指負責編製及提供標的指

數並授權經理公司為本基金使用該指

數者，即 ICE 指數服務有限公司(ICE 

DATA INDICES, LLC)。 

第四十二

款 

指數提供者：指負責編製及提供

標的指數並授權經理公司為本

基金使用該指數者，即________。 

明 訂 指 數

提 供 者 名

稱。 

第四十四

款 

上櫃契約：指經理公司與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為本基金受益憑證上櫃所簽訂之

契約。 

第四十四

款 

上市（櫃）契約：指經理公司與

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為本基金受益憑證上市（櫃）

所簽訂之契約。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四十七

款 

除息交易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益而

停止辦理過戶首日之前第二個營業日；

在除息交易日及該日以後所買入或申

購之受益權單位，不具當期分配收益之

權利。 

第四十七

款 

收益分配權最後交易日：本基金

為收益分配，訂定收益分配權最

後交易日，在該日之後於交易市

場買入或申購之受益權單位，不

具當期收益分配之權利。 

配 合 本 基

金 收 益 分

配 實 務 作

業修訂。 

第四十八

款 

問題公司債：指本基金持有每一問題公

司債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 

 (新增) 倘 基 金 持

有 之 公 司

債 發 行 公

司具有「問

題 公 司 債

處理規則」

所 定 事 由

時，其價值

計 算 應 依

該 規 則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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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理，為明確

計，爰於本

條明訂「問

題公司債」

之定義。 

第四十九

款 

問題發行公司：指本基金持有之公司債

發行公司具有「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

所定事由者。 

 (新增) 倘 基 金 持

有 之 公 司

債 發 行 公

司具有「問

題 公 司 債

處理規則」

所 定 事 由

時，其價值

計 算 應 依

該 規 則 辦

理，為明確

計，爰於本

條明訂「問

題 發 行 公

司 」 之 定

義。 

第五十款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指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收益 15 年期以上

A 級美國公司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及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

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新增) 明 訂 大 華

銀優利 ETF

傘 型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之 定

義。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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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一項 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之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

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指數股票型之開放式

基金，定名為（經理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明 訂 本 基

金名稱。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

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

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

即為屆滿。或本基金之存續期間

為____；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

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

即為終止。 

本 基 金 之

存 續 期 間

為 不 定 期

限，爰刪除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部 分

文字。 

第三條 本基金募集額度 第三條 本基金募集額度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壹

佰玖拾伍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元。

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

伍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

拾參億個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

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

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得辦理追加

募集。但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募集金額最高為新

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

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

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為新臺幣

___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________單位。經理公司

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後，除金管會另有規

定外，於申請日或申報日前五個

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占原

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

數之比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得

辦理追加募集。 

明 訂 本 基

金 首 次 募

集金額、每

受 益 權 單

位 發 行 價

格 及 受 益

權 單 位 總

數。又按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第 12 條

第 1 項，本

基 金 募 集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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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報生效制，

爰 修 訂 文

字。 

另 酌 修 有

關 追 加 募

集 條 件 部

分文字。  

第二項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

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

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

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

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上開期間內

募集之受益憑證募集額度已達最低募

集金額而未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

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

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集金額及

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

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

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

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通知

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

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

足前項規定之最低募集金額。在

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募

集額度已達最低募集金額而未

達前項最高募集金額部分，於上

開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

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次最低募

集金額及最高募集金額後，經理

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

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

額）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

追加發行時亦同。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本基金

募 集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申 報 生

效制，爰修

訂文字。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向金管會

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

前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

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

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

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

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

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

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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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且應

於本基金上櫃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成。 

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算三十日，且應於本基金

上市（櫃）買賣開始日一日前完

成。 

12 條第 1

項，本基金

募 集 係 採

向 櫃 買 中

心 申 報 生

效制，爰修

訂文字。又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

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

實體發行。 

本 基 金 受

益 憑 證 採

無 實 體 發

行，爰明訂

不 印 製 實

體 受 益 憑

證。 

第七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

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實際申購總價金

之日及其他依本契約應給付款項之日

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

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且本基金受益憑

證之撥(交)付作業應配合以本基金註冊

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

理。但若申購人未能於作業準則規定期

限內交付或補足完整申購申請文件、預

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

依本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給付款項，

應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即不交付受

益憑證予申購人。 

第七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

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實

際申購總價金之日及其他依本

契約應給付款項之日起，於七個

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

受益憑證予申購人，且本基金受

益憑證之撥（交）付作業應配合

以本基金註冊地之銀行營業日

為準。但若申購人未能於作業準

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或補足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

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

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給付款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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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項，應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司

即不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第八項 

第一款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

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應依有價

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本

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八項 

第一款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

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

付，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

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第八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與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

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憑證款

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第八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

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式受益憑

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同上。 

第八項 

第五款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上櫃前應將受益人

資料送交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登錄。 

第八項 

第五款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上市（櫃）前

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登錄。 

同上。 

第八項 

第六款 

於本基金成立前，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

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

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於本基金註冊

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

戶下之登錄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

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

若受益人委託以基金銷售機構名義或

以基金銷售機構之特定金錢信託專戶

或財富管理專戶名義開立之專戶所為

之申購，則其受益憑證得登載於該專戶

開設於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 

第八項 

第六款 

於本基金成立前，受益人向經理

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

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

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

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

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

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若受

益人委託以基金銷售機構名義

或以基金銷售機構之特定金錢

信託專戶或財富管理專戶名義

開立之專戶所為之申購，則其受

益憑證得登載於該專戶開設於

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

專戶。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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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八項 

第七款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

回、本基金上櫃後之受益憑證買賣，悉

依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所訂相關辦法之

規定辦理。 

第八項 

第七款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

購或買回、本基金上市（櫃）後

之受益憑證買賣，悉依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臺灣證交所及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實務作業，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五條 本基金成立前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及成

立後上櫃前之限制 

第五條 本基金成立前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及成立後上市（櫃）前之限

制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受益權

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伍元。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成立日(不含當日)前，每

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

幣___元。 

明 訂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之 發 行 價

格。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

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

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本

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第一項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

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

行價格之百分之____。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明 訂 申 購

手 續 費 之

上限。 

第一項 

第十款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

臺幣壹萬伍仟元整或其整倍數。 

第一項 

第十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整或其整

倍數。 

明 訂 本 基

金 每 次 申

購 之 最 低

發行價額。 

第一項 

第十一款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基金之二檔子基

金間不得有自動轉換機制，如有轉換應

由受益人申請方得辦理，子基金間之轉

換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新增) 配 合 基 金

管 理 辦 法

第 24 條規

定，明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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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金 轉 換 之

限制。 

第二項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櫃日(不含當日)

前，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或買回。 

第二項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市（櫃）

日（不含當日）前，經理公司不

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或買回。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六條 申購基數與買回基數 第六條 申購基數與買回基數 

 

第二項 每一申購基數或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

益權單位數於任一營業日之淨資產總

值應相等於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計算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每申購

基數或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

數。 

第二項 每一申購基數或買回基數所代

表之受益權單位數於任一營業

日之淨資產總值應相等於依第

二十三條規定計算之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以每申購基

數或買回基數所代表之受益權

單位數。 

配 合 本 基

金 引 用 條

號調整，爰

修訂文字。 

第三項 經理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向同業公會

申報後，調整本基金申購基數及買回基

數所代表之受益權單位數。 

 

(新增) 配 合 中 信

顧 字 第

11300515

00 號 函

令，爰增訂

本項。 

第七條 本基金上櫃日起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七條 本基金上市（櫃）日起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上櫃日之前一營

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結算完成後，訂定並公告次一營業日

之現金申購/買回清單，並應於經理公

司之網站公告之。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自上市（櫃）日之前

一營業日起，每營業日參考指數

提供者所通知之標的指數資料，

訂定並公告次一營業日之申購

買回清單，並應於經理公司之網

站公告之。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採 現 金 申

購買回，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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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二項 自上櫃日起，申購人得於任一營業日委

託參與證券商依本契約規定之程序，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

得自行申購。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

受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申購，應

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項 自上市（櫃）日起，申購人得於

任一營業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

本契約規定之程序，向經理公司

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亦得

自行申購。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

否接受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

受申購，應依作業準則相關規定

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四項 申購人應按經理公司每一營業日之現

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內揭示之每基數

預收申購總價金，依申購基數或其整倍

數計算後，於申購日交付預收申購總價

金至本基金指定專戶辦理申購。經理公

司並應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減計預收

申購總價金之申購總價金差額，如為正

數，申購人應依據作業準則相關規定，

於期限內繳付差額予本基金，始完成申

購程序；如為負數，經理公司應依據作

業準則相關規定，給付該筆差額予申購

人。 

第四項 申購人應按經理公司每一營業

日之申購買回清單內揭示之每

基數預收申購總價金，依申購基

數或其整倍數計算後，於申購日

交付預收申購總價金至本基金

指定專戶辦理申購。經理公司並

應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減計預

收申購總價金之申購總價金差

額，如為正數，申購人應依據作

業準則相關規定，於期限內繳付

差額予本基金，始完成申購程

序；如為負數，經理公司應依據

作業準則相關規定，給付該筆差

額予申購人。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購買回，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五項 申購人得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本基金

受益憑證申購事務，經理公司同意參與

證券商得就每一申購申請酌收參與證

券商事務處理費，用以支付處理現金申

購事務之費用。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不併入本基金資產，其上限應依作業準

則規定辦理。 

第五項 申購人得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事務，經理

公司同意參與證券商得就每一

申購申請酌收事務處理費，用以

支付處理申購事務之費用。事務

處理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其上

限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 購 買 回

及 實 務 作

業，爰修訂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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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六項 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購手續

費。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

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一。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就每一申購得收取申

購手續費。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及參與

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高不

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明 訂 申 購

手 續 費 及

參 與 證 券

商 事 務 處

理 費 合 計

上限。 

第七項 申購人提出申購後，應於作業準則規定

之期限內依申請書所載之申購基數或

其整倍數給付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

價金差額及其他申購人依本契約應給

付之款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自申購失敗之申

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價金

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及其他依本

契約或作業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款項予本基金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於申購失敗次一營業日起九個營業日

內無息退回申購人之約定匯款帳戶。行

政處理費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第七項 申購人提出申購後，應於作業準

則規定之期限內依申請書所載

之申購基數或其整倍數給付預

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

及其他申購人依本契約應給付

之款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

理公司應依作業準則規定，自申

購失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

之預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

處理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

作業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款項予本基金後，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於申購失敗次一營業日

起___個營業日內無息退回申購

人之約定匯款帳戶。行政處理費

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辦理。 

明 訂 申 購

失 敗 經 理

公 司 退 款

期限。 

 

(刪除) 第八條 本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出

借 

本基金未

擬從事借

券，爰刪除

本條，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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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條次依序

調整。 

第八條 本基金之成立、不成立與本基金受益

憑證之上櫃、終止上櫃 

第九條 本基金之成立、不成立與本基

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櫃）、終止

上市（櫃）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

內募足最低募集金額新臺幣參億元整。

當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二檔子基金中任一基金未達成

立條件時，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即不成立，本基金亦為不成

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

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

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募集

金額新臺幣______元整。 

明 訂 本 基

金 成 立 條

件 之 規 定

並 配 合 基

金 管 理 辦

法第 24 條

規定，明訂

基 金 成 立

條件。。 

第二項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

函報金管會，經金管會核准後始得成

立。 

第二項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

司應即函報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核准

後始得成立。 

本 基 金 係

採 向 金 管

會 報 請 成

立，爰修訂

文字。 

第五項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募足最低募集金額，

並報經金管會核准成立後，應依法令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向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申請本基金於證券交易市場上

櫃。本基金受益憑證初次上櫃競價買賣

之參考價格，以上櫃前一營業日本基金

可計算所得之最新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為參考基準，並依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辦理。本基金受益憑證上櫃

後，經理公司得委託事務代理機構處理

受益憑證事務相關事宜。 

第五項 經理公司於本基金募足最低募

集金額，並報經金管會或其指定

機構核准成立後，應依法令及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向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申請本基金於證券交

易市場上市（櫃）。本基金受益憑

證初次上市（櫃）競價買賣之參

考價格，以上市（櫃）前一營業

日本基金可計算所得之最新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為參考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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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基準，並依臺灣證交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本基金

受益憑證上市（櫃）後，經理公

司得委託事務代理機構處理受

益憑證事務相關事宜。 

 

第六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櫃買賣，應依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櫃）買

賣，應依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有關規定辦理。 

同上。 

第七項 本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止上櫃： 

(一)依本契約第二十五條規定終止本契

約；或 

(二)本基金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

終止上櫃事由，經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向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備查

終止上櫃。 

第七項 本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止

上市（櫃）： 

（一）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

終止本契約；或 

（二）本基金有臺灣證交所（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

終止上市（櫃）事由，經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向金管會申請核准

或 申 報 備 查 終 止 上 市

（櫃）。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引

用 條 次 調

整 及 實 務

作業，爰修

訂文字。 

第九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十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上櫃日前，申購受益

憑證或申購受益憑證之繳納申購價金

憑證，除因繼承或其他法定原因移轉

外，不得轉讓。本基金自上櫃日起，除

依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終止本契約、第二

十六條清算及金管會另有規定外，受益

憑證僅得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其有

關規定公開買賣，但有證券交易法第一

第一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於上市（櫃）日

前，申購受益憑證或申購受益憑

證之繳納申購價金憑證，除因繼

承或其他法定原因移轉外，不得

轉讓。本基金自上市（櫃）日起，

除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終止本

契約、第二十七條清算及金管會

另有規定外，受益憑證僅得於臺

配 合 本 基

金 上 櫃 及

引 用 條 次

調整，爰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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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百五十條但書規定之情事者，其轉讓方

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依其有關規定公開買賣，但有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條但書規

定之情事者，其轉讓方式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十一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元大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

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

向金管會或其指定機構申報生效後登

記之，並得簡稱為「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基金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

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

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

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

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

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

資 產 。 本 基 金 資 產 應 以

「 ______________ 受 託 保 管

________ 證 券 投 資 信託 基 金 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或其指定機

構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______基金專

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

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

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明 訂 本 基

金 專 戶 名

稱與簡稱。 

 (刪除) 第四項 

第八款 

因本基金所持有有價證券貸與

他人，借券人所支付之借券費

用、由借券人繳付之擔保品所生

之孳息。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爰刪除

本款，以下

款 次 依 序

條正。 

第十一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二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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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

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

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易

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

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

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結算機構、金

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

事務所生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

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

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

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

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

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

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結算機構、

金融機構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

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

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

用；【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

之經紀商佣金、交易手續費等直

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易

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期貨交

易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

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期

貨交易所、結算機構、金融機構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配合實務

作業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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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

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

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第一項 

第三款 

依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

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一項 

第三款 

依本契約第十九條規定應給付

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一項 

第六款 

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金管會核准或

指定之其他機構提供本基金現金申購、

買回等交易電腦連線作業系統平台之

委託處理服務費； 

第一項 

第六款 

由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或金管會核准或指定之其他

機構提供本基金現金申購、買回

等交易電腦連線作業系統平台

之委託處理服務費；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一項 

第七款 

受益憑證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所

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應繳納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之上櫃費及年費； 

第一項 

第七款 

受益憑證於臺灣證交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上市（櫃）所生之

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應繳納

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之上市（櫃）費及年費； 

同上。 

 (刪除) 第一項 

第八款 

本基金依本契約第八條出借有

價證券應給付之手續費及其他

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委託專

業機構管理借券擔保品之費用

及如未委託專業機構管理而由

經理公司管理所應支付予經理

公司之管理費用）；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爰刪除

本款，其後

款 次 依 序

條正。 

第一項 

第九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經理公

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

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

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

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

第一項 

第十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金

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

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

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17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

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十二項

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四

條第六項、第十三項及第十四項規定代

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

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

本契約第十四條第十二項規定，

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

五條第六項、第十三項及第十四

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

負擔者； 

第一項 

第十一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

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

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

擔。 

第一項 

第十二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

但因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五）款之事由終止契約時之

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

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

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所列支出

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

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 合 引 用

款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十三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四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

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之日

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

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

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通

知或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

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

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

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

行傳輸。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本基金

募 集 係 採

申 報 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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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制，爰修訂

文字。 

第七項 經理公司、參與證券商或基金銷售機構

應於申購人交付現金申購申請書且完

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

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

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

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

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前揭公開說

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之交付或提供，

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

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

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

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

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第七項 經理公司、參與證券商或基金銷

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

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

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

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

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

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

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前揭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

說明書之交付或提供，如申購方

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

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

為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

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

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購，爰修

訂文字。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

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五)款向同

業公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

備：(以下略)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

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

第五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餘

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以下略)  

酌修文字。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

理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

任基金銷售機構。經理公司應與擬辦理

申購及買回之參與證券商於其尚未開

始辦理申購及買回前簽訂參與契約。參

與契約之內容應包含符合附件二「大華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

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

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

售機構。經理公司應與擬辦理申

購及買回之參與證券商於其尚

未開始辦理申購及買回前簽訂

明 訂 編 號

及 本 基 金

參 與 契 約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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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

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商參

與契約重要內容」意旨與精神之條款。

經理公司與參與證券商之權利義務關

係依參與契約之規定辦理。 

 

 

參與契約。參與契約之內容應包

含符合附件（編號）「________指

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商參與契約重要內容」意旨與

精神之條款。經理公司與參與證

券商之權利義務關係依參與契

約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八條規定請

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本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

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或參與證券

商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

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

償。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九條

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

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行使權

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

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或參

與 證 券 商 之 事 由 致 本 基 金 及

（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

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十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

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

執行必要之程序。 

  

第二十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情事，致本契約

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算人選定

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

要之程序。 

配 合 引 用

條文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十四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五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

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

及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

第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

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

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

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所交付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爰修訂

文字。 



 

175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所交付之現金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

全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之現金、借券人向本基金借貸有

價證券所交付之擔保品及其他

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

保管機構。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

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

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

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及本基金受益

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畸零受益權單位數

之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

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

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

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

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

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

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

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

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或本基金

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

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

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

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借券人向本基金借貸有

價證券所交付之擔保品與其孳

息、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及本

基金受益憑證分割或反分割畸

零受益權單位數之款項，除本契

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

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

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

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

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

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

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

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爰修訂

文字。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本 基 金 保

管 費 採 固

定費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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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

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

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義務。

【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刪 除 部 份

契 約 範 本

文字。 

第十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

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一條約定應由本

基金負擔之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

分配收益。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

總價金。 

6.給付依本條第二項約定應給付予受

益人之畸零受益權單位數款項。  

第十項 

第一款 

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

調整。 

2.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

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

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約定

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

人之可分配收益。 

5.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

之買回總價金。 

6.處分借券人依本契約第八條

規定借用有價證券所給付之擔

保品，以買進因借券人未依限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又本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 交

易，爰修訂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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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返還之有價證券及其他證券權

益，或返還該擔保品予借券人

及給付出借有價證券之手續費

與相關費用。 

7.給付依本條第二項約定應給

付予受益人之畸零受益權單位

數款項。 

 

  

第十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八條規

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

及本契約及參與契約重要內容規定行

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

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

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

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

代為追償。 

第十四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契約第十

九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

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及參與

契約重要內容規定行使權利及

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

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

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

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

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十五條 關於指數授權事項 第十六條 關於指數授權事項 

 

第一項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即「ICE 優

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 美國公債指數 

(ICE Enhanced Coupon 20+ Year US 

Treasury Index) 」， 係 由 ICE DATA 

INDICES, LLC(以下簡稱指數提供者)所

編製及計算，指數提供者業與經理公司

簽訂指數產品授權合約，授權本基金使

用標的指數及標的指數之名稱。指數產

品授權合約於授權期間內，所同意之重

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項 本基金所使用之標的指數（指

數名稱），係（指數公司名稱）

（以下簡稱指數提供者）所編

製及計算，指數提供者業與經

理公司簽訂指數授權契約，授

權本基金使用標的指數及標的

指數之名稱。指數授權契約重

要內容概述如下： 

明 訂 標 的

指 數 及 指

數 提 供 者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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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一項 

第一款 

授權內容：指數提供者授與經理公司有

限制、不可移轉且不可再授權之指數使

用權，且依指數產品授權合約規定，經

理公司得為發行、銷售、推廣及管理本

基金等目的使用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相

關附約中所列之指數名稱及商標。 

第一項 

第一款 

指數提供者授與經理公司（約

定使用目的、方式或限制）。 

明 訂 指 數

產 品 授 權

合 約 重 要

內容。 

第一項 

第二款 

指數使用授權費用：自開始日或增列新

指數授權日後，按本基金之總費用率乘

以每季季底按當季日平均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計算。季度指數授權費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季季底計算並支

付。授權費用應以美元給付之。 

第一項 

第二款 

指數授權費（計費、付費方

式）。 

同上。 

第一項 

第三款 

指數提供者應按指數產品授權合約規

定，授權經理公司使用標的指數、指數

名稱及商標。 

第一項 

第三款 

指數提供者（責任與義務）。 同上。 

第一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應按指數產品授權合約規定，

為發行、銷售、推廣及管理本基金等目

的使用標的指數、指數名稱及商標，並

於每季季底支付指數使用授權費用。 

第一項 

第四款 

經理公司（責任與義務）。 同上。 

第一項 

第五款 

指數產品授權合約期間及合約終止相

關事宜： 

1.除經理公司或指數提供者任一方於

指數產品授權合約有效期間屆滿（含

續約期滿）之一百八十天前以書面通

知他方不再續約外，經理公司與指數

提供者雙方同意於前述有效期間屆

滿時，依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相同條款

自動續約一年。 

第一項 

第五款 

指數授權契約（契約效期或契

約終止相關事宜）。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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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2.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終止時，經理公司

應立即停止使用標的指數。 

3.指數提供者及其關係企業應有權自

行裁量停止計算及公開本標的指數，

且若為此情形，則有權終止相關產品

之授權。 

4.指數產品授權合約之效期一經屆滿，

或基於因任何原因提前終止時，經理

公司應立即停止使用標的指數名稱。 

第二項 本基金若有發生指數產品授權合約終

止、變更標的指數或指數提供者等與標

的指數有關之重大事項並對受益人權

益有重大影響者，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三

條規定之方式公告及通知受益人。 

第二項 本基金追蹤之標的指數（發生

重大情事並對受益人有重大影

響者，其通知及公告方式等）。 

明 訂 標 的

指 數 發 生

重 大 情 事

並 對 受 益

人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通

知 及 公 告

方式。 

第十六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七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

全，並追蹤標的指數之報酬表現為本基

金投資組合管理之目標。以誠信原則及

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

國及外國之債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

資： 

(一)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

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

金之安全，並追蹤標的指數之報

酬表現為本基金投資組合管理

之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

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_______。

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經理公司係採用指數化策

略，將本基金儘可能追蹤

標的指數之績效表現為操

明 訂 本 基

金 投 資 方

針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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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及無擔保公司債）、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 

(二) 本基金投資於外國之債券為： 

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任一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由外國國家或機構所保

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牌之中央

政府公債、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

債及無擔保公司債)、金融債券（含

次 順 位 金 融 債 券 ） 及 符 合 美 國 

Rule144A 規定之債券。前述之債

券不含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

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

券及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

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連結

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三) 經理公司係採指數化策略追蹤標

的指數績效表現，於扣除各項必要

費用後，儘可能達到追蹤標的指數

之績效表現，並兼顧控制追蹤誤差

值為投資管理目標。為達成前述操

作目標，本基金自上櫃日起追蹤標

的指數，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九十（含），另為貼

近本基金之追蹤目標及資金調度

需要，本基金得從事衍生自於其他

與標的指數相關之國內外政府公

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債券

期貨交易之契約等，以使本基金投

作目標。為達成前述操作

目標，本基金自上市（櫃）

日起追蹤標的指數，投資

於標的指數成分債券之總

金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九十（含）以

上，另為貼近本基金之追

蹤目標及資金調度需要，

本基金得進行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及投資其他有價證

券以使基金投資組合整體

曝險盡可能貼近基金淨資

產規模之百分之一百。 

（二）如因發生申購失敗或買回

失敗，或有本契約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所訂之情事，

導致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

債券的比重，不符第（一）

款投資比例之限制時，應

於事實發生之次日起___

個營業日內調整符合至該

比例。 

（三）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

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

的，得不受第（一）款投資

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 

1.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

一個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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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資組合整體曝險盡可能貼近本基

金淨資產規模之百分之一百。 

(四) 如因發生申購失敗或買回失敗，或

有本契約第二十條第三項所訂之

情事，導致投資於標的指數成分債

券的比重，不符前述第(三)款投資

比例之限制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三個營業日內調整符合至該

比例。 

(五) 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

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金安

全之目的，得不受前述第(三)款規

定之投資比例之限制。所謂特殊情

形，係指： 

1. 本基金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

月；或 

2. 本基金淨資產公告之前一營業

日之資產比重達本基金淨資產

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任一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

或店頭市場有下列情形之一： 

(1)發生政治性或經濟性且非預

期之事件 (包括但不限於政

變、戰爭、能源危機、恐怖攻

擊、天災等)、金融市場(股市、

債市及匯市)暫停交易、法令

政策變更(包括但不限於如縮

小單日漲跌停幅度、實施外匯

管制致資金無法匯出等)、不

可抗力之情事，致影響該國或

2.本基金淨資產公告之前

一營業日之資產比重達

本 基 金 淨 資 產 百 分 之

______（含）以上之任一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

易所或店頭市場有下列

情形之一： 

（1）發生政治性或經濟性

且非預期之事件（包括

但不限於如政變、戰

爭、能源危機、恐怖攻

擊等）、金融市場（股

市、債市及匯市）暫停

交易、法令政策變更

（包括但不限於如縮

小單日漲跌停幅度、實

施外匯管制致資金無

法匯出等）、不可抗力

之情事。 

（2）新臺幣單日兌換____

匯率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之___（含本數），或

連續___個交易日匯率

累積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之___（含本數）以

上。 

（四）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

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

應 立 即 調 整 ， 以 符 合 第

（一）款規定之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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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區域經濟發展及金融市場安

定之虞者。 

(2)該國貨幣單日兌換美元或新

臺幣單日兌換美元匯率漲幅

或跌幅達百分之五(含本數)，

或連續三個交易日匯率累計

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八(含本

數)以上。 

(3)該國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

單 日 變 動 達 三 十 個 基 點

(Basis)以上，或連續三個交易

日累計變動達五十個基點以

上。 

(六)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

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

合前述第(三)款規定之比例限制。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貼近本基金之追蹤目標與

資金調度需要，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

自債券之期貨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

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並應符合「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

及其他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所訂相關規

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得為貼近本基金之追

蹤目標與資金調度需要，得運用

本基金從事______等證券相關商

品之交易，並應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行

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及中央

銀行所訂相關規定。 

明 訂 本 基

金 從 事 之

證 券 相 關

商品。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

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

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兩種或一籃

子外幣間匯率避險(Proxy Hedge)(含

換匯、遠期外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及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以換匯、遠期外匯交

易、換匯換利交易、新臺幣與外

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或其他經

金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

品，以規避匯率風險。如基於匯

明 訂 經 理

公 司 得 為

避險目的，

從 事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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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匯率選擇權等)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

易之證券相關商品。如基於匯率風險管

理及保障受益人權益需要而處理本基

金資產之匯入及匯出時，本基金於從事

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避

險交易之操作當時，其價值與期間，不

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值

與期間，並應符合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所

訂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率風險管理及保障受益人權益

需要而處理本基金匯入及匯出

時，並應符合金管會及中央銀行

所訂相關規定。 

匯 率 避 險

交易。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轉換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由金融

機構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不在

此限；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交換公司債及由金融機構發行

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不在此

限；投資於轉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符合金

融主管機關所定合格資本工具

之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總金

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 

配 合 本 基

金 投 資 標

的修訂。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

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

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

券； 

明 訂 本 基

金 僅 不 得

投 資 於 國

內 未 上 市

或 未 上 櫃

之 次 順 位

公 司 債 及

次 順 位 金

融債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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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投 資 國 外

債 券 則 悉

依 金 管 會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

98 號令辦

理。 

第八項 

第六款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

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但不包

含為符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有

價證券者； 

第八項 

第六款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

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

之證券，但不包含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及為符合標

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有價證

券者； 

配 合 本 基

金 不 投 資

該 相 關 標

的，爰修訂

文字。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該債券符合金管會所訂債券信用評等

等級以上；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

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____等級

以上之信用評等； 

明 訂 投 資

於 任 一 公

司 所 發 行

無 擔 保 公

司債，該債

券 符 合 金

管 會 所 訂

債 券 信 用

評 等 等 級

以上。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含次順

位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

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投

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國內次順位公司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指數組

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投

依 據 基 金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七 條

規定，訂投

資 於 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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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

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

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

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

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未 上 市 或

未 上 櫃 之

次 順 位 公

司 債 及 次

順 位 金 融

債 券 方 受

本款限制。 

第八項 

第十三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為符

合標的指數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

限；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

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國內次

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

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

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 

第八項 

第十三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

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但為符合標的指數

組成內容而持有者，不在此限；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

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

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

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

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

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依 據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辦法第 17

條，爰增訂

文字。 

 (刪除) 第八項 

第十四款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

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

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

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

配 合 本 基

金 不 投 資

該 相 關 標

的，爰刪除

本款，以下

款 次 依 序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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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金額

之百分之十； 

 (刪除) 第八項 

第十五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

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

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

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

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金管會

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十六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公

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

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

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十七款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

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有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

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

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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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刪除) 第八項 

第十八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

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如有

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十九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二十款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

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融資

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

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公司

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二十一

款 

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同上。 

 (刪除) 第八項 

第二十二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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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

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第八項 

第十四款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行為而影響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 

 

(新增) 依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金 管 理 辦

法第 10 條

第 1 項第

19 款增訂

相 關 投 資

限制，以下

款 次 依 序

調整。 

第八項 

第十五款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

制事項； 

第八項 

第二十三

款 

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

止或限制事項。 

酌修文字。 

第八項 

第十六款 

本基金為投資於標的指數之成分債券

或因應標的指數複製策略所需，得投資

非 投 資 等 級 債 券 及 符 合 美 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 

第八項 

第二十四

款 

本基金為投資於標的指數之成

分債券或因應標的指數複製策

略所需，得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

及 Rule 144A 債券。 

酌修文字。 

第十項 第八項各款規定比例、信用評等之限

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第十項 第八項第（九）款至第（十）款、

第 (十二 )款至第 (十六 )款及第

（十八）款至第（二十）款規定

比例之限制及該項所述之信用

評等，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配 合 引 用

項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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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刪除)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八條規定

出借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所

收受之擔保品，經理公司得將之

存放於銀行、向票券商買入短期

票券、債券附買回交易、運用於

具有固定收益性質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本 基 金 未

擬 從 事 借

券，爰刪除

本項。 

第十七條 收益分配 第十八條 收益分配  

第一項 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九十日（含）後，

經理公司得依收益評價日(即每月第 15

個日曆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進行收

益分配之評價。經理公司得裁量決定是

否分配收益。 

 (新增) 明訂本基

金分配方

式，以下

項次依序

調整。 

第二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收

益，係指以本基金除息交易日前（不

含當日）投資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

陸(不含港澳地區)以外所得之利息

收入及收益平準金扣除本基金應負

擔之費用後，為本基金之可分配收

益。 

(二) 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其他投

資於中華民國及中國大陸(不含港

澳地區)以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利

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

實現之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

之費用時，則本基金於收益評價日

(即每月第 15 個日曆日)之每受益權

第一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可分

配之收益，係指以本基金

收益分配權最後交易日受

益權單位投資所得之利息

收入、子基金收益分配、收

益平準金、本基金因出借

有價證券而由借券人返還

之租賃所得等收入扣除本

基金應負擔之費用後，為

本基金之可分配收益。 

（二）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

其他投資所得之已實現資

本利得扣除資本損失（包

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

明訂本基

金收益分

配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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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高於信託契約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基金每

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且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減去當月每受

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額，不得

低於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 

(三)經理公司得依前述可分配收益之情

況自行決定每月分配之金額或不分

配，故每月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相

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

於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

若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次期之

可分配收益。 

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

費用後之餘額為正數時，

則本基金做成收益分配決

定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應高於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且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減去當次每受

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

額，不得低於信託契約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 

（三）經理公司得依前述可分配

收益之情況自行決定當次

分配之金額或不分配，故

每次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

相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可分配收益，於經理公司

決定收益分配金額後，若

有未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

次期之可分配收益。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

本基金成立日起屆滿____日(含)

後，經理公司做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於____個營業日內分配收益

予受益人。 

併入第 1

項。 



 

191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三項 經理公司應依法令規定公告每受益權

單位之配發金額、收益分配發放日、收

益分配基準日、分配方式及其他收益分

配相關事項，並於收益分配決定作成日

後第四十五個營業日內 (含)分配收益

予受益人。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

間及分配基準日應由經理公司事先公

告。 

第三項 經理公司應依法令規定公告每

受益權單位之配發金額、收益

分配發放日、收益分配基準

日、分配方式及其他收益分配

相關事項，並於收益分配決定

做成日後____個營業日內(含)分

配收益予受益人。停止變更受

益人名簿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

日應由經理公司事先公告。 

明訂本基

金收益分

配時間。 

第四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應

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出具查核簽證報告後，始得分

配。惟如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複核報告後進

行分配。 

第四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

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理公開

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查

核簽證報告後，始得分配。惟如

收益分配內容未涉及資本利得

時，經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

後即得進行分配。 

配合實務

作業酌修

文字。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

以「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

政府債券 ETF 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

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

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

基金。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

管機構以「________基金可分配

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

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

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

金。 

明訂本基

金可分配

收益專戶

名稱。 

第十八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十九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依下列所訂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一)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貳佰

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

一二（0.12％）之比率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明 訂 本 基

金 管 理 公

司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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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佰

億元以上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一

（0.10％）之比率計算。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依下列所訂比率，由經理公司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本項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包括應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

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酬。 

(一)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拾億元（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

點一（0.10％）之比率計算。 

(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參

拾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貳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柒

（0.07％）之比率計算。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貳

佰億元時，且低於新臺幣伍佰億元

（含）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陸

（0.06％）之比率計算。 

(四)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超過新臺幣伍

佰億元時，按每年百分之零點零四

（0.04％）之比率計算。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

（____％）之比率，由經理公司

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管費採

固定費率者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

（____％）之比率，加上每筆交

割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整，由經

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

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明 訂 本 基

金 保 管 機

構之報酬。 

第十九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二十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上櫃日(含當日)起，受益人得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於任一營業

日委託參與證券商依本契約及參與契

約規定之程序，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

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提出買回之請

第一項 本基金自上市（櫃）之日（含當

日）起，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於任一營業日委託

參與證券商依本契約及參與契

約規定之程序，以書面、電子資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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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求，並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換取之買

回總價金給付予受益人，參與證券商亦

得自行為買回申請。經理公司與參與證

券商所簽訂之參與契約，應載明每營業

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

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

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僅得以

買回基數或其整倍數之受益權單位數

委託參與證券商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

全部或一部，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及買回基數者，不得請求部

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

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參與證券商

能證明受益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

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

提出買回之請求，並以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數換取之買回總價金

給付予受益人，參與證券商亦得

自行為買回申請。經理公司與參

與證券商所簽訂之參與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僅

得以買回基數或其整倍數之受

益權單位數委託參與證券商請

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買回基數者，不得請求

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

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參與證券商能證明受益人

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 

第四項 經理公司得自行或委託參與證券商辦

理受益憑證買回事務，經理公司並得就

每筆買回申請酌收買回手續費，用以支

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本基金買回手

續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計最

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第四項 經理公司得自行或委託參與證

券商辦理受益憑證買回事務，經

理公司並得就每筆買回申請酌

收買回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

回事務之費用。本基金買回手續

費及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合

明 訂 本 基

金 買 回 手

續 費 及 參

與 證 券 商

事 務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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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產價值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

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手續費不併入

本基金資產。買回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 

計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

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手

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費 合 計 上

限。 

第五項 

第三款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本基金

資產負擔。 

第五項 

第三款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

基金資產負擔。 

酌修文字。 

第七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其所申請買

回之受益憑證得包括受益人於買回申

請日已持有之受益憑證、買回日之前一

日普通交易之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借

券受益憑證單位數等部位之受益憑證，

但該受益憑證應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

內交付本基金，且受益人交付買回對價

之受益憑證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

合以本基金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之相關規定 辦理。 

第七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受益憑證，其所

申請買回之受益憑證得包括受

益人於買回申請日已持有之受

益憑證、買回日之前一日普通交

易之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借券

受益憑證單位數等部位之受益

憑證，但該受益憑證應於作業準

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本基金，且受

益人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

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

本基金註冊地之銀行營業日為

準。 

配 合 實 務

作業，爰修

訂文字。 

第九項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受益憑證

時，應確保受益人就買回對價之受益憑

證，於作業準則規定期限內交付本基

金，且受益人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

予本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本基金

註冊地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

定辦理。如該受益憑證未於作業準則規

定期限內足額交付予本基金，應視為該

買回失敗，經理公司即不交付買回總價

金。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買回

第九項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受

益憑證時，應確保受益人就買回

對價之受益憑證，於作業準則規

定期限內交付本基金，且受益人

交付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予本

基金之相關作業，應配合以本基

金註冊地之金融機構營業日為

準。如該受益憑證未於作業準則

規定期限內足額交付予本基金，

應視為該買回失敗，經理公司即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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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向受益人收取行政處理費給付本基金，

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增加之作業成

本，其給付標準應按作業準則規定計算

之。 

不交付買回總價金。參與證券商

並應就每筆失敗之買回向受益

人收取行政處理費給付本基金，

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增加之

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應按作業

準則規定計算之。 

第十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買

回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無息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指定帳戶中，並得

於給付買回總價金中扣除匯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 

第十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買回日起___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

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無息給付買

回總價金予受益人指定帳戶中，

並得於給付買回總價金中扣除

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

必要之費用。 

明 訂 本 基

金 買 回 總

價 金 給 付

時 間 及 扣

除費用。又

配 合 本 基

金 買 回 價

金 採 匯 款

方式，爰修

訂文字。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二十條第三項

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憑證買回總價

金給付之指示不得遲延，如有遲延之情

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二十一

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

益憑證買回總價金給付之指示

不得遲延，如有遲延之情事，應

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配 合 引 用

條次修正，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十條 申購或買回申請之婉拒或暫停受理、實

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與買回

總價金之暫停計算、申購應交付之受益

憑證及買回總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二十一

條 

申購或買回申請之婉拒或暫停

受理、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

價金差額與買回總價金之暫停

計算、申購應交付之受益憑證及

買回總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三項 

第五款 

任ㄧ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標的指數成分

債券權重占標的指數總權重達百分之

二十(含)以上； 

第三項 

第五款 

任一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標的指

數成分債券權重占標的指數總

權重達百分之___（含）以上；  

明 訂 任 一

日 標 的 指

數 成 分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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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券 暫 停 交

易之比例。 

第三項 

第六款 

任一營業日暫停交易之期貨契約總市

值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十(含)

以上； 

 

(新增) 配 合 本 基

金 實 務 作

業增訂，以

下 款 次 依

序調整。 

第五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計算實際申購

總價金與申購總價金差額之申購與買

回總價金之買回者，應以恢復計算日之

次一營業日現金申購/買回清單公告為

準，計算其實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

金差額、買回總價金與應交付之本基金

受益憑證，經理公司、申購人及受益人

並應比照恢復計算日所提出之申購或

買回申請，依公開說明書規定期限交付

實際申購總價金、買回總價金或本基金

受益憑證。 

第五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計算實

際申購總價金與申購總價金差

額之申購與買回總價金之買回

者，應以恢復計算日之次一營業

日申購買回清單為準，計算其實

際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

額、買回總價金與應交付之本基

金受益憑證，經理公司、申購人

及受益人並應比照恢復計算日

所提出之申購或買回申請，依公

開說明書規定期限交付實際申

購總價金、買回總價金或本基金

受益憑證。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購買回，

爰 修 訂 文

字。 

第六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延緩給付全部或部

分買回總價金者，如未經暫停計算實際

申購總價金與買回總價金者，自恢復給

付買回總價金日起，應按經理公司原計

算日已計算出之買回總價金，經理公司

就實際延緩天數順延給付之。若因前述

經理公司延緩給付買回總價金者，受益

人亦得按經理公司所公告之實際延緩

天數順延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交付，並應

第六項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延緩給付全

部或部分買回總價金者，如未經

暫停計算實際申購總價金與買

回總價金者，自恢復給付買回總

價金日起，應按經理公司原計算

日已計算出之買回總價金，經理

公司就實際延緩天數順延給付

之。若因前述經理公司延緩給付

買回總價金者，受益人亦得按經

理公司所公告之實際延緩天數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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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相關規定辦理。 

順延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交付，並

應依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七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受理申購或買

回申請、暫停及恢復計算實際申購總價

金與買回總價金之計算、延緩及恢復給

付受益憑證與買回總價金，應依本契約

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七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受理申

購或買回申請、暫停及恢復計算

實際申購總價金與買回總價金

之計算、延緩及恢復給付受益憑

證與買回總價金，應依本契約第

三十四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十一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二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淨

資產價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

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完成。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

金之淨資產價值。 

將第二項

內容移

列。 

第二項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如有因法令

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第二項 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

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

之。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

券，因時差問題，故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須於次一營業日計算之

（計算日），並依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____前，經理公司可收到

之價格資訊計算淨資產價值。 

有關本基

金各類淨

資產價值

計算時點

已列示於

第三項，

爰修正本

項。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

計算之： 

(一) 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資產：應依

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基金持有

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

 (新增) 配 合 本 基

金 投 資 國

外資產，爰

增 訂 其 淨

值 計 算 方

式，以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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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資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二) 本基金投資於國外資產，其淨資產

價值之計算應遵守下列規定： 

1. 債券：以計算日經理公司於中

華民國時間上午十點前由彭博

資訊(Bloomberg)取得之中價

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如無法取得前開報價，將以

最近中價替代之。持有暫停交

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

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

將以經理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

業機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 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

交易者，以計算日經理公司營

業時間上午十時前所取得集中

交 易 市 場 之 最 近 收 盤 價 格 為

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

計算日經理公司營業時間上午

十 時 前 以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或交易對手所

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期貨，依

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

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經理

公司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前彭博

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最

近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

利得或損失。 

次 依 序 調

整。 



 

199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3. 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經理

公司於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點

前自彭博資訊（Bloomberg）所

取 得 外 匯 市 場 之 結 算 匯 率 為

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

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

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

之。 

4. 匯率兌換：依本契約第三十二

條規定辦理。 

第四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

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

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

辦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

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

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

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

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

但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

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

「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及上

開處理規則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露。 

 

 

有關本基

金淨資產

價值之計

算及問題

公司債之

資產計算

已併入第

三項第一

款。 

第二十二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第二十三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

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

明 訂 每 受

益 權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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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

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第四位。但本

基金因本契約第二十六條第七項為清

算分配者，不在此限。 

  

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

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

臺幣元以下小數第___位。 

淨 資 產 價

值 之 計 算

位 數 並 配

合 實 務 作

業修訂之。 

第二十五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受益憑證終止

上櫃 

第二十六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受益

憑證終止上市（櫃） 

配合本基

金上櫃修

訂。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及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本基金受益憑證

終止上櫃後，本契約終止︰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

准及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同意本基金受益憑證終止

上市（櫃）後，本契約終止︰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一項 

第十一款 

本基金有上櫃契約規定之終止事由，經

經理公司依上櫃契約之規定，申請終止

上櫃，或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依法令、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或依上櫃契約

規定終止該上櫃契約，並經金管會核准

者。 

 

第一項 

第十一款 

本基金有上市（櫃）契約規定之

終止事由，經經理公司依上市

（櫃）契約之規定，申請終止上

市（櫃），或經臺灣證交所（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依法令、臺灣證

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或依上市（櫃）契約規定終止該

上市（櫃）契約，並經金管會核

准者。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二項 如發生前項第（九）款至第（十）款所

列之任一情事時，本基金將依標的指數

實際停止授權許可日之投資組合，持有

或維持至本契約終止之日，但符合本契

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特殊情形

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 如發生前項第（九）款至第（十）

款所列之任一情事時，本基金將

依標的指數實際停止授權許可

日之投資組合，持有或維持至本

契約終止之日，但符合本契約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特殊情

形者，不在此限。 

配 合 引 用

條 項 款 次

調整，爰修

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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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二十六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七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

理公司有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

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

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

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

任之，經理公司有本契約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

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

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本契約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

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

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本

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

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

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之事由終止本契約者，得由清

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

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

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同上。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

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

之剩餘財產，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

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

後剩餘財產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

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

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後剩餘

財產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

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後

剩餘財產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

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

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

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後剩

餘財產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

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

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後剩餘財

產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

配 合 實 務

作業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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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

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

並通知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

依本契約第三十三條規定，分別通知受

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

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四條規

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九項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

之地址或依受益人同意之傳真、電子郵

件 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 

第九項 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

簿所載之地址。 

配 合 實 務

作業修訂。 

第二十八

條 

時效 第二十九

條 

時效  

第三項 依第二十六條規定清算本基金時，受益

人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分配日

起，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項 依第二十七條規定清算本基金

時，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自分配日起，十五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三十條 受益人會議 第三十一

條 

受益人會議  

第四項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任一款情形，

當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係因遭聲請破

產、解散、停業、歇業或合併等事由而

停止提供標的指數，經金管會核准免召

開受益人會議時，經理公司得逕洽其他

指數提供者或授權人提供替代標的指

數。 

第四項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任

一款情形，當指數提供者或授權

人係因遭聲請破產、解散、停業、

歇業或合併等事由而停止提供

標的指數，經金管會核准免召開

受益人會議時，得逕洽其他指數

提供者或授權人提供替代標的

指數。 

酌修文字。 

第七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除金管會另有規定

者外，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

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第七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

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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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

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

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

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 

(二)終止本契約。 

(三)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三十二

條 

幣制 第三十三

條 

幣制  

第一項 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受益權單位數據

之簿冊文件、收入、支出、基金資產總

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

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

限。 

第一項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

支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

基金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新

臺幣元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

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不在此限。 

配 合 引 用

條次調整，

另 酌 修 文

字。 

第二項 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匯率兌換，以計

算日前一營業日中華民國時間下午三

時或最接近且不超過下午三時之彭博

資訊（Bloomberg）所示匯率為準。如

無法取得前述匯率時，則以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提供最近一日中華

民國時間下午三時或最接近且不超過

下午三時之匯率為準。但基金保管機

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交易

銀行間之匯款，其匯率以實際匯款時之

匯率為準。 

第二項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台

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應

以計算日______________提供之

________為計算依據，如當日無

法 取 得 ____________ 所 提 供 之

________，則以當日______所提

供之__________替代之。如均無

法取得前述匯率時，則以最近

__________之收盤匯率為準。 

明 訂 本 基

金 匯 率 換

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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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第三十三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四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第四款 

受益憑證之上櫃或下櫃。 第一項 

第四款 

受益憑證之上市（櫃）或下市

（櫃）。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一項 

第十一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

約或參與契約規定、或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規定或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

事項。 

第一項 

第十一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

示、本契約或參與契約規定、或

臺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規定

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

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二項 

第三款 

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日現金申購/買

回清單公告。 

第二項 

第三款 

每營業日公告次一營業日申購

買回清單。 

配 合 本 基

金 採 現 金

申購買回，

爰 修 訂 文

字。 

第二項 

第九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所

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

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第二項 

第九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

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例

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

後。 

配 合 引 用

條 項 款 次

調整，爰修

訂文字。 

第二項 

第十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本契

約規定或經理公司、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第二項 

第十款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

示、本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臺

灣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

項。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

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電子郵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

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

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

配 合 經 理

公 司 實 務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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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件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受益人通

訊地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或其他電

子傳輸方式變更時，受益人應即向經理

公司或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

辦理變更登記，否則經理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或清算人依本契約規定為送達

時，以送達至受益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

址、傳真號碼、電子信箱、其他電子傳

輸方式視為已依法送達。 

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受益人地址有變更時，受益人應

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

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寄

送時，以寄送至受益人名簿所載

之地址視為已依法寄送。 

第三項 

第二款 

公告：除現金申購買回清單於經理公司

網站公告外，其他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

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

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

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

公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

的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

著方式揭露。 

第三項 

第二款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

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

輸於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

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

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

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

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

顯著方式揭露。 

配 合 經 理

公 司 實 務

作業程序。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規定應公告之內容及比例，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

規定。 

第六項 本條第二項規定應公告之內容，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者，從其規定。 

配 合 實 務

作業修訂。 

第三十四

條 

準據法 第三十五

條 

準據法  

第二項 

 

本契約簽訂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交易法、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辦法、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相關辦法或其他有關法規修

正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就修正部

分，本契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依修正後之規定。 

第二項 

 

本契約簽訂後，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

則、證券交易法、臺灣證交所（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辦法、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辦法或其

他有關法規修正者，除本契約另

有規定外，就修正部分，本契約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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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修

正後之規定。 

第三項 

 

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

交易法、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辦法、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辦法或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法令未規定時，由本契

約當事人本誠信原則協議之。 

第三項 

 

本契約未規定之事項，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管理規則、證券交易法、臺灣

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相

關辦法、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

辦法或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法

令未規定時，由本契約當事人本

誠信原則協議之。 

配 合 本 基

金上櫃，爰

修訂文字。 

第三十六

條 

本契約之修正 第三十七

條 

本契約之修正  

 本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

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

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

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

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

之核准。 

 本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

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

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

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

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

之核准。 

配 合 本 基

金 訂 有 附

件，爰增訂

文字。 

第三十七

條 

附件 第三十八

條 

附件  

 本契約之附件一「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暨買回作業

處理準則」及附件二「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華銀優化

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國政府債券 ETF 證

 本契約之附件為本契約之一部

分，與本契約之規定有同一之效

力。 

配 合 本 契

約 訂 有 附

件，明訂附

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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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大華銀優利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大華銀優化票息 20 年期以上美

國政府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 

條  次 
指數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範本（債券型適用） 
說 明 

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商參與契約重要

內容」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之

規定有同一之效力。但若附件與本契約

之規定不一致者，則以本契約之規定為

準。 

第三十八

條 

生效日 第三十九

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自向金管會申報生效之日起生

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之日起生效。 

按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募 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處

理 準 則 第

12 條第 1

項，本基金

募 集 係 採

申 報 生 效

制，爰修訂

文字。 

第二項 本契約及附件之修正事項，除法律或金

管會之命令另有規定或受益人會議另

有決議外，自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 

第二項 本契約之修正事項，除法律或金

管會之命令另有規定或受益人

會議另有決議外，自公告日之翌

日起生效。 

配 合 本 契

約 訂 有 附

件，爰增訂

文字。 

 

五、其他（金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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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說明 

◼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之有價證券，故揭露上述投資地區經濟環境及證券市場之簡要說

明。 

 

美國 

壹、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成長率：+2.3%(2023)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約佔世界經濟的五分之一，也是世

界第二大貿易國，世界第二大出口國，世界最大進口國。美國經濟是混合經濟體：大多數微

觀經濟決策由公司或私人企業做出；政府則以法律法規、財稅政策、貨幣政策等方式對經濟

進行干預或宏觀調控，並在基礎研究和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安全保障、儲蓄保險等領域提

供一部分資助或服務。前五大貿易夥伴為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德國。根據美國能

源資料協會(EIA)的統計資料，受惠於頁岩油的產出大增，美國20213年的每日平均原油產量

目標將達到近1290180萬桶，預估可取代俄羅斯成為世界最大產油國。 

美國經濟高度發達，生產規模巨大，生產技術領先，部門結構完整；農工業均發達先進；公

路、航空的技術及運量均居世界首位；對外貿易額世界第二；金融業非常發達；經濟規模長

期居世界首位，人均GDP超過8萬美元，高居人口5000萬（含）以上國家首位，是世界上重

要的經濟體，在人類的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2022年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分別是加拿大(14.8%)、墨西哥(14.5%)、中國(12.9%)、日本(4.3%)

中國（16%），加拿大（15%）、墨西哥（14%），日本（5%）緊隨其後，每天大約有價值高

達1621億美元的產品流經美加的國界。美國經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經濟體。

美國經濟高度發達，全球多個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鈎，而美國的證券市場和債劵被認為是世

界經濟的晴雨表。 

美國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國，工業門類齊全且生產技術先進。傳統工業部門有鋼鐵、汽車、化

工、石油、飛機、機械、造船、電力、採礦、冶金、印刷、紡織、製藥、食品、軍火等。其中

鋼鐵的產量佔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汽車產量和發電量均佔世界的1/5以上。新興工業部門有

電子電器、光電、雷射、精密機械、宇航、核能、新能源、機器人、新型材料、生物製藥、高

速鐵路系統、尖端武器等。其中電子電器、光電、宇航、核能、生物製藥及尖端武器等工業

居世界領先水平。其他的正面因素包括：活躍的風險資本網絡及鼓勵冒險與創新的文化，比

較成熟和規範的金融市場及背後的法律108制度，按人均計算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相對開

放、覆蓋廣泛的公共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體系，在高科技領域擁有眾多如亞馬遜、蘋果公司、

谷歌、微軟、英特爾、IBM這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及對研發的持續投入，對新移民人才的

吸引力，一定的社會福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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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產業概況： 

主要產業包括：電腦科技、能源產業，這些產業概況如下： 

美國經濟體龐大，幾乎所有產業均居全球龍頭地位，茲選擇以下二項簡述。 

◎電腦科技：美國是世界高科技研究發展的魁首，是引領全球高科技領域的超級大國。由於美

國屬於自由開放，公平競爭，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大量移入，造就美國在科技業的龍頭地位，

其中，加州矽谷為全球的科技中心。1990 年代末隨著網際網路及影音媒體之整合，原本已經

蓬勃發展的電腦產業再度展開另一波高成長階段。新的產品及功能被多方應用，美國在此居

全球領導地位。而科技與其他產業的結合，如生技醫療、航太、金融創新、娛樂事業等，美

國也成為世界規則的制訂者。主要的領導者包括IBM、Microsoft、Oracle、Cisco、Intel 等。 

◎能源產業：2008年景氣驟降，油價自高檔急速修正，不過全球新開發的油田逐漸減少，原有

的油田產能逐漸枯竭，能源供需不平衡，油價預估在將來有重新攀高機會。美國石油公司可

分為三類，第一類大型綜合石油公司，從事上游石油的探勘與生產，中游的提煉，以及下游

的配銷運送，知名公司包括Exxon Mobil、Chevron、Conoco Philip石油等；第二類為提供

鑽井平台及設備服務的公司；第三類則為獨立石油公司，他們只做探勘和生產石油與天然氣

的業務。近年來，美國頁岩油產業技術突破，不僅產能暴增，更將開採成本大幅壓低；經過

數次油價暴跌的整頓後，美國頁岩油產業更趨穩定，至2017年中，營運成本已經壓低到40美

元左右，競爭力大幅提升，不僅逐步擴大市佔，2020年面對OPEC產油國增量降價制衡，使

國際油價低於多國財政平衡點，美國亦承受不小風險，挑戰產油國主導地位仍存不利，目前

雖占有開會協議，但未來國際原油走向將左右美國擴產情況。天然氣方面，水平鑽井

（Horizontal Drilling）與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等技術的突破也使美國天然氣

產能爆發，大幅壓低供給價格；2016年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沙賓渡口（Sabine Pass）的LNG轉

運站並開始出口天然氣，隨各個LNG轉運站陸續建設，美國天然氣將可克服運輸成本的阻礙，

出口至亞洲等海外市場，有望使美國成為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 

 

3. 國家債信評等：AAA (惠譽信評) 

4.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美國政府對於資金之匯入及匯出並無實施任何外匯管制，任何資金均可自由匯入匯出。 

5.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其變動情形 

不適用。 

貳、證券市場說明 

(一) 最近兩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股票發行狀況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十億美元)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紐約證交所 2,405 2,272 24,060 2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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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發行狀況(十億美元) 

美國公債 公司債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紐約證交所 23,934.5 26,366.2 10,446.2 10,759.6 

                   資料來源：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二) 最近兩年交易市場概況 

 

 股票指數 證券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紐約證交所 33,147.25 37,689.54 30,049 26,360 913.2 1,075.9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SIFMA 

(三)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 周轉率(%) 本益比（倍）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紐約證交所 124.89% 103.11% 22.23 24.79 

資料來源：證券交易所、Bloomberg 

(四)市場資訊揭露效率（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說明 

 

美國證券市場相當重視資訊透明度。1933年證券法規定公開發行公司必須註冊，且公開發行新股

須向證券管理委員會提出註冊申請報告書。1934年補充規定，依法註冊之公開發行公司，以及在

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必須製作各種定期及臨時報告書，以充分公開資訊。此外，徵求出席股

東會之委託書亦必須對股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關係人應申報其持有股數，而持股有所變動亦

應申報。另經由公開標購取得公司控制權，亦必須公開相關資訊。在美國證管會嚴格規定下，美

國公開發行公司必須公告眾多資訊，為增加公開資料之效用，並方便投資人閱讀，近年來美國證

券管理委員會已統一各項必須公告之項目，建立相關之申報書，使申報的格式及處理標準趨於一

致。 

 

(五)證券之交易方式 

 

 

 

a.交易所：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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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交易時間：週一至週五9:30 ~16:00。 

c.交易制度：紐約證券交易所與美國證券交易所採用傳統的人工撮合；店頭市場採用電腦系統化

撮合。 

d.交割制度：成交日後第三個營業日內，並將自2024年5月28日起改為兩個營業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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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民國 112 年 7 月 12 日修正】 

第  1 條    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依 

            本規則辦理。 

 

第  2 條    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 

            （二）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 

            （三）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 

               發生本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事； 

            （四）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 

               票據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者； 

            （五）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 

               整、破產、解散、出售對公司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 

               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力即時償還本息； 

            （六）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 

               發行公司將無法如期償還其所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交易時，發生違約交割情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 

               者； 

            （八）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 

               封，自該扣押查封之日起十五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 

               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 

               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重大，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十）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 

               該公司清償本金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 

            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者。 

 

第  3 條    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 

            公司債，依其帳面價值，加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 

            戶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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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 

               償還本金之日。 

            （二）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契 

               約所定清償期限之日。 

            （三）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 

               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應返還本金或利息之日。 

            （四）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 

               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 

               ）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日，第（八）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 

               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之決議認可。 

            （五）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 

               者，以該日為基準日。未經媒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 

               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日為基準日。 

            （六）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 

 

第  4 條    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 

            公司所發行之問題公司債，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 

            之獨立帳戶，專記載各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第  5 條    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人。 

 

第  6 條    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 

              ，經理公司應自基準日起，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 

              日之不同，分別轉撥不同之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以書面報金管 

              會核備。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 

              隔子帳戶資產與本基金專戶之資產。 

            三、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 

              式為之： 

            （一）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 

               單位數、子帳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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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子帳戶資產之價值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 

               受益人。 

            四、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 

              所或居所、基準日當日受益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 

              為分配子帳戶資產之依據。 

            五、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向問題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 

              資產。 

            六、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 

              債權、及處分問題公司債以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 

              之資產從事任何投資。 

 

第  7 條    子帳戶之資產 

            （一）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 

            （二）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  8 條    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台幣壹佰萬

元以上時，將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二、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 

              核准變更分配日期外，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 

              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四、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 

              子帳戶資產之一部份，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 

              ，得於分配時依其在基準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 

              得之金額。 

            六、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 

              之受益憑證。 

            七、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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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送達後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 

              資產。 

 

第  9 條    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 

              現前，均由經理公司先行墊付。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 

              ，經理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一）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 

               關費用。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 10 條    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基金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所保管子帳戶 

              資產請求任何報酬；但基金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 

              人時，得就保管該子帳戶收取適當的保管費，惟數額不得超過原信託 

              契約所定之費率。 

 

第 11 條    子帳戶之清算 

            一、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 

              供執行時，經理公司應依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 

              分配予子帳戶受益人。 

            二、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 

              益人後，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結清帳戶。 

            三、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 

              經理公司、或移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繼續經理 

              之。 

 

第 12 條    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21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附錄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114 年 3 月 11 日修正)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

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

（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

成本。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

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

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

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五、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

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

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

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

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以核准撤銷當

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

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

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

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

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易前

一營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

前之最近期依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

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

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

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整至最新之財

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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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

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日

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

起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俟

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

起，始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

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

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準，

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買賣

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

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於

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

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

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

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開始

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

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

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

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

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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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

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

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

資產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債

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

（一）款規定。 

      2.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為準，

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

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

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先

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

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

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

公債指數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

利率上下 10 bps （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

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

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換算

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

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

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

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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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

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

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

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

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

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攤

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易市場上市

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

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

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

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

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

則以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計至計

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計

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

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

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A.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年期不同

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

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

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

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

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原

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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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證銀行

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視同無擔

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

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

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

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買

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

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買

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

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

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

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價

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

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

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

（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易市

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

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

公平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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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

公司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

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

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

者，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

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

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

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

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

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

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

準。 

2.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

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

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

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

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

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

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

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

算基金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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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

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 (櫃) 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

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

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

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

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

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

格為準。 

九、第五條第(九)至(十六)項之資產因受金融制裁（如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

本、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在內的七國集團(G7)國家的金融制裁制度）而缺乏流動性、難

以出售或估價等問題，經理公司得依基金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沿用「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規定。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持有上述資產，經理公司應於將基金持

有資產評價為零後，即時將受影響之基金淨資產價值及上述資產後續處理方式等資訊依

基金信託契約規定公告並通知受益人，並應於上述資產處理完成前，每年定期公告資產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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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投字第 1010000481 號函准予核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投字第 1060002879 號函准予核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9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投字第 1130359053 號函核定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易制

度、時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

減少業者過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

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整

之紀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 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 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 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 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 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主動式交易所交易基金、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

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

理外，應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

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

處理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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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淨值低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 舉例如下表： 

 

(二)、 淨值高估時 

1. 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

單位數。 

2. 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 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

當淨值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

補足，舉例如下表：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

管程序如下： 

（一） 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 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 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

算偏差的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100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80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

人之總申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100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金額應為$1000，故由

基金資產補足受益人所遭

受之損失$200，以維持正

確的基金資產價值。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80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100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

人之總申購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100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投信

事業須就已支付之贖回款

而使基金受有損失部分，

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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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 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 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

妥善處理。 

（六） 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

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 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

程是否合理。 

（八） 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

差的淨值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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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理人、基金經理人及業務人員之績效考核、

酬金結構及政策 

一、宗旨：  

為將本公司之酬金誘因、投資人利益與風險調整後的實質報酬之間的利益予以合理化，

提升股東及投資人利益價值，乃制定本績效考核與酬金政策。  

  

二、適用對象：  

1、經理人─總經理、副總經理及處/部室主管。  

2、基金經理人─經理本公司發行之公募或私募基金人員。  

3、業務人員─績效考核來自銷售各種金融商品、服務之人員。  

  

三、 酬金定義：  

所稱酬金，係指本公司參酌業務人員銷售金融商品或提供金融服務予客戶之業績表現及

衡平考量客戶權益與各項風險而給予業務人員個人獎勵、佣金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性質

之報酬。但不包括年節獎金以及其他與業務人員個人業績表現無關之獎金或紅利。  

  

四、 績效管理及獎酬機制：  

經理人、基金經理人及業務人員之績效考核及酬金標準，應依下列原則訂定之。  

1、 應依據公司長期整體獲利、股東利益及衡平考量客戶權益、金融商品或服務對會員公

司與客戶可能產生之各項風險等因素，訂定績效考核及酬金標準或酬金結構與制度。  

2、 酬金獎勵制度不應引導經理人、基金經理人及業務人員為追求酬金而損害投資人權益

之虞的投資或交易行為，並應定期審視酬金獎勵制度與績效表現。  

3、 酬金支付時間，應配合公司未來獲利之考量，以避免公司於支付酬金後卻蒙受損失之

不當情事。依據績效表現發放之酬金獎勵應採長期誘發機制，將該酬金內容之適當比

例以遞延或股權相關方式支付。  

4、 各項酬金應符合合理性原則，不得差異過大，避免造成誘引業務人員對特定之金融商

品或服務進行推介、銷售或提供服務之行為。並應注意業務人員是否有以下情況: 

(1) 勸誘客戶於顯不相當之短期間內，以多次提前終止再投資或頻繁交易之方式不當賺

取酬金之情事。 或 

(2) 未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及辦理高齡金融消費

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規定，落實辦理充分瞭解客戶(KYC)及基金風險

等級分類，且未符合適配原則。 

(3) 有引導或暗示客戶填列不實 KYC，致客戶申購與本身風險承受度不匹配之基金。 

5、 於評估經理人、基金經理人及業務人員個人對公司獲利之貢獻時，應依證券投資信

託產業之整體狀況及公司之效益進行分析，以有效評估屬於個人之貢獻；並應合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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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業務人員整體之業績表現與可能產生之各項風險等因素，避免直接與特定金融商品

銷售或服務之業績連結，並應納入非財務指標，包括是否有違反相關法令、自律規範

或作業規定、稽核缺失、客戶紛爭、確實執行客戶權益保護規定保障措施及服務品質、

辦理客戶適合度評估之妥適性及是否有不當銷售行為等項目。  

  

五、績效管理制度與架構：  

1、 績效評核項目設定：分為工作目標及核心職能等二大項。  

(1)工作目標設定：依公司年度策略目標並結合「策略發展績效」、「營運執行績效」等

項目開展關鍵績效指標(KPI)，並由同仁依據職責承接工作目標。  

(2)核心職能設定：依集團指定員工應具備之核心能力為主，按職位層級設定不同行為

表現。  

2、 績效評核期間：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 績效評核得分：「工作目標」構面比重加總合計佔總評核分數 70%，「核心職能」構

面比重加總合計佔總評核分數 30%。  

4、 績效考核成績運用：人員升遷培訓、員工職涯規劃、年終績效獎金核發及薪資調整

參考。  

  

六、獎酬結構與摘要：  

1、薪資：薪資結構包含本俸及伙食費。新進員工任用之核薪係依其職位並參學、經歷背

景，及市場薪資水準，給付合理薪資。每年視公司營運狀況、個人職位調整、年度考

核結果及市場薪資定位調整薪資。  

2、獎金：本公司獎金係指年終績效獎金。  

本公司以實際盈收目標達成率、獲利狀況及市場概況提撥年終績效獎金總額，並按各

部門年度貢獻程度分配各部門年終績效獎金，再依員工個人考核結果及市場薪資定位

決定個人年終績效獎金。  

獎金細目內容，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基於業務擴展需要及善盡善良管理人職責之條件

下頒訂之。  

3、員工紅利：本公司盈餘配發員工紅利，依公司盈餘核報並經股東會同意後辦理之。  

  

七、定期檢視：  

本公司績效考核制度及獎酬制度應考量未來證券市場整體環境、公司經營績效與累積盈

餘狀況、未來營運展望及預期風險之評估狀況，適時調整之。 

  

八、實施與修正：  

本績效考核、酬金結構及政策經董事會核准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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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



 

229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0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1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3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4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5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7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8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39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0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1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3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4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5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7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8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49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0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1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3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4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5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7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8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59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0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1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2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3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4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5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6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7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8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269 
    20241224/R/B2934-01A-008B/B47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 文 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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